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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統 計 數 據 分 析 可 以 提 供 客 觀 的 數 據 ， 協 助 教 練 與 球 員 的

主 觀 判 斷，包 括 球 員 的 各 種 能 力、表 現、疲 勞 與 恢 復 程 度 等 。

許 多 投 手 在 球 季 當 中 受 傷 ， 或 是 整 季 的 過 度 使 用 而 受 傷 ， 還

有 連 續 幾 個 球 季 的 高 投 球 量 後 成 績 下 滑 ， 都 可 能 與 投 球 負 荷

量 有 關 。 本 研 究 目 的 為 探 討 美 國 職 棒 大 聯 盟 與 中 華 職 棒 合 理

的 使 用 及 保 護 後 援 投 手 的 方 法 ， 比 較 後 援 投 手 在 不 同 投 球 局

數 下 的 成 績 表 現 ， 以 及 前 一 季 投 球 局 數 對 下 二 季 表 現 的 影

響 ， 試 圖 找 出 合 理 使 用 後 援 投 手 的 方 法 。 本 研 究 探 討 美 國 職

棒 1 9 8 2 - 2 0 0 7 年 ， 投 球 局 數 超 過 5 0、 6 0、 7 0、 8 0、 9 0、 1 0 0

局 的 後 援 投 手 ， 各 項 數 據 後 一 年 和 後 二 年 的 改 變 ； 中 華 職 棒

1 9 9 0 - 2 0 0 7 年 ， 投 球 局 數 超 過 5 0、 6 0、 7 0、 8 0、 9 0、 1 0 0 局

的 後 援 投 手 ， 各 項 數 據 後 一 年 和 後 二 年 的 改 變 ； 以 及 美 國 職

棒 前 半 季 投 球 局 數 超 過 2 5、 3 0、 3 5、 4 0、 4 5、 5 0 局 的 後 援 投

手 ， 後 半 季 各 項 數 據 相 較 於 前 半 季 的 改 變 。 結 果 發 現 美 國 職

棒 單 季 投 球 局 數 超 過 6 0 局 的 投 手，可 能 有 過 度 使 用 的 現 象 ，

投 球 局 數 、 防 禦 率 、 每 九 局 三 振 數 ( K / 9 )、 每 九 局 保 送 數

( B B / 9 )、 w a l k s  p l u s  h i t s  d i v i d e d  b y  i n n i n g s  p i t c h e d  ( W H I P )、

f i e l d i n g  i n d e p e n d e n t  p i t c h i n g  ( F I P )、 r e l i e f  e a r n e d  r u n  a v e r a g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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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E R A )、 c o m p o n e n t  e a r n e d  r u n  a v e r a g e  ( C E R A )皆 呈 現 顯 著

衰 退 ， 但 少 數 具 有 壓 制 力 且 能 投 長 局 數 的 後 援 投 手 ， K / 9、

B B / 9 的 能 力 較 不 受 到 投 球 局 數 增 加 的 影 響。中 華 職 棒 單 季 投

球 局 數 超 過 8 0 局 的 投 手，可 能 有 過 度 使 用 的 現 象，後 一 季 、

後 二 季 的 投 球 局 數 皆 呈 現 顯 著 的 減 少 。 美 國 職 棒 前 半 季 投 球

局 數 2 5 局 以 上 的 投 手 ， 後 半 季 除 了 K / 9、 B B / 9 無 顯 著 差 異

外 ， 其 餘 各 項 數 據 皆 顯 著 衰 退 ， 顯 示 半 季 投 球 局 數 超 過 2 5

局 ， 可 能 有 使 用 過 度 的 現 象 。 本 研 究 顯 示 ， 職 棒 球 隊 使 用 後

援 投 手 應 該 像 使 用 先 發 投 手 一 樣 謹 慎 ， 控 制 投 球 局 數 ， 避 免

疲 勞 而 造 成 表 現 下 滑 或 受 傷 。  

 

關 鍵 詞 ： 職 業 棒 球 、 後 援 投 手 、 F I P、 R E R A、 C E R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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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nalysis of baseball statistics can provide objective evaluation 

of performance and help to estimate fatigue and recovery levels. Many 

pitchers often suffer from injuries during seasons, get injured after an 

overused season, or perform poorly after several heavy-workloaded 

seasons. The injuries and performance declines may be related to 

overuse. The objective of this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the appropriate way 

of using relief pitchers so that they could be protected from possible 

injury and performance decline in Major League Baseball (MLB) and 

Chinese Professional Baseball League (CPBL). The study compared the 

performance of relief pitchers with different innings pitched with their 

performance in the following 2 seasons. Relief pitchers in MLB with 50, 

60, 70, 80, 90, or 100 innings pitched during 1982 and 2007 were 

analyzed. Relief pitchers in CPBL with 50, 60, 70, 80, 90, or 100 innings 

pitched during 1990 and 2007 were also analyzed. In addition, the 

performance of Major League Baseball relief pitchers with 25, 30, 35, 

40, 45 or 50 innings pitched before All-Star break was compared with 

their performance after the break.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MLB relief 

pitchers with more than 60 innings pitched in a season may be overused. 

Their performance was significantly worse in the following 2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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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luding innings pitched, earned run average (ERA), strikeouts per 9 

innings (K/9), bases on balls per 9 innings (BB/9), walks plus hits 

divided by innings pitched (WHIP), fielding independent pitching (FIP), 

relief earned run average (RERA), and component earned run average 

(CERA). However, certain relief pitchers did show the ability to pitch 

more innings while maintain their dominance as their K/9 and BB/9 

remained stable. In CPBL, the overused consequence occurred when 

pitching over 80 innings in one season. The number of innings pitched 

was significantly less in the following 2 years. MLB pitchers with more 

than 25 innings pitched before the All-Star break showed significant 

decline in performance in all categories except K/9 and BB/9 after the 

break. Therefore, overused consequence may occur after pitching more 

than 25 innings in a half season. This study indicated that professional 

teams should use relief pitchers with the similar degree of caution as 

they do with starting pitchers. The number of innings pitched should be 

clearly monitored to prevent the potential performance decline or injury. 

 

Keywords:  Professional Baseball, Relief Pitchers, Fielding Independent 

Pitching, Relief Earned Run Average, Component Earned Run Ave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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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 一 節   研 究 背 景 與 動 機  

 

一 、 研 究 背 景  

運 動 的 特 性 之 一 就 是 它 的 消 逝 性 ， 當 比 賽 結 束 後 就 不 存

在 ， 能 夠 在 事 後 被 人 們 記 得 並 提 及 的 就 是 比 賽 中 的 某 個 精 采

表 現 ， 或 是 比 賽 的 記 錄 。 棒 球 運 動 也 是 一 樣 ， 當 看 完 一 場 比

賽 後 ， 無 論 怎 麼 形 容 一 位 選 手 的 表 現 ， 也 遠 不 及 拿 出 數 據 來

說 明 容 易 ， 例 如 完 全 比 賽 和 無 安 打 比 賽 ， 這 些 特 殊 的 表 現 將

會 被 不 斷 提 起 。 記 錄 能 夠 看 出 選 手 一 場 比 賽 中 的 表 現 ， 也 能

看 出 整 年 以 及 生 涯 的 表 現 。 除 了 職 業 聯 盟 公 佈 的 數 據 之 外 ，

也 有 不 少 愛 好 運 動 數 據 的 人 自 行 整 理 分 析 ， 尤 其 在 美 國 職 業

棒 球 發 展 的 早 期 ， 官 方 的 記 錄 都 是 不 公 開 的 ， 且 不 完 整 ， 所

以 許 多 愛 好 這 項 運 動 的 人 ， 便 開 始 自 行 記 錄 棒 球 比 賽 的 各 項

攻 守 數 據，且 統 計 分 析 球 員 的 表 現。從 1 9 7 0 年 代 開 始，由 於

電 腦 的 出 現 ， 可 以 精 確 且 快 速 的 分 析 大 量 的 資 料 ， 近 代 電 腦

與 網 路 的 普 及 ， 也 讓 任 何 有 興 趣 的 人 ， 可 以 分 析 資 料 ， 並 與

各 地 的 研 究 者 互 相 討 論 ， 讓 運 動 數 據 分 析 更 加 普 遍 ， 吸 引 了

不 同 階 層 與 背 景 的 人 參 與 。  

統 計 數 據 分 析 可 以 提 供 客 觀 的 數 據 ， 協 助 教 練 與 球 員 的

主 觀 判 斷，包 括 球 員 的 各 種 能 力、表 現、疲 勞 與 恢 復 程 度 等 。

在 美 國 職 棒 薪 資 與 選 秀 簽 約 金 快 速 上 漲 的 情 況 下 ， 能 否 正 確

評 估 與 預 測 球 員 的 表 現 ， 不 僅 對 球 隊 戰 績 很 重 要 ， 對 球 團 薪

水 的 支 出 也 有 很 大 的 影 響 ， 目 前 許 多 大 聯 盟 球 隊 都 使 用 數 據

分 析 ， 協 助 評 估 與 預 測 球 員 的 表 現 ， 結 合 傳 統 的 球 探 與 教 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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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 以 達 到 最 好 的 效 果 。  

 

二 、 研 究 動 機  

職 業 棒 球 在 台 灣 已 經 發 展 了 1 8 年，但 是 球 隊 教 練 的 調 度

和 用 人 似 乎 和 過 去 沒 什 麼 差 別 ， 引 起 許 多 的 討 論 和 爭 辯 ； 先

發 投 手 單 場 投 球 動 輒 超 過 1 3 0 球 ， 且 必 須 在 休 息 日 中 隨 時 待

命 上 場 後 援 ， 雖 然 無 法 證 明 這 樣 的 用 法 會 對 投 手 產 生 傷 害 ，

但 是 休 息 不 足 可 能 使 球 員 面 臨 受 傷 的 危 機 ， 即 使 沒 有 造 成 球

員 受 傷 ， 也 有 可 能 對 未 來 的 表 現 造 成 影 響 。  

投 球 是 一 個 不 正 常 的 動 作 ， 這 個 動 作 不 一 定 會 對 手 臂 產

生 永 久 傷 害 ， 但 持 續 的 在 疲 勞 下 投 球 ， 則 可 能 導 致 永 久 的 傷

害。許 多 投 手 在 球 季 當 中 受 傷，或 是 整 季 的 過 度 使 用 而 受 傷，

還 有 連 續 幾 個 球 季 的 高 投 球 量 後 成 績 下 滑 ； 有 些 傷 害 會 復

原 ， 但 有 些 可 能 終 止 投 手 的 生 涯 ， 這 些 受 傷 和 成 績 衰 退 的 例

子 不 勝 枚 舉 ， 是 否 和 投 球 負 荷 量 有 關 ， 是 急 待 研 究 的 問 題 。  

雖 然 現 在 已 經 有 許 多 評 估 球 員 的 方 法 ， 過 去 的 一 些 統 計

數 據 也 漸 漸 的 發 產 出 更 複 雜 的 計 算 ， 目 的 就 是 能 更 精 確 的 評

估 球 員 的 表 現 ， 但 是 投 手 的 統 計 數 據 爭 議 性 較 大 ， 不 像 打 者

有 類 似 O P S  (上 壘 率 O B P +  長 打 率 S L G )這 種 已 被 廣 為 接 受

的 數 據 ， 所 以 增 加 了 評 估 投 手 的 困 難 ， 因 此 本 研 究 將 利 用 一

致 性 較 高 的 統 計 數 據 ， 和 傳 統 所 使 用 的 數 據 ， 一 併 探 討 後 援

投 手 最 有 效 的 使 用 方 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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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節   研 究 目 的  

 

本 研 究 目 的 為 找 出 合 理 的 使 用 及 保 護 後 援 投 手 的 方 法 ，

比 較 後 援 投 手 在 不 同 投 球 局 數 下 的 成 績 表 現 ， 以 及 前 一 季 投

球 局 數 的 多 寡 對 下 二 季 的 影 響 ， 試 圖 找 出 合 理 使 用 後 援 投 手

的 方 法 。 並 希 望 探 討 後 援 投 手 每 年 適 當 的 投 球 局 數 ， 和 每 次

出 賽 後 應 休 息 的 天 數 。  

 

第 三 節   研 究 對 象 與 範 圍  

 

一 、 研 究 對 象  

本 研 究 以 美 國 職 棒 1 9 8 2 - 2 0 0 7 年 間，單 季 投 球 局 數 5 0 局

以 上，或 前 半 季 投 球 局 數 2 5 局 以 上，且 完 全 以 後 援 投 手 的 身

分 上 場 的 投 手；以 及 中 華 職 棒 (含 台 灣 大 聯 盟 T M L ) 1 9 9 0 - 2 0 0 7

年 間，單 季 投 球 局 數 5 0 局 以 上，且 以 後 援 投 手 的 身 分 上 場 達

出 賽 次 數 的 6 0 %以 上 的 投 手 為 對 象 。  

 

二 、 研 究 範 圍  

研 究 範 圍 為 美 國 職 棒 大 聯 盟 1 9 8 2 - 2 0 0 7年 間，符 合 標 準 的 後

援 投 手。中 華 職 棒 (含 台 灣 大 聯 盟 T M L ) 1 9 9 0 - 2 0 0 7年 間，達 到 設

定 標 準 的 後 援 投 手 。  

 

三 、 研 究 問 題  

1 .  後 援 投 手 前 一 季 投 球 局 數 ， 對 後 一 季 和 後 兩 季 成 績 的 影

響 。  

2 .  後 援 投 手 前 半 季 投 球 局 數 ， 對 後 半 季 表 現 的 影 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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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擔 任 終 結 者 的 投 手 前 一 季 投 球 局 數，對 後 一 季 和 後 兩 季 成

績 的 影 響 ； 及 前 半 季 投 球 局 數 ， 對 後 半 季 表 現 的 影 響 。  

 

第 四 節   名 詞 解 釋  

 

一 、 常 用 棒 球 名 詞  

※  A B： A t  b a t  (打 數 )、 A V G： B a t t i n g  a v e r a g e  (打 擊 率 )、  

B B： B a s e s  o n  b a l l s  o r  Wa l k s  (四 壞 球 )、  

C S： C a u g h t  s t e a l i n g  (盜 壘 刺 )、  

E R A： E a r n e d  R u n  Av e r a g e  (防 禦 率 )、  

F P A： F a c e d  p l a t e  a p p e a r a n c e s  (面 對 打 席 數 )、  

G I D P： G r o u n d  i n t o  d o u b l e  p l a y  (雙 殺 打 )、  

H： H i t  (安 打 )、 H B P： H i t  b y  p i t c h  (觸 身 球 )、  

H R： H o m e  r u n  (全 壘 打 )、  

I B B： I n t e n t i o n a l  b a s e s  o n  b a l l s  (故 意 四 壞 球 )、  

I P： I n n i n g s  p i t c h e d  (投 球 局 數 )、  

O B P： O n  B a s e  P e r c e n t a g e  (上 壘 率 )、  

S B：S t o l e n  b a s e s  (盜 壘 )、S F：S a c r i f i c e  f l y  (高 飛 犧 牲 打 )、 

S H： S a c r i f i c e  h i t  (犧 牲 打 )、  

S L G： S l u g g i n g  P e r c e n t a g e  (長 打 率 )、  

S O： S t r i k e o u t  (三 振 )、  T B： T o t a l  b a s e s  (壘 打 數 )。  

 

二 、 名 詞 定 義  

本 研 究 所 稱 之 後 援 投 手 ， 皆 指 非 先 發 登 場 的 所 有 投 手 ，

因 為 非 先 發 的 投 手 ， 都 被 視 為 後 援 登 場 ， 研 究 範 圍 包 含 所 有

後 援 投 手 及 球 隊 終 結 者 。 終 結 者 的 定 義 為 ， 連 續 二 、 三 或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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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 皆 有 2 0 次 以 上 救 援 成 功 的 投 手，以 及 前 半 季、後 半 季 皆 有

1 0 次 以 上 救 援 成 功 的 投 手 。  

 

三 、 O n  B a s e  P l u s  S l u g g i n g  ( O P S )  

將 上 壘 率 與 長 打 率 相 加 所 得 到 的 結 果 ， 也 就 是 O B P (上

壘 率 )  +  S L G  (長 打 率 )，用 來 評 估 打 擊 者 上 壘 以 及 推 進 壘 包 的

能 力 之 綜 合 指 標 。 由 於 其 中 包 含 熟 悉 的 上 壘 率 及 長 打 率 且 較

容 易 計 算 ， 雖 然 在 分 析 的 準 確 性 或 許 略 遜 於 R C  ( R u n s  

C r e a t e d )， 但 卻 較 容 易 被 棒 球 迷 們 所 接 受 。  

SFHBPBBAB
HBPBBHOBP

+++
++

=  

AB
TBSLG =  

SLGOBPOPS +=  

 

四 、 R u n s  C r e a t e d  ( R C )  

是 由 美 國 職 棒 紅 襪 隊 的 現 任 資 深 棒 球 營 運 顧 問 ( S e n i o r  

B a s e b a l l  O p e r a t i o n s  A d v i s o r )  B i l l  J a m e s 所 發 明 的 棒 球 統 計 數

據 ， 此 一 統 計 值 主 要 被 用 來 估 計 打 擊 者 對 球 隊 得 分 的 貢 獻 能

力 。  

邱 光 宗 （ 2 0 0 5） 指 出 ， J a m e s 曾 經 設 計 了 多 種 的 這 類 公

式 ， 主 要 的 概 念 是 他 認 為 得 分 有 兩 個 主 要 的 動 作 ： 先 要 能 夠

上 壘 ( O n  B a s e  P e r c e n t a g e )、然 後 要 讓 跑 者 進 壘 ( To t a l  B a s e s )，

簡 單 的 算 法 便 是 將 兩 者 相 乘 。 基 礎 的 R C 公 式 為 ：

BBAB
TBBBHRC

+
×+

=
)(  ( J a m e s ,  1 9 8 6 )， 此 外 R C 還 有 各 種 不 同 版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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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公 式 ， 目 前 常 用 的 是 2 0 0 2 年 的 版 本 （ 陳 俊 璋 ， 2 0 0 6）：  

GIDPCSHBPBBHA −−++=  

SOTBSFSHSBHBPIBBBBB ×−++×+×++−×= 03.0)(5.062.0)(24.0  

SFSHHBPBBABC ++++=  

C
C

BCACRC ×−
×

+××+×
= 9.0

9
)3()4.2(  

 

五 、 E x t r a p o l a t e d  R u n s  ( X R )  

是 由 棒 球 統 計 學 家 J i m  F u r t a d o  ( 1 9 9 9 )發 明 的 統 計 數

據 ， 和 R C 類 似 ， 也 是 估 計 打 者 對 得 分 的 貢 獻 ， 但 是 比 較 簡

單 ， 它 和 L i n e a r  We i g h t s 相 同 ， 每 項 數 據 都 有 其 係 數 ， 只 需

要 將 球 員 的 數 據 代 入 公 式 中 ， 就 可 得 到 該 球 員 對 球 隊 的 得 分

貢 獻 。  

)](34[.)44.1()304.1()272(.)150(. IBBTBBHPHRBBBXR −+×+×+×+×+×=  

)098.()](090.[)32.()18(.)25(. KKHABCSSBIBB ×−+−−×−+×−+×+×+  

)04(.)37(.)37.( SHSFGIDP ×+×+×−+  

 

六 、 L i n e a r  We i g h t s  ( LW T S )  

由 S A B R 的 成 員 P e t e  P a l m e r 所 發 明 ， 也 是 根 據

p l a y - b y - p l a y 的 資 料 ， 並 利 用 線 性 迴 歸 的 方 法 推 算 出 每 支 安

打 、 保 送 、 盜 壘 等 進 攻 數 據 對 得 分 的 貢 獻 ， 並 包 含 盜 壘 刺 和

出 局 對 得 分 的 影 響  ( A l b e r t  &  B e n n e t t ,  2 0 0 1 )。 和 R C 與 X R

不 同 的 是 ， LW T S 是 和 聯 盟 平 均 相 比 得 到 各 項 係 數 ， R C 和

X R 則 是 和 0 進 行 比 較 。  

)](33[.)40.1()302.1()280(.)146(. HBPBBHRBBBLWTS +×+×+×+×+×=  

)](25.[)60.()30(. HABCSS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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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 Wa l k s  p l u s  H i t s  p e r  I n n i n g  ( W H I P )  

W H I P 是 投 手 平 均 在 每 一 局 間 ， 被 擊 出 的 安 打 數 與 投 出

的 四 壞 保 送 數 之 和 ， 很 簡 單 地 評 估 了 一 位 投 手 讓 對 方 無 法 上

壘 的 能 力 ， 因 此 越 小 越 好 。 W H I P 計 算 公 式 如 下 ：  

IP
HitsWalksWHIP +

=  

 

八 、 B a t t i n g  A v e r a g e  o n  B a l l s  I n  P l a y  ( B A B I P )  

顧 名 思 義 為 被 擊 出 球 的 打 擊 率 ， 用 來 測 量 被 擊 入 場 內 的

球 形 成 安 打 的 機 率 ， 分 子 代 表 除 了 全 壘 打 之 外 的 被 安 打 數 ，

分 母 為 全 壘 打 外 所 有 被 擊 出 的 次 數 ， 被 擊 入 場 內 的 打 擊 率 可

測 量 投 手 對 於 被 擊 出 的 球 是 否 有 控 制 能 力 。  

HRSOHBPIBBBBFPA
HRHBABIP

−−−−−
−

=  

 

九 、 F i e l d i n g  I n d e p e n d e n t  P i t c h i n g  ( F I P )  

陳 俊 璋 （ 2 0 0 6） 指 出 ， F I P 是 由 To m  Ta n g o 所 發 展 出 的

投 手 數 據 統 計 值，會 發 展 這 個 公 式，主 要 因 為 B A B I P 很 不 穩

定，同 一 個 投 手，各 年 間 的 B A B I P 差 距 很 大，顯 示 投 手 對 於

被 打 出 去 的 球 ， 會 不 會 形 成 安 打 的 控 制 能 力 很 低 ， 也 就 是 說

這 些 球 能 不 能 形 成 安 打 和 投 手 的 能 力 無 關 ， 而 是 跟 運 氣 以 及

守 備 比 較 有 關 係 ； 但 是 投 手 的 能 力 對 於 球 會 不 會 打 成 全 壘

打 ， 會 不 會 變 成 保 送 ， 以 及 有 沒 有 辦 法 三 振 對 手 ， 卻 可 以 發

揮 一 定 的 影 響，因 此 從 H R、 B B、 S O 三 個 數 據 計 算 出 一 個 趨

近 的 防 禦 率 ， 再 加 上 3 . 2 這 個 常 數 ， 使 之 接 近 一 般 防 禦 率 的

落 點 分 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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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I P 是 根 據 p l a y - b y - p l a y  (每 場 球 每 一 個 打 席 ， 包 括 各 種

出 局 、 打 者 上 壘 、 跑 者 推 進 等 情 況 )的 資 料 推 算 出 之 安 打 (一

壘 打、二 壘 打、三 壘 打、全 壘 打 )、保 送、三 振、推 進 跑 者 等

各 情 況 對 得 分 (也 就 是 投 手 失 分 )的 貢 獻 ， 以 及 取 整 數 近 似 值

之 後 的 結 果 。  

因 此 當 投 手 出 現 F I P  >  E R A 之 情 形 時 ， 可 解 釋 為 該 名 投

手 運 氣 不 錯 或 是 隊 友 守 備 幫 忙 ， 反 之 F I P  <  E R A 時 ， 可 能 則

代 表 該 名 投 手 運 氣 不 佳 或 隊 友 守 備 能 力 較 差 （ 陳 俊 璋 ，

2 0 0 6）。  

2.32313
+

×−×+×
=

IP
SOBBHRFIP  

 

十 、 D e f e n s e  I n d e p e n d e n t  P i t c h i n g  S t a t i s t i c s  ( D I P S )  

另 稱 D I P S  E R A ( D E R A )， 為 Vo r o s  M c C r a c k e n 所 發 展 出

之 投 手 數 據 統 計 值 ， 主 要 為 計 算 完 全 在 投 手 控 制 之 中 的 因

素，這 些 因 素 分 別 是：「 全 壘 打 」、「 三 振 」及「 四 壞 球 」。D I P S

之 應 用 數 據 依 舊 是 投 手 正 規 之 數 據 ， 但 最 主 要 是 要 讓 它 排 除

不 同 防 守 狀 態 下 ， 所 產 生 之 差 異 （ 陳 俊 璋 ， 2 0 0 6）。  

D E R A 主 要 也 是 根 據 p l a y - b y - p l a y 的 資 料 推 算 出 之 安

打 、 保 送 、 三 振 、 推 進 跑 者 等 各 情 況 對 得 分 的 貢 獻 ， 但 是 還

加 上 根 據 聯 盟 每 年 平 均 三 振 、 保 送 、 全 壘 打 的 修 正 ， 所 以 每

年 的 係 數 略 有 不 同 ， 但 在 相 近 的 年 代 中 ， 每 年 聯 盟 平 均 數 據

差 異 並 不 大 ， 以 下 的 公 式 引 用 自 B o y d  N a t i o n  ( 2 0 0 2 )  的 固 定

公 式 ：  

SOBBHRBFP
SOBBHRBFPDERA

×+−−×
×−×+×+×

=
089.0)(244.0

62.198.104.11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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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BBHSOIPBFP +++×−×= 966.0)3(  

※  B F P： B a t t e r s  F a c e d  b y  P i t c h e r  (投 手 面 對 打 席 數 )  

 

十 一 、 C o m p o n e n t  E R A ( C E R A )  

曹 士 昌 （ 2 0 0 5） 指 出 ， 救 援 投 手 由 於 投 球 局 數 少 很 多 ，

運 氣 成 分 很 容 易 影 響 失 分 與 責 任 失 分 ， 甚 至 可 能 自 己 的 自 責

分 率 很 低 ， 但 是 常 常 上 場 把 前 任 投 手 留 在 壘 包 上 的 跑 者 送 回

本 壘 。 由 於 後 援 投 手 把 壘 上 跑 者 送 回 來 的 比 例 之 數 據 通 常 不

易 取 得 ， 所 以 用 投 球 內 容 來 調 整 救 援 投 手 的 貢 獻 度 。  

以 下 理 論 自 責 分 率 ( C E R A )公 式 中 的 係 數 是 由 M L B 的 數

據 分 析 出 的 結 果  ( Wi k i p e d i a )：  

HBPBBHA ++=  

)(56.0]4)(255.1[89.0 HBPIBBBBHRHRHB +−×+×+−××=  

BFPC =  

C
BAD ×

=  

IP
DE 9×

=  

56.0−= ECERA ,  I f  24.2≥E  

75.0×= ECERA ,  I f  24.2<E  

※  若 無 I B B 的 數 據 ， 則

)(475.0]4)(255.1[89.0 HBPBBHRHRHB +×+×+−××=  

 

 

 

 



 

 10

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 一 節   棒 球 統 計 數 據 分 析 簡 史 及 應 用  

 

棒 球 比 賽 沒 有 時 間 限 制 ， 而 是 以 獨 特 的 出 局 數 來 計 算 ，

而 且 出 局 數 是 不 連 續 的 ， 它 的 每 一 個 投 打 的 結 果 ， 都 可 以 累

積 成 量 化 的 數 據 ， 因 此 自 從 有 了 棒 球 這 項 運 動 ， 就 開 始 有 各

式 各 樣 的 記 錄 與 分 析 ， 因 為 數 字 可 以 保 留 球 員 的 各 項 表 現 ，

引 用 數 據 可 以 佐 證 球 員 的 表 現 ， 棒 球 統 計 數 據 分 析 的 歷 史 可

說 是 和 棒 球 的 歷 史 一 樣 長 。  

早 期 的 棒 球 規 則 和 現 在 差 異 很 大 ， 包 括 比 賽 用 球 的 材

質 、 投 手 與 本 壘 距 離 、 好 壞 球 規 則 等 ， 所 以 記 錄 上 不 同 年 代

之 間 會 有 很 大 的 差 異 。 1 9 0 1 - 1 9 1 9 年 間 因 為 場 地 不 佳 造 成 防

守 不 易 ， 且 當 時 打 擊 率 為 評 估 打 者 的 唯 一 指 標 ， 因 此 打 者 皆

追 求 高 打 擊 率，而 很 少 長 打 出 現 ( 1 9 1 8 年 1 6 隊 中，每 隊 平 均

全 壘 打 數 是 1 5 支 )，所 以 被 稱 為「 死 球 年 代 」( d e a d  b a l l  e r a )；

1 9 1 0 年 因 為 用 球 材 質 改 變，每 場 平 均 得 分 由 3 . 8 分 提 升 到 4 . 5

分 ， 而 Ty  C o b b 在 1 9 11、 1 9 1 2 年 分 別 打 出  . 4 2 0、 . 4 1 0 打 擊

率，無 鞋 喬 ( S h o e l e s s  J o e ,  J o e  J a c k s o n )則 是  . 4 0 8 和  . 3 9 5；之

後 投 手 普 遍 以 口 水 或 在 球 上 弄 出 刮 痕 增 加 摩 擦 力 ， 以 增 加 投

投 出 後 的 變 化，打 者 再 度 落 居 下 風。但 自 1 9 2 0 年 開 始 增 加 球

的 彈 性、禁 止 口 水 球 的 使 用，使 長 打 顯 著 增 加，所 以 稱 為「 活

球 年 代 」 ( l i v e  b a l l  e r a )。  

雖 然 早 期 規 則 變 動 很 大，但 是 早 在 1 8 7 6 年，國 家 聯 盟 就

開 始 使 用 現 在 的 打 擊 率 計 算 方 法 ， 以 安 打 數 ( h i t s )除 以 打 數

( a t - b a t s )。 1 9 1 2 年 ， J o h n  H e y d l e r 將 責 任 失 分 ( e a r n e d  r u n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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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義 成 一 場 比 賽 掉 的 分 數 ， 也 就 是 現 在 的 防 禦 率 ( E R A )。 這

兩 項 投 打 的 數 據 就 這 樣 延 用 到 現 在 。 早 期 的 棒 球 記 錄 並 不 完

整，因 此 許 多 愛 好 者 開 始 自 行 記 錄 許 多 特 殊 的 表 現， 1 8 7 9 年

B u f f a l o  N e w s p a p e r 開 始 刊 登 打 點 ( R u n s  B a t t e d  I n ,  R B I )這 項

數 據，之 後 國 家 聯 盟 曾 在 1 8 9 1 年 跟 進，但 同 年 五 月 又 取 消 ，

雖 然 棒 球 之 父 H e n r y  C h a d w i c k 也 認 為 打 點、安 打 及 得 分 要 一

起 記 錄，但 美 國 職 棒 兩 聯 盟 直 到 1 9 2 0 年 才 開 始 正 式 記 錄 打 點

這 個 項 目 。 1 9 1 4 年 G e o r g e  M o r e l a n d 所 編 的 B a l l d o m :  T h e  

B r i t a n n i c a  o f  B a s e b a l l 記 載 了 1 8 7 6 - 1 9 1 3 年 間 各 隊 的 球 員 名

單 和 記 錄 ， 還 有 各 個 項 目 的 第 一 名 。 書 中 並 包 含 了 許 多 特 殊

記 錄 ， 像 是 無 安 打 比 賽 、 單 場 三 支 全 壘 打 的 比 賽 、 四 成 打 擊

率 的 打 者 ， 還 有 8 場 一 壘 手 沒 完 成 任 何 刺 殺 的 比 賽 。 這 是 棒

球 有 史 以 來 第 一 本 最 接 近 完 整 記 錄 的 書 ， 有 別 於 過 去 都 是 單

季 記 錄 的 年 鑑，此 書 包 含 了 球 員 的 生 涯 記 錄。 1 9 6 9 年，D a v i d  

N e f t 出 版 了 T h e  B a s e b a l l  E n c y c l o p e d i a  (俗 稱 B i g  M a c )，這 是

一 本 史 無 前 例 的 棒 球 統 計 書 籍，打 者 部 分 包 含 了 1 7 個 項 目 ，

投 手 部 份 包 含 了 1 9 個 項 目，而 且 教 練 的 記 錄 第 一 次 被 放 入 書

中  ( S c h w a r z ,  2 0 0 4 )。類 似 這 種 由 非 官 方 發 起 的 事 件 在 歷 史 上

不 只 發 生 一 次 ， 衝 擊 最 大 的 則 是 近 代 棒 球 統 計 數 據 研 究 的 發

達 。  

1 9 7 1 年 ， B o b  D a v i d s  (曾 是 T h e  S p o r t i n g  N e w s 的 自 由 專

欄 作 家 )決 定 將 棒 球 統 計 的 愛 好 者 集 中 起 來 ， 當 年 有 1 6 個 人

在 紐 約 州 C o o p e r s t o w n  (古 柏 鎮 )見 面 ， 組 成 了 美 國 棒 球 研 究

協 會 ( T h e  S o c i e t y  f o r  A m e r i c a n  B a s e b a l l  R e s e a r c h ,  S A B R )這

個 組 織 ， 1 5 年 來 共 有 超 過 6 , 0 0 0 個 會 員 加 入 。  

近 代 最 具 影 響 力 的 棒 球 統 計 分 析 者 為 B i l l  J a m e s， 他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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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統 計 數 據 方 面 總 是 有 許 多 新 的 想 法 ， 認 為 很 多 運 動 都 是 無

形 的 ， 肉 眼 無 法 看 出 其 中 的 差 別 ， 需 要 透 過 數 據 才 能 發 現 其

中 的 不 同，也 才 能 進 行 比 較。 1 9 7 7 年 J a m e s 花 了 4 個 月 的 時

間 ， 出 版 了 1 9 7 7  B a s e b a l l  A b s t r a c t， 當 中 有 許 多 他 想 出 來 的

特 別 數 據 ， 但 是 J a m e s 的 資 料 並 不 夠 精 確 ， 而 且 要 計 算 他 想

出 來 的 這 些 特 別 數 據 ， 只 有 靠 b o x  s c o r e 是 不 夠 的 ， 因 此 他

需 要 每 場 比 賽 p l a y - b y - p l a y 的 正 確 資 料 ， 當 時 他 寫 信 給 聯 盟

和 各 個 球 隊 ， 希 望 他 們 能 提 供 這 些 資 料 ， 不 過 大 部 分 球 隊 不

予 理 會 ， 或 是 請 他 去 找 負 責 聯 盟 數 據 的 兩 家 公 司 ， S p o r t s  

I n f o r m a t i o n  C e n t e r  ( A L )和 E l i a s  S p o r t s  B u r e a u  ( N L )， 但 是 這

兩 家 公 司 都 不 願 意 幫 忙 。 而 J a m e s 知 道 E l i a s 有 自 行 蒐 集

p l a y - b y - p l a y 的 數 據 ， 但 是 E l i a s 不 願 意 提 供 給 J a m e s， 因 為

該 公 司 的 總 裁 S e y m o u r  S i w o f f 認 為 這 些 資 訊 是 E l i a s 的 專

利。J a m e s 最 後 透 過 P r o j e c t  S c o r e s h e e t 這 個 計 畫，避 開 了 E l i a s  

S p o r t s  B u r e a u 的 抵 制，徵 求 全 國 各 地 的 自 願 者，收 集 過 去 所

有 的 p l a y - b y - p l a y 資 料 ， 建 立 起 一 個 資 料 庫  ( S c h w a r z ,  

2 0 0 4 )。 現 今 提 供 免 費 下 載 p l a y - b y - p l a y 資 料 的 網 站 R e t r o  

S h e e t  ( h t t p : / / w w w. r e t r o s h e e t . o r g / )當 中，有 許 多 資 料 也 是 來 自

P r o j e c t  S c o r e s h e e t 。 J a m e s 之 後 每 年 出 版 一 本 B a s e b a l l  

A b s t r a c t， 直 到 1 9 8 8 年 。 他 透 過 這 本 書 ， 提 出 證 據 ， 推 翻 過

往 的 一 些 錯 誤 觀 念 ， 包 括 比 賽 是 由 投 手 掌 控 7 5 %、 球 員 達 到

生 涯 巔 峰 的 年 齡 等 ， 並 發 明 許 多 具 有 影 響 力 的 統 計 方 法 ， 例

如 R u n s  C r e a t e d、 R a n g e  F a c t o r、 Wi n  S h a r e s、 P y t h a g o r e a n  

Wi n n i n g  P e r c e n t a g e 等。 J a m e s 的 資 料 可 分 析 出 球 員 的 生 涯 高

峰 和 低 潮 ， 提 供 球 隊 在 自 由 市 場 找 尋 球 員 的 資 訊 ， 並 成 為 許

多 作 家、播 報 員 的 訊 息 來 源，因 而 創 造 出 “ s a b e r m e t r i c s ”這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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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S o c i e t y  f o r  A m e r i c a n  B a s e b a l l  R e s e a r c h 縮 寫 而 成 的 單 字 。 

S A B R 中 的 成 員 大 部 分 是 中 年 人 並 擁 有 自 己 的 工 作 ， 他

們 將 數 據 的 探 索 當 作 嗜 好 ， 且 持 續 的 發 現 數 以 百 計 的 錯 誤 ，

但 是 M L B 官 方 決 定 不 去 更 改 。 B o w i e  K u h n 擔 任 大 聯 盟 的 主

席 期 間 ( 1 9 6 9 - 8 4 )， 於 1 9 7 5 年 授 權 S p e c i a l  B a s e b a l l  R e c o r d s  

C o m m i t t e e 審 查 重 要 的 棒 球 數 據， K u h n 認 為 Ty  C o b b 的 安 打

記 錄 是 非 常 重 要 的 ， 不 應 該 修 改 ， 所 以 宣 布 4 , 1 9 1 支 安 打 這

個 數 據 將 不 會 改 變 。 此 時 ， 棒 球 統 計 史 進 入 了 S A B R 的 研 究

者 和 傳 統 棒 球 學 者 的 拉 鋸 戰 中 ， 因 為 傳 統 學 者 希 望 忽 略 這 些

錯 誤，K u h n 試 著 讓 這 個 事 件 就 這 麼 算 了，但 是 無 論 他 喜 歡 與

否，早 在 1 9 8 0 年 代 早 期，許 多 熱 心 的 棒 球 數 據 迷 就 致 力 於 改

正 這 些 錯 誤。 1 9 7 7 年， T h e  S p o r t i n g  N e w s 收 到 了 熱 心 的 讀 者

J a m e s  B r a s w e l l 的 來 信 ， B r a s w e l l 說 他 發 現 H a c k  Wi l s o n 在

1 9 3 0 年 曾 經 連 續 11 場 比 賽 有 打 點 。 不 過 當 年 的 記 錄 是 連 續

1 0 場 ， 因 此 引 起 了 S A B R 中 B o b  S o d e r m a n 的 注 意 ， 經 過 一

年 的 檢 驗 後 發 現 ， H a c k  Wi l s o n 在 1 9 3 0 年 是 1 9 1 打 點 而 不 是

1 9 0， 但 K u h n 已 經 宣 佈 Ty  C o b b 的 t w o - e x t r a - h i t s 規 定 ， 也

就 是 不 去 更 改 這 些 重 要 的 記 錄 ， 因 此 這 項 爭 議 暫 時 平 息 了 下

來。到 了 1 9 9 8 年，這 項 爭 議 又 被 提 起，當 時 負 責 聯 盟 數 據 記

錄 的 公 司 E l i a s  S p o r t s  B u r e a u 總 裁 S e y m o u r  S i w o f f 最 後 只 好

請 S A B R 提 供 p l a y - b y - p l a y 的 數 據，重 新 檢 驗 S o d e r m a n 的 發

現，最 後 在 1 9 9 9 年 公 開 宣 布 H a c k  Wi l s o n 的 單 季 最 多 打 點 是

1 9 1。經 過 了 2 5 年 的 努 力，S A B R 終 於 獲 勝  ( S c h w a r z ,  2 0 0 4 )。 

從 B i l l  J a m e s 開 始 ， 有 各 式 各 樣 的 數 據 研 究 針 對 投 手 、

打 者 、 和 防 守 ， 這 些 數 據 越 來 越 受 重 視 ， 且 時 常 被 使 用 在 棒

球 的 專 欄 中 和 各 種 不 同 的 媒 體 上 ， 不 過 可 惜 的 是 只 有 少 數 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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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 人 注 意 J a m e s 的 書 ， 大 多 數 的 棒 球 人 卻 不 以 為 然 ， 他 們 認

為 這 些 只 是 一 個 從 未 打 過 棒 球 的 人 所 寫 的 東 西 ， 並 不 值 得 重

視 ， 而 J a m e s 認 為 ， 他 只 是 提 供 一 些 不 同 於 以 往 的 資 訊 給 大

家 知 道 ， 並 沒 有 其 他 目 的 。 雖 然 守 舊 的 棒 球 工 作 者 不 喜 歡 一

些 背 離 傳 統 的 觀 念 ， 但 J a m e s 還 是 產 生 了 一 些 衝 擊 ， 影 響 了

近 代 許 多 年 輕 的 球 隊 總 經 理 ( g e n e r a l  m a n a g e r ,  G M )， 例 如

“ M o n e y  B a l l ” ( L e w i s ,  2 0 0 4 )  這 本 書 中 的 主 角 B i l l y  B e a n e  -現

任 奧 克 蘭 運 動 家 隊 ( O a k l a n d  A t h l e t i c s )  G M、 T h e o  E p s t e i n  -現

任 波 士 頓 紅 襪 隊 ( B o s t o n  R e d  S o x )  G M， 和 P a u l  D e P o d e s t a  -

現 任 聖 地 牙 哥 教 士 隊 ( S a n  D i e g o  P a d r e s ) 棒 球 營 運 特 助

( S p e c i a l  A s s i s t a n t ,  B a s e b a l l  O p e r a t i o n s )， 2 0 0 4 - 2 0 0 5 年 洛 杉

磯 道 奇 隊 ( L o s  A n g e l e s  D o d g e r s )  G M， B i l l  J a m e s 可 說 是 二 十

世 紀 最 具 影 響 力 的 棒 球 作 家 。  

近 年 來 也 開 始 有 一 些 本 來 非 從 事 棒 球 相 關 工 作 者 進 入 棒

球 圈 內 工 作 ， 因 為 只 要 能 幫 助 球 隊 贏 球 ， 有 沒 有 打 過 棒 球 就

不 是 那 麼 的 重 要 了 。 1 9 8 2 年 ， S a n d y  A l d e r s o n 晉 升 為 奧 克 蘭

運 動 家 隊 G M，但 在 1 9 8 1 年 運 動 家 隊 雇 用 他 為 辯 護 律 師，負

責 一 些 薪 資 仲 裁 和 生 意 上 的 案 子 之 前 ， A l d e r s o n 是 個 和 棒 球

沾 不 上 邊 的 人。B i l l y  B e a n e 在 高 中 曾 是 頂 級 新 秀，並 在 1 9 8 0

年 選 秀 中 被 大 都 會 隊 在 第 一 輪 選 中 ， 但 是 表 現 沒 有 預 期 的

好 ， 於 是 在 1 9 9 0 年 選 擇 退 休 ； 他 是 A l d e r s o n 請 E r i c  Wa l k e r

教 導 的 新 進 管 理 人 員 之 一 ， Wa l k e r 的 Wi n n i n g  B a s e b a l l， 是

以 數 學 為 背 景 建 立 球 員 名 單 的 一 份 報 告 ； 1 9 9 3 年 ， A l d e r s o n

提 拔 B e a n e 為 助 理 G M， B e a n e 並 在 1 9 9 7 年 接 任 運 動 家 隊

G M， 上 任 後 他 將 Wi n n i n g  B a s e b a l l 印 給 每 個 小 聯 盟 的 管 理 、

教 練 和 球 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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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a u l  D e P o d e s t a 在 大 學 時 代 是 個 不 太 出 色 的 球 員 ， 也 沒

打 過 職 業 比 賽，他 在 克 里 夫 蘭 印 地 安 人 隊 ( C l e v e l a n d  I n d i a n s )

的 球 探 部 門 學 到 了 傳 統 衡 量 球 員 能 力 的 方 法 ， B e a n e 雇 用 他

為 助 理 ， 掌 管 合 約 的 談 判 、 薪 資 的 控 制 ， 當 然 也 包 括 棒 球 統

計 數 據 分 析 ， 他 們 認 為 選 高 中 生 的 風 險 會 比 大 學 生 來 的 高 ；

他 並 且 常 常 在 網 路 上 搜 尋 棒 球 統 計 數 據 的 社 群 ( s a b e r m e t r i c  

c o m m u n i t y )中，是 否 有 新 的 想 法；D e P o d e s t a 很 快 就 成 為 炙 手

可 熱 的 G M 人 選 ， 但 他 當 時 選 擇 留 在 B e a n e 身 邊 。  

D e P o d e s t a 和 J . P.  R i c c i a r d i 常 在 B a s e b a l l  P r o s p e c t u s  ( B P,  

h t t p : / / w w w. B a s e b a l l P r o s p e c t u s . c o m / )網 站 上 寫 一 些 文 章 ， 這

個 論 壇 讓 專 業 的 年 輕 人 或 大 學 生 帶 領 ， 做 複 雜 的 數 據 分 析 ，

且 可 以 很 自 由 的 討 論 和 修 正 自 己 的 方 法 。 這 個 地 方 產 生 出 許

多 重 要 的 統 計 工 具，包 括 E q u i v a l e n t  Av e r a g e  ( E q A )：綜 合 打

者 的 各 項 數 據 ， 產 生 出 的 結 果 看 起 來 像 打 擊 率 ， 但 比 打 擊 率

可 測 量 的 打 者 能 力 更 廣；P i t c h e r  A b u s e  P o i n t s  ( PA P )：評 估 “先

發 投 手 ”出 賽 場 數 及 投 球 數 目 的 多 寡 與 受 傷 的 關 係，結 果 大 約

是 超 過 1 0 0 球 較 容 易 造 成 傷 害 ， 若 是 超 過 1 2 0 球 受 傷 機 率 更

大。B P 自 從 1 9 9 6 年 開 始，每 年 春 天 都 會 出 版 A b s t r a c t - t y p e  (類

似 b a s e b a l l  a b s t r a c t )， 內 容 有 s a b e r m e t r i c s 和 球 員 的 評 估  

( S c h w a r z ,  2 0 0 4 )。 B i l l  J a m e s 也 在 2 0 0 3 年 受 雇 於 他 從 前 的 讀

者 ， 也 是 波 士 頓 紅 襪 隊 的 老 闆 J o h n  H e n r y， 成 為 紅 襪 隊 資 深

棒 球 營 運 顧 問 ( S e n i o r  B a s e b a l l  O p e r a t i o n s  A d v i s o r )， 並 幫 助

紅 襪 隊 拿 到 了 睽 違 8 6 年 的 世 界 大 賽 ( Wo r l d  S e r i e s )冠 軍 。  

在 許 多 棒 球 統 計 數 據 的 愛 好 者 努 力 下 ， 現 今 已 有 許 多 統

計 數 據 用 來 評 量 棒 球 選 手，像 是 R u n s  C r e a t e d、F I P、和 L i n e a r  

We i g h t s 等 。 而 且 不 管 是 在 報 章 雜 誌 、 網 路 、 或 是 電 視 轉 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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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 能 看 到 許 多 統 計 數 據 的 引 用，例 如 W H I P、 O P S。除 此 之 外

還 有 許 多 特 別 但 不 常 見 的 研 究 被 發 表 在 網 路 上 ， S h e e h a n  

( 2 0 0 7 )  以 投 手 面 對 球 數 領 先 ( p i t c h e r ’s  c o u n t s )及 球 數 落 後

( h i t t e r ’s  c o u n t s )時 使 用 快 速 球 的 比 率 ， 來 評 斷 投 手 的 配 球 是

否 聰 明 。 聰 明 的 投 手 在 這 兩 種 情 況 下 的 快 速 球 比 率 沒 有 差

別 ， 較 不 容 易 被 識 破 。  

B a l l e n b e r g  ( 2 0 0 7 )  提 出 和 過 去 的 研 究 不 同 的 看 法 ， 說 明

某 些 投 手 有 能 力 在 關 鍵 的 時 候 有 好 表 現 ( m a k e  t h e  b i g  

p i t c h )，並 且 能 獲 得 比 預 期 還 多 的 勝 場 數 ( p i t c h  t o  t h e  s c o r e )，

也 就 是 c l u t c h  p i t c h e r  (在 關 鍵 的 時 候 會 有 好 表 現 )是 存 在 的 。  

H a n r a h a n  ( 2 0 0 2 )  指 出，有 季 後 賽 經 驗 的 選 手 在 季 後 賽 的

表 現 並 不 會 比 較 好 ， 這 個 研 究 的 困 難 在 於 各 隊 的 實 力 不 同 ，

且 球 員 的 組 成 每 年 不 太 相 同，因 此 H a n r a h a n 選 擇 以 單 一 球 員

的 表 現 來 評 估 。 基 於 以 下 三 點 ， 選 擇 投 手 作 為 評 估 對 象 是 被

認 為 較 準 確 的： ( 1 )選 擇 數 據 的 難 易 度，因 為 短 期 比 賽 對 打 者

而 言 重 要 的 是 關 鍵 一 擊 ( c l u t c h  h i t t i n g )的 能 力 ， 比 較 難 以 評

估 ， 投 手 的 防 禦 率 相 對 而 言 容 易 取 得 及 測 量 ； ( 2 )樣 本 大 小 ，

投 手 在 季 後 賽 單 一 系 列 賽 中 可 以 面 對 7 0 個 打 席 以 上，打 者 大

概 只 有 3 0 個 打 席 ； ( 3 )壓 力 的 不 同 ， 先 發 投 手 在 季 後 賽 先 發

通 常 是 當 日 的 焦 點，適 合 作 為 測 量 的 對 象。因 為 難 以 定 義「 季

後 賽 的 壓 力 」及「 經 驗 」，所 以 只 選 擇 在 世 界 大 賽 先 發 過 的 投

手 為 對 象，且 第 一 次 先 發 在 1 9 6 9 年 以 前，若 投 手 沒 有 連 兩 年

在 世 界 大 賽 中 先 發 也 不 使 用 。 共 有 6 5 年 以 上 的 數 據 ， 9 7 位

投 手 符 合 這 些 條 件 ， 包 含 投 球 局 數 3 7 1 0 局 。 全 部 一 起 比 較

時，來 年 的 防 禦 率 比 第 一 次 在 世 界 大 賽 先 發 多 了  0 . 2 8，依 局

數 加 權 比 較 後，來 年 的 防 禦 率 比 第 一 次 先 發 多 了  0 . 6 4，即 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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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 有 達 到 統 計 上 的 顯 著 水 準，也 可 證 明 在 1 9 6 9 年 之 前 有 過 季

後 賽 經 驗 的 投 手 ， 在 來 年 的 季 後 賽 表 現 「 並 不 會 」 比 第 一 次

在 季 後 賽 先 發 的 表 現 還 要 好。H a n r a h a n 建 議 未 來 的 研 究 可 以

包 含 年 齡 的 不 同 ， 球 場 的 影 響 或 其 他 因 素 ， 但 他 合 理 的 認 為

其 他 因 素 的 影 響 不 大 ， 結 果 應 該 會 和 本 研 究 相 同 。  

數 據 除 了 用 來 評 量 球 員 的 表 現 外 ， 還 可 以 用 來 計 算 球 員

的 身 價，是 最 客 觀 的 方 法 之 一。 S c u l l y  ( 1 9 7 4 )  評 量 球 員 在 還

有 保 留 條 款 且 無 自 由 球 員 的 時 代 下 ， 薪 資 和 表 現 的 關 係 。 透

過 球 員 的 能 力 或 表 現 為 球 隊 帶 來 票 房 的 收 入 所 產 生 的 利 益 稱

為 p l a y e r  m a r g i n a l  r e v e n u e  p r o d u c t s  ( M R P )，作 者 認 為 薪 資 應

該 和 M R P 成 正 比。 S c u l l y 使 用 1 9 6 8 和 1 9 6 9 年 的 資 料 分 析 ，

球 隊 的 收 益 經 迴 歸 方 程 分 析 後 得 到

tREVENUE = 890,735,1− tPCTWIN330,10+ 70585,494 SMSA+ MARGA512+

NL913,580+ BBPCTSTDt 523,58248,762 −−  

( P C T W I N：球 隊 勝 率；S M S A ,  S t a n d a r d  M e t r o p o l i t a n  S t a t i s t i c a l  

A r e a： 都 會 區 大 小 ； M A R G A： 時 間 序 列 1 9 5 7 - 1 9 7 1； N L： 國

聯，虛 擬 變 項；S T D：位 置 很 差 的 舊 球 場，虛 擬 變 項；B B P C T：

黑 人 球 員 在 隊 中 所 佔 比 例 )  

收 益 和 勝 率 、 市 場 大 小 、 時 間 序 列 、 國 聯 呈 現 正 相 關 ，

和 較 舊 的 場 館 及 黑 人 球 員 比 例 呈 現 負 相 關 ； 也 就 是 勝 率 愈

高、當 地 都 會 區 愈 大、以 當 地 為 主 場 愈 久 所 帶 來 的 收 益 愈 多，

且 當 時 國 聯 的 收 益 比 美 聯 多 ； 若 球 隊 所 屬 的 球 場 因 為 很 舊 且

位 置 很 差 ， 停 車 位 有 限 ， 則 會 造 成 收 益 減 少 ， 另 外 黑 人 球 員

比 例 愈 高 ， 收 益 愈 低 。  

球 隊 勝 率 和 球 員 表 現 方 面 經 迴 歸 方 程 分 析 後 得 到

tPCTWIN = tt TSWTSA 90.92.24.37 ++ NL57.38− tt OUTCONT 64.7578.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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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S A：團 隊 長 打 率；T S W：團 隊 投 手 三 振 四 壞 比；N L：國 聯 ，

虛 擬 變 項；C O N T：球 季 結 束 距 離 分 區 第 一 名 5 場 勝 差 以 內 ，

虛 擬 變 項； O U T：球 季 結 束 距 離 分 區 第 一 名 2 0 場 勝 差 以 上 ，

虛 擬 變 項 )  

勝 率 和 團 隊 長 打 率 、 團 隊 投 手 三 振 四 壞 比 呈 現 正 相 關 ；

國 聯 勝 率 比 美 聯 勝 率 低 0 . 0 3 8 5 7； 也 就 是 打 者 和 投 手 的 表 現

愈 好 ， 球 隊 勝 率 愈 高 ， 且 當 時 國 聯 的 競 爭 較 激 烈 ， 所 以 勝 率

比 美 聯 低 。  

以 收 益 和 勝 率 的 相 關 係 數 得 到 投 手 和 打 者 分 別 為 球 隊 帶

來 的 M R P 為 ： M R P h i t t e r s  =  . 9 2 × $ 1 0 , 3 0 0  =  $ 9 , 5 0 4  p e r  p o i n t  

T S A， M R P  p i t c h e r s  =  . 9 0 × $ 1 0 , 3 0 0  =  $ 9 , 2 9 7  p e r  1 / 1 0 0  p o i n t  

T S W； 全 隊 長 打 率 每 增 加  . 0 0 1， 可 幫 助 球 隊 增 加 收 入 9 , 5 0 4

元 ， 全 隊 三 振 四 壞 比 率 每 增 加  . 0 1， 可 幫 助 球 隊 增 加 收 入

9 , 2 9 7 元 ， 扣 除 市 場 大 小 和 球 隊 本 身 的 價 值 等 固 定 收 入 後 ，

得 到 球 員 的 N e t  M R P。 接 著 估 計 個 別 球 員 的 薪 資 ， 並 將 球 員

分 為 三 個 等 級 ， 年 資 1 0 年 以 上 ， 且 打 數 佔 全 隊 1 0 %的 打 者

或 投 球 局 數 佔 全 隊 1 8 %的 投 手 為 明 星 球 員 ； 年 資 7 年 以 上 ，

且 打 數 佔 全 隊 8 %的 打 者 或 投 球 局 數 佔 全 隊 1 4 %的 投 手 為 中

等 球 員 ， 年 資 4 年 以 上 ， 且 打 數 佔 全 隊 5 %的 打 者 或 投 球 局

數 佔 全 隊 1 0 %的 投 手 為 表 現 不 佳 的 球 員。以 M R P 和 薪 資 比 較

後 發 現，明 星 球 員 大 約 只 拿 到 N e t  M R P 的 1 5 %，表 現 中 等 的

球 員 大 約 拿 到 G r o s s  M R P 的 11 %薪 水，拿 到 N e t  M R P 的 2 0 %，

只 有 表 現 不 佳 的 球 員 拿 超 過 自 己 表 現 的 薪 水 。  

此 研 究 可 看 出 ， 在 保 留 條 款 的 時 代 ， 球 員 的 身 價 無 法 反

映 他 為 球 隊 帶 來 的 利 益，並 呈 現 資 方 壟 斷 的 情 形，因 此 S c u l l y

建 議 棒 球 員 應 該 和 職 業 美 式 足 球 一 樣 ， 以 合 約 來 做 規 範 ， 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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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 應 該 以 簽 訂 長 期 的 合 約 為 主 ， 最 終 的 目 的 是 在 整 個 球 季 中

完 全 開 放 勞 工 自 由 市 場 ， 並 在 非 球 季 時 進 行 薪 資 的 談 判 。 如

此 才 能 精 確 的 使 用 M R P 比 較 球 員 的 薪 水 。  

Z i m b a l i s t  ( 1 9 9 4 )  依 據 S c u l l y 修 改 過 的 模 型 ， 比 較 已 經

有 自 由 球 員 和 薪 資 仲 裁 制 度 的 時 代，薪 資 和 M R P 的 關 係，分

析 1 9 8 6 - 1 9 8 9 年 的 資 料 後 發 現 ， 幾 乎 所 有 年 資 低 於 6 年 的 球

員 ， 或 是 說 沒 有 自 由 球 員 資 格 的 球 員 ， 都 被 剝 削 ， 薪 資 比 球

員 所 生 產 的 M R P 還 低；尤 其 是 年 資 在 2 年 以 下 的 球 員，因 為

沒 有 薪 資 仲 裁 的 資 格 ， 所 以 被 極 度 剝 削 ； 年 資 6 年 以 上 的 球

員，除 了 在 1 9 8 9 年 表 現 很 好 的 明 星 球 員 之 外，薪 資 皆 超 過 其

貢 獻 的 M R P 甚 多 。 Z i m b a l i s t 在 文 中 稱 呼 年 資 2 年 以 下 的 球

員 為 學 徒，他 們 大 約 只 拿 到 M R P 的 1 / 4 到 1 / 6 的 薪 水，但 是

年 資 超 過 6 年 的 球 員 (師 父 )， 則 平 均 可 以 拿 到 超 過 M R P 的

2 3 . 6 %的 薪 水 ， 年 資 2 - 5 年 的 球 員 (工 匠 )則 拿 到 M R P 的

5 0 % - 6 4 %。Z i m b a l i s t 並 指 出，超 過 3 / 4 的 學 徒 薪 水 低 於 M R P，

且 有 7 1 . 8 %的 學 徒 薪 水 低 於 M R P 的 一 半，但 卻 有 超 過 6 0 %的

師 父 是 拿 到 過 多 的 薪 水 。 Z i m b a l i s t 認 為 ， 若 是 M R P 的 模 型

可 以 精 確 的 預 估 球 員 為 球 隊 帶 來 的 利 益 ， 且 勞 工 (球 員 )市 場

可 以 運 作 的 更 有 效 率，則 薪 資 就 能 確 實 的 反 映 M R P，但 是 有

許 多 因 素 阻 礙 了 這 個 結 果，例 如 不 完 善 的 M R P 測 量 方 法、複

數 年 合 約 ( l o n g - t e r m  c o n t r a c t s )、 最 低 保 障 薪 資 、 資 訊 不 足 、

競 爭 不 平 衡 的 市 場 、 和 非 利 益 最 大 化 的 表 現

( n o n - p r o f i t - m a x i m i z i n g  b e h a v i o r )；複 數 年 合 約 的 影 響，有 可

能 是 球 員 成 為 自 由 球 員 或 有 薪 資 仲 裁 資 格 的 那 一 年 ， 表 現 特

別 好 拿 到 的 大 合 約 ， 但 之 後 的 表 現 不 如 預 期 ； 最 低 保 障 薪 資

可 能 讓 待 在 板 凳 上 貢 獻 不 大 的 球 員 獲 得 過 多 的 薪 水 ； 競 爭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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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衡 的 市 場 則 可 能 因 為 當 年 沒 有 成 績 特 別 出 色 的 自 由 球 員 ，

使 得 球 隊 付 出 過 多 的 薪 水 競 爭 表 現 次 等 的 球 員 ； 非 利 益 最 大

化 的 表 現 則 可 能 因 為 球 員 拿 到 複 數 年 合 約 後 ， 表 現 的 不 積

極。和 S c u l l y  ( 1 9 7 4 )  所 作 的 研 究 比 較 後 發 現， S c u l l y 建 議 開

放 球 員 市 場 ， 的 確 是 平 衡 了 勞 資 關 係 ， 但 是 付 給 明 星 球 員 的

高 薪 ， 則 轉 嫁 到 新 秀 球 員 的 薪 水 ， 且 複 數 年 合 約 也 可 能 造 成

評 估 M R P 的 誤 差 。  
由 以 上 文 獻 可 看 出 ， 棒 球 統 計 數 據 的 應 用 非 常 廣 泛 ， 近

年 M L B 官 方 網 站 也 開 始 列 出 X  W - L  ( E x p e c t e d  w o n - l o s s  

r e c o r d，預 期 的 勝 負 記 錄，勝 率 82.182.1

82.1

RARS
RS
+

= ，R S 為 團 隊 得 分，

R A 為 團 隊 失 分 )這 項 數 據 ， 這 個 公 式 是 由 B i l l  J a m e s 發 明 的

P y t h a g o r e a n  Wi n n i n g  P e r c e n t a g e ， 原 始 的 公 式 為 ：

22

2

%
RARS

RSWinning
+

= ， 經 過 多 年 的 演 進 分 析 ， 得 到 1 . 8 2 這 個 數

字 ， 讓 這 個 公 式 的 預 測 結 果 更 接 近 實 際 情 形 。 可 見 各 式 各 樣

非 傳 統 的 統 計 數 據 已 漸 漸 的 被 接 受 ， 並 實 際 的 應 用 在 相 關 產

業 中 。  

 

第 二 節   先 發 投 手 的 使 用 及 保 護  

 

棒 球 比 賽 的 勝 負 投 手 佔 了 重 要 的 影 響 。 1 9 6 2 年 發 行 的

S t r a t - O - M a t i c 是 個 用 骰 子 玩 的 桌 上 棒 球 遊 戲，每 一 個 選 手 都

有 其 打 擊 能 力 的 卡 片 ， 投 手 也 有 投 球 能 力 的 卡 片 ， 遊 戲 中 的

投 打 對 決 結 果 由 打 者 能 力 ( 5 0 % )、 投 手 能 力 ( 3 6 % )以 及 團 隊 守

備 能 力 ( 1 4 % )來 決 定 。 其 中 守 備 部 份 的 5 0 %中 ， 投 手 能 力 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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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2 %， 過 去 投 手 佔 七 成 的 影 響 可 能 來 自 這 裡 ， 不 過 實 際 上 它

是 佔 計 守 備 的 七 成 效 果 ， 而 全 部 比 賽 只 佔 3 6 %  ( A l b e r t  &  

B e n n e t t ,  2 0 0 1 )。基 本 上 投 手 是 個 消 耗 品， J a z a y e r l i  ( 2 0 0 4 )  指

出 ： ( 1 )  投 球 是 一 個 不 正 常 的 動 作 ， 這 個 動 作 不 一 定 會 對 手

臂 產 生 永 久 傷 害 ， 但 持 續 的 在 疲 勞 下 投 球 ， 則 可 能 導 致 永 久

的 傷 害； ( 2 )每 位 投 手 有 一 個 球 數 的 上 限，因 人 而 異； ( 3 )當 超

過 這 個 數 字 後 ， 每 增 加 一 球 就 增 加 更 多 危 險 ， 且 增 加 更 多 額

外 的 疲 勞 。 因 此 發 展 出 許 多 投 手 使 用 方 法 的 研 究 ， 先 發 投 手

合 理 的 用 球 數 是 多 少 ？ 到 底 是 五 人 輪 值 還 是 四 人 輪 值 好 ？ 有

許 多 文 獻 探 討 這 些 問 題 。  

F o r m a n  與 M c C r a c k e n  ( 2 0 0 1 )  引 用 R o b  N e y e r 的 專 欄

中 ， 針 對 C r a i g  Wr i g h t 寫 的 “ T h e  D i a m o n d  A p p r a i s e d ”這 本 書

的 評 論 ， 說 明 這 本 書 中 有 許 多 關 於 投 手 傷 害 與 投 球 之 間 的 關

係，例 如 Wr i g h t 認 為 有 足 夠 的 證 據 可 以 證 明 投 手 若 是 在 一 場

比 賽 中 投 1 4 5 球 ， 會 影 響 投 手 在 短 期 中 的 表 現 ， 並 且 對 長 期

的 健 康 造 成 危 害 。 但 是 F o r m a n  與 M c C r a c k e n 認 為 C r a i g  

Wr i g h t 在 書 中 所 提 到 的「 1 0 0 球 是 一 個 發 展 中 球 員 的 上 限 」，

這 是 個 沒 有 根 據 的 觀 點 且 存 在 已 久，因 此 B a s e b a l l  P r o s p e c t u s

的 作 者 們 試 著 用 各 種 方 法 來 尋 找 這 個 球 數 的 上 限 。 J a z a y e r l i  

( 1 9 9 8 )  發 展 出 PA P ( P i t c h e r  A b u s e  P o i n t s )這 個 方 法 ， 當 投 手

投 超 過 1 0 0 球 後 ， 從 1 0 1 球 開 始 每 球 計 1 點 PA P， 111 球 開

始 每 球 2 點 ， 1 2 1 球 開 始 3 點 ， 以 此 類 推 ； 若 一 位 投 手 投 了

11 5 球，則 有 2 0 點 PA P。由 這 個 方 法 可 以 看 出 哪 些 投 手 被 使

用 過 度 ， 特 別 要 注 意 的 是 年 輕 投 手 ， 因 為 年 輕 投 手 若 很 早 就

使 用 過 度 ， 則 容 易 受 傷 甚 至 終 止 職 業 生 涯 。 J a z a y e r l i  與

Wo o l n e r  ( 1 9 9 9 )  在 1 9 9 9 年 球 季 的 7 月 繼 續 使 用 這 個 方 法 探 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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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 員 是 否 使 用 過 度 ， 結 果 各 年 齡 層 中 被 使 用 最 多 的 投 手 前 兩

名 ， 都 和 5 月 3 1 日 檢 驗 的 時 候 相 同 。 以 紐 約 大 都 會 隊 ( N e w  

Yo r k  M e t s )的 P e d r o  M a r t i n e z 為 例 ， 即 使 他 當 年 先 發 次 數 比

別 人 少 ， 卻 還 是 有 比 別 人 更 高 的 PA P； 若 使 用 四 人 輪 值 ， 讓

他 每 次 先 發 投 球 都 不 超 過 1 0 0 球，以 每 局 1 5 球 計 算，大 約 可

以 投 6 局，這 樣 的 話 他 一 季 可 先 發 4 1 場，貢 獻 2 4 6 局；若 是

五 人 輪 值 要 貢 獻 2 4 6 局 ， 則 最 多 3 3 次 的 先 發 中 每 次 要 投 7

又 1 / 2 局。 J a z a y e r l i  與 Wo o l n e r 認 為 四 人 輪 值 能 讓 投 手 的 貢

獻 達 到 最 大 ， 且 可 避 免 受 傷 ， 因 為 沒 有 證 據 證 明 休 息 三 天 會

比 休 息 四 天 的 表 現 來 的 差 。 因 此 ， 要 保 護 投 手 不 僅 要 限 制 他

多 久 出 賽 一 次 ， 也 要 限 制 每 次 投 了 多 少 球 。 J a z a y e r l i  與

Wo o l n e r 最 後 使 用 A AW  ( a g e - a d j u s t e d  w o r k l o a d s )  =  PA P  *  

[  ( 3 8 - a g e )  /  6  ]  /  G S 將 年 輕 投 手 每 次 先 發 的 工 作 量 依 年 齡 作

調 整，若 用 球 數 相 等，則 愈 年 輕 的 投 手 會 有 愈 高 的 A AW，換

算 後 3 2 歲 以 上 的 投 手 其 A AW 等 於 原 本 的 PA P / G S， 2 6 歲 的

投 手 其 A AW 等 於 PA P / G S 的 兩 倍 。 J a z a y e r l i  與 Wo o l n e r 認

為 年 齡 不 到 3 2 歲 的 投 手 投 球 數 愈 多，對 手 臂 的 負 擔 會 加 倍 ，

3 2 歲 以 上 的 投 手 若 還 能 負 擔 高 投 球 量，其 影 響 沒 有 年 輕 投 手

來 的 大，因 此 3 2 歲 以 上 的 投 手 A AW 不 作 調 整。接 著 在 2 0 0 0

年 J a z a y e r l i  與 Wo o l n e r  ( 2 0 0 0 )  一 樣 使 用 PA P 作 季 中 評 估 ，

並 在 欄 位 上 增 加 Wo r k l o a d  (就 是 之 前 的 A AW )這 個 項 目 ， 將

年 齡 的 調 整 列 為 必 要 的 項 目 ； 結 果 得 到 P e d r o  M a r t i n e z 和

R a n d y  J o h n s o n 雖 然 有 很 高 的 Wo r k l o a d， 但 還 是 具 有 宰 制 能

力 ， 特 別 要 注 意 的 是 當 時 才 2 5 歲 的 L i v a n  H e r n a n d e z， 他 在

1 9 9 9 和 2 0 0 0 年 的 名 單 上 ， Wo r k l o a d 都 排 在 前 面 。  

J a z a y e r l i  ( 2 0 0 4 )  指 出，投 手 受 傷 的 風 險 高 低 是 決 定 於 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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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多 少 球 ， 不 是 多 久 出 賽 一 次 ， 因 為 沒 有 證 據 顯 示 先 發 投 手

在 休 息 的 日 子 投 球 會 造 成 受 傷。原 始 的 PA P 假 設 1 0 0 球 為 投

手 的 疲 勞 點 ， 而 一 百 球 後 每 位 投 手 都 會 有 額 外 的 濫 用 點 ， 濫

用 點 數 隨 著 投 球 數 緩 慢 的 增 加 ； 新 的 PA P ^ 3 為 ： PA P =  

(  P i t c h e s  -  1 0 0  )  ^  3，投 球 數 減 1 0 0 後 的 三 次 方，投 手 投 超 過

1 0 0 球 才 會 有 濫 用 點，一 百 球 以 下 則 投 手 的 PA P =  0，在 這 個

計 算 方 法 中 ， 投 1 3 0 球 受 傷 的 風 險 是 11 5 球 的 8 倍 ， 1 0 5 球

的 2 1 6 倍 。 J a z a y e r l i 認 為 ， 對 投 手 而 言 在 一 場 比 賽 中 投 越 多

球 會 讓 受 傷 的 風 險 更 高 ， 粗 略 的 定 義 是 ， 超 過 1 0 0 球 算 是 過

多 的 球 數； 2 5 歲 以 下 的 年 輕 投 手 對 於 過 度 使 用 較 敏 感，因 為

許 多 年 輕 投 手 在 投 球 數 多 的 情 況 下 ， 都 面 臨 了 威 脅 職 業 生 涯

的 傷 害 。 當 投 手 投 球 局 數 越 少 ， 他 的 整 體 價 值 相 對 的 減 少 ，

若 在 兩 次 先 發 之 間 的 練 投 日 中 審 慎 的 使 用 先 發 投 手 ， 讓 他 們

擔 任 中 繼 的 角 色 ， 可 以 使 先 發 投 手 一 季 多 出 賽 7 ~ 8 場 ， 投 球

局 數 多 出 1 0 ~ 1 5 局。F o r m a n  與 M c C r a c k e n  ( 2 0 0 1 )  認 為 PA P ^ 3

這 個 方 法 不 錯 ， 但 是 仍 然 有 缺 陷 ， 例 如 約 3 0 %的 投 手 可 以 有

比 平 均 更 高 的 投 球 數 。 B a s e b a l l  P r o s p e c t u s  Te a m  o f  E x p e r t s  

( 2 0 0 6 )  則 有 這 方 面 的 研 究，將 先 發 投 手 依 投 球 數 的 多 寡 分 為

五 類，看 他 們 數 星 期 後 的 表 現，可 以 觀 察 到 當 投 球 數 增 加 時，

接 下 來 幾 個 星 期 成 績 的 衰 退，這 樣 的 衰 退 看 起 來 不 是 很 大 (表

1 )， 但 是 先 發 投 手 常 常 被 要 求 要 投 很 長 的 局 數 ， 長 期 的 過 度

使 用 可 能 會 使 球 季 末 期 的 表 現 不 佳 。 這 邊 再 一 次 提 到 對 於 投

手 疲 勞 的 理 論 ： 投 球 對 手 臂 並 不 危 險 ， 在 疲 勞 下 投 球 對 手 臂

才 危 險。這 批 作 者 接 著 使 用 從 1 9 7 2 年 開 始，1 7 5 名 投 手 共 4 0 8

季 裡 ， 至 少 各 有 8 次 休 息 三 天 和 休 息 四 天 的 先 發 投 手 為 樣

本，計 算 這 些 投 手 的 表 現 (那 些 最 好 的 投 手 將 不 會 出 現 在 這 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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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多 次，因 為 他 們 通 常 都 固 定 休 息 三 天 )，結 果 顯 示 出 休 息 四

天 的 確 比 休 息 三 天 在 大 部 分 的 數 據 裡 表 現 較 好 (表 2 )，若 測 量

那 些 投 1 - 8 次 中 三 日 而 且 至 少 有 1 次 中 四 日 的 先 發 投 手 ， 也

得 到 相 同 的 結 果 ， 不 過 兩 次 的 測 量 在 休 息 三 天 跟 四 天 的 投 手

分 類 裡 最 多 只 有 3 %的 差 距 ， 雖 然 這 些 測 量 的 樣 本 中 ， 休 息

三 天 的 投 手 大 多 是 早 期 的 先 發 投 手 ， 但 是 現 今 已 經 很 少 休 息

三 天 的 投 手 可 以 和 休 息 四 天 的 投 手 作 比 較 ， 因 此 也 有 可 能 是

因 為 年 代 的 差 距 ， 造 成 這 樣 的 結 果 。 目 前 依 舊 沒 有 足 夠 的 證

據 指 出 休 息 四 天 的 表 現 比 休 息 三 天 的 好 。  

B a s e b a l l  P r o s p e c t u s  Te a m  o f  E x p e r t s  ( 2 0 0 6 )  檢 視 高 投 球

數 和 成 績 衰 退 的 關 係 後 證 實 ， 在 疲 勞 時 投 球 對 投 手 的 手 臂 有

極 大 的 風 險 ， 並 建 議 可 以 更 有 效 的 藉 由 控 制 投 球 數 、 投 手 疲

勞 度 以 及 用 四 人 輪 值 給 予 適 當 的 休 息 而 不 是 過 度 休 息 ， 維 持

投 手 的 健 康 及 效 率 ， 讓 他 們 能 夠 像 過 去 一 樣 一 季 投 球 2 7 5

局，以 達 到 最 大 的 價 值，還 可 使 先 發 及 牛 棚 的 使 用 更 有 效 率。 

 

第 三 節   後 援 投 手 的 使 用 及 評 估  

 

後 援 投 手 的 使 用 是 伴 隨 著 先 發 投 手 使 用 方 式 的 改 變 而

來 ， 美 國 職 業 棒 球 最 早 開 始 是 沒 有 後 援 投 手 的 ， 大 多 是 由 一

位 投 手 投 完 全 場， 1 8 7 6 年 G e o r g e  B r a d l e y 為 S t .  L o u i s  B r o w n  

S t o c k i n g s 先 發 了 整 季 的 6 4 場 比 賽，其 中 有 6 3 場 完 投，而 隊

友 只 投 了 4 局。 1 8 8 7 年 以 前，投 手 距 離 本 壘 板 的 距 離 不 到 5 0

英 尺 ， 保 送 要 投 9 個 壞 球 ， 且 打 者 可 以 要 求 投 手 投 高 球 或 低

球 ， 投 手 也 可 以 助 跑 後 投 球 ， 而 過 肩 投 球 和 投 變 化 球 則 是 違

法 的 。 當 時 聯 盟 投 球 局 數 最 多 的 投 手 投 超 過 4 0 0 局 很 正 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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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 入 l i v e - b a l l  e r a 後 則 顯 著 的 減 少 ， 在 1 9 2 0 - 1 9 6 9 年 這 段 接

近 5 0 年 的 穩 定 後 (每 年 約 3 2 0 局 )， 又 開 始 緩 慢 的 下 降 。 2 0

世 紀 初 ， 普 遍 認 為 所 有 的 好 投 手 都 應 該 是 先 發 投 手 ， 且 他 們

還 要 兼 任 後 援 ， 例 如 C y  Yo u n g 在 1 8 9 6 年 先 發 4 6 次 後 援 5

次，拿 下 3 次 救 援 成 功； 1 9 0 3 年 先 發 3 5 次 後 援 5 次，拿 下 2

次 救 援 成 功 ， 皆 是 當 年 最 多 救 援 的 投 手 。 1 9 1 0 - 1 9 3 9 年 間 球

隊 將 投 手 的 使 用 最 大 化 ， 先 發 後 援 兼 任 的 比 率 很 高 ，

1 9 1 0 - 1 9 1 9 年，有 1 8 . 8 %的 投 手 先 發 後 援 兼 任， 1 9 2 0 - 1 9 2 9 和

1 9 3 0 - 1 9 3 9 年 分 別 是 1 1 . 8 %、 1 3 . 1 %， 1 9 4 0 年 開 始 則 降 到 5 %

以 下 。 1 9 6 3 - 1 9 6 8 年 ， 好 球 帶 範 圍 加 大 ， 使 得 投 手 可 以 輕 易

的 在 一 季 當 中 先 發 4 0 次 ， 因 此 開 始 了 四 人 輪 值 ， 不 過 1 9 6 9

年 好 球 帶 範 圍 改 回 來 後 ， 投 手 依 舊 維 持 四 人 輪 值 ， 一 年 依 舊

可 以 先 發 4 0 次 或 更 多 ， 例 如 道 奇 隊 在 1 9 6 9 年 就 有 3 位 超 過

4 0 次 先 發 的 投 手，C l a u d e  O s t e e n  ( 3 2 1 局 )、D o n  S u t t o n  ( 2 9 3 . 3

局 )、 B i l l  S i n g e r  ( 3 1 5 . 7 局 )， 大 部 分 球 隊 的 先 發 投 手 也 都 接

近 4 0 次 先 發 。 五 名 先 發 輪 值 則 是 在 1 9 7 4 年 間 開 始 流 行 ， 到

了 1 9 8 0 年 幾 乎 每 一 隊 都 採 用，這 是 近 年 來 投 手 使 用 的 最 大 改

變 ， 過 去 在 休 息 日 會 跳 過 第 五 號 先 發 ， 但 是 現 今 大 多 數 球 隊

會 讓 所 有 投 手 多 休 息 一 天  ( J a z a y e r l i ,  2 0 0 4 )。 目 前 先 發 投 手

投 球 局 數 大 部 分 在 2 3 0 局 以 下，2 0 0 7 年 投 球 局 數 達 到 2 0 0 局

的 投 手 有 3 8 位 ， 其 中 只 有 3 位 投 手 投 球 局 數 超 過 2 3 0 局 。  

G a s s k o  ( 2 0 0 7 )  比 較 1 8 7 1 至 2 0 0 7 年 每 年 最 高 的 投 球 局

數，發 現 近 年 來 投 球 局 數 比 2 0 年 前 減 少 許 多，可 能 原 因 是 ：

( 1 )教 練 有 來 自 管 理 階 層 的 壓 力，必 須 避 免 球 員 受 傷 造 成 薪 資

上 的 浪 費 ； ( 2 )得 分 的 增 加 ， 使 得 投 手 在 每 局 的 投 球 數 量 增

加，投 球 局 數 則 減 少； ( 3 )打 者 的 進 步，即 使 是 防 守 位 置 以 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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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 為 主 的 球 員 ， 例 如 游 擊 手 與 二 壘 手 ， 也 能 擊 出 全 壘 打 ， 使

得 投 手 面 對 打 者 更 困 難 。  

因 為 投 手 使 用 方 式 的 改 變 ， 後 援 投 手 變 得 更 受 重 視 ， 7 0

年 代 就 已 經 有 關 於 後 援 投 手 的 研 究 ， 探 討 打 擊 率 為 何 從

1 9 2 0 - 1 9 4 0 年 後 就 開 始 下 降 ， 普 遍 的 解 答 為 後 援 投 手 的 使 用

率 增 加 ， 因 為 到 了 比 賽 後 段 ， 先 發 投 手 體 力 開 始 下 降 ， 換 上

的 後 援 投 手 將 會 體 力 充 足，壓 制 力 較 好。因 此 C r a m e r  ( 1 9 7 5 )  

將 後 援 投 手 的 使 用 分 為 三 個 階 段 來 探 討 ： 1 8 9 5 - 1 9 0 4 、

1 9 0 5 - 1 9 5 4、 1 9 5 5 - 1 9 7 3， 第 一 個 階 段 ， 教 練 幾 乎 不 使 用 後 援

投 手，1 9 0 4 年 B o s t o n  A m e r i c a n s  (波 士 頓 紅 襪 隊 的 前 身 )和 S t .  

L o u i s  C a r d i n a l s  (聖 路 易 紅 雀 隊 )分 別 創 下 了 1 4 8、 1 4 6 場 完 投

紀 錄 。 第 二 個 階 段 ， 教 練 使 用 專 職 的 後 援 投 手 面 對 危 機 ， 這

種 趨 勢 漸 漸 增 加 ， 在 這 之 前 都 是 先 發 投 手 兼 任 後 援 ， 因 此 在

1 9 0 4 - 1 9 11 年 間，完 投 的 比 率 從 8 8 %掉 到 5 8 %；雖 然 1 9 11 年

時 ， 使 用 後 援 投 手 和 代 打 已 經 愈 來 愈 普 遍 ， 但 是 一 場 比 賽 中

使 用 二 位 以 上 的 後 援 投 手 則 到 1 9 4 6 年 才 開 始 普 遍。第 三 階 段

則 是 教 練 開 始 認 為 先 發 投 手 也 許 不 需 要 完 投 ， 在 遇 到 危 機 時

就 將 他 換 下 來。後 援 投 手 的 E R A 原 本 比 先 發 投 手 低，C r a m e r

認 為 是 因 為 原 本 好 的 先 發 投 手 兼 任 後 援 ， 所 以 後 援 投 手 的

E R A 較 低，但 在 出 現 專 職 的 後 援 投 手 後，先 發 和 後 援 投 手 的

E R A 愈 來 愈 接 近 ， 則 是 因 為 “ f i r e m a n ” (只 在 關 鍵 的 時 刻 上 場 )

和 “ m o p u p  m e n ” (收 拾 殘 局 的 投 手 )的 出 現，提 高 了 整 體 後 援 投

手 的 E R A， 使 得 先 發 和 後 援 投 手 的 E R A 差 不 多 。 f i r e m a n 通

常 是 較 有 壓 制 力 的 投 手 ， 類 似 今 日 的 S e t  u p  m a n， 會 有 較 低

的 E R A， m o p u p  m e n 則 類 似 今 日 的 敗 戰 處 裡 投 手，通 常 E R A

較 高。 C r a m e r 並 發 現 後 三 局 的 得 分 雖 然 是 逐 局 降 低，但 是 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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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顯 著 ， 各 項 攻 擊 數 據 只 有 打 擊 率 降 低 ， 其 他 的 都 和 前 面 六

局 相 近 ， 所 以 可 能 不 是 因 為 後 援 投 手 的 影 響 ； 加 上 這 三 階 段

的 聯 盟 平 均 打 擊 率 分 別 下 降 了  . 0 0 1 5  ( 1 8 9 5 - 1 9 0 4  v s .  

1 9 0 5 - 1 9 5 4 )  及  . 0 0 2 3  ( 1 9 0 5 - 1 9 5 4  v s .  1 9 5 5 - 1 9 7 3 )  ，這 個 差 距

大 約 和 1 9 2 0 - 1 9 4 0  v s .  1 9 7 5 年 的 差 距 相 近 ， 和 1 9 2 9 - 1 9 7 3 間

打 擊 率 掉 了  . 0 3 2 相 比 ， 因 為 後 援 投 手 的 使 用 率 增 加 ， 造 成

的 影 響 其 實 是 不 大 的 。 1 9 2 0 年 開 始 ， 進 入 l i v e  b a l l  e r a， 打

擊 率 有 顯 著 的 提 升 ， 兩 個 聯 盟 皆 有  . 2 7 0 以 上 的 打 擊 率 ， 國

聯 到 了 1 9 3 3 年 打 擊 率 才 低 於  . 2 7 0，美 聯 則 是 1 9 4 1 年；因 此

打 擊 率 的 下 降 ， 可 能 是 其 他 因 素 造 成 。  

後 援 投 手 的 影 響 也 可 能 反 映 在 戰 績 上 ， 牛 棚 的 強 弱 常 常

能 決 定 一 支 球 隊 能 否 進 季 後 賽 。 救 援 失 敗 ( B l o w n  S a v e ,  B S )

從 1 9 8 8 年 開 始 記 錄 ， D e a n e  ( 1 9 9 1 )  使 用 後 援 投 手 的 勝 場 貢

獻 ( R e l i e v e r ’s  Wi n  C o n t r i b u t i o n ,  RW C )和「 平 均 」水 準 之 上 的

後 援 投 手 比 較 ， 探 討 終 結 者 ( c l o s e r )為 球 隊 貢 獻 了 多 少 勝 。

1 9 8 8 年 全 聯 盟 1 , 4 6 2 次 的 救 援 機 會 中 ， 共 有 1 , 0 4 9 次 救 援 成

功 ， 救 援 成 功 率 為 1 0 4 9 s v / 1 4 6 2 s v o = 0 . 7 1 8； 而 這 1 , 4 6 2 次 的

救 援 機 會 分 布 在 1 , 3 9 6 場 比 賽 中，最 後 有 1 , 1 6 1 場 比 賽 獲 勝，

勝 率 為 0 . 8 3 2； 在 比 賽 中 曾 出 現 救 援 失 敗 的 比 賽 有 3 9 4 場 ，

最 後 有 1 5 9 場 獲 勝 、 1 場 平 手 ， 勝 率 為 0 . 4 0 5  ( 1 5 9 . 5 / 3 9 4 )。

D e a n e 的 方 法 為 ： ( 1 )投 手 為 球 隊 守 住 勝 利 ， 將 球 隊 獲 勝 的 機

率 從 0 . 8 3 2 提 升 到 1 . 0 0 0，則 投 手 得 到 0 . 1 6 8 勝； ( 2 )投 手 守 不

住 領 先 ， 球 隊 獲 勝 的 機 率 從 0 . 8 3 2 掉 到 0 . 4 0 5， 則 投 手 失 去

0 . 4 2 7 勝 ； RW C  =  0 . 1 6 8 * S  -  0 . 4 2 7 * B S。 這 個 方 法 的 缺 點 是 忽

略 了 那 些 非 救 援 機 會 的 出 場 ， 因 此 D e a n e 指 出 ， P e t e  P a l m e r

建 議 他 加 入 不 同 情 境 ( S i t u a t i o n a l  a n a l y s i s )對 勝 率 的 影 響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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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 進，例 如 無 人 出 局 滿 壘，球 隊 領 先 1 分 時 的 勝 率 為 0 . 2 6 9  (而

不 是 0 . 8 3 2 ) ， 若 後 援 投 手 守 住 勝 利 ， 則 獲 得 0 . 7 3 1 勝

( 1 . 0 0 0 - 0 . 2 6 9 )， 或 是 九 局 下 半 無 人 出 局 ， 球 隊 領 先 3 分 時 的

勝 率 為 0 . 9 6 5，這 時 後 援 投 手 守 住 勝 利 可 獲 得 0 . 0 3 5 勝，這 些

都 需 要 依 據 p l a y - b y - p l a y 的 資 料 來 計 算 ； 另 一 個 潛 在 的 問 題

是 ， RW C 是 和 虛 構 的 平 均 (救 援 成 功 率 0 . 7 1 8 )相 比 ， 而 不 是

和 可 以 隨 便 替 代 的 投 手 平 均 (救 援 成 功 率 0 . 5 0 0 )相 比，若 是 以

救 援 成 功 率 0 . 5 0 0 計 算， 1 9 8 9 年 M L B 救 援 王 M a r k  D a v i s  ( 4 4

次 救 援 成 功，4 次 救 援 失 敗 )將 會 在 9 3 局 內 為 球 隊 貢 獻 1 2 勝，

而 他 原 本 的 RW C 是 5 . 6 8 勝 。  
J a z a y e r l i  與 Wo o l n e r  ( 1 9 9 9 )  則 使 用 P y t h a g o r e a n  M e t h o d  

( 22

2

%
RARS

RSWinning
+

= ) 預 測 的 勝 負 和 實 際 的 勝 負 作 比 較 。

J a z a y e r l i  與 Wo o l n e r 以 O P S 最 低 的 三 隊 的 牛 棚 ， 與 O P S 最

高 的 三 隊 的 牛 棚 互 相 比 較 後 發 現 ， 七 局 以 後 比 分 接 近 的 比 賽

中 ， 好 的 牛 棚 整 季 大 約 比 不 好 的 牛 棚 多 貢 獻 三 勝 ， 並 將 這 個

結 果 設 為 控 制 組 。 對 照 先 發 輪 值 的 好 壞 ， 結 果 對 整 體 勝 負 沒

有 很 大 的 影 響 ； 接 著 對 照 一 分 差 的 比 賽 中 ， 好 的 牛 棚 和 不 好

的 牛 棚 ， 整 季 對 勝 場 數 的 影 響 只 有 約 0 . 5 場 ； 兩 分 差 的 比 賽

中，影 響 也 只 有 0 . 7 5 場。在 一 分 差 和 兩 分 差 的 比 賽 中，牛 棚

的 定 義 是 平 手 時 上 場 的 投 手 ， 也 就 是 在 最 後 比 分 為 一 分 差 或

兩 分 差 的 比 賽 中 ， 只 考 慮 平 手 時 上 場 的 投 手 作 為 比 較 。 最 後

得 到 牛 棚 在 分 數 差 距 很 近 的 時 候 影 響 不 大 ， 可 能 的 原 因 是 先

發 輪 值 不 好 ， 造 成 失 分 過 多 ， 即 使 是 好 的 牛 棚 失 分 較 低 ， 得

失 分 的 增 減 因 此 影 響 了 P y t h a g o r e a n  m e t h o d 的 結 果 ， 但 得 失

分 的 增 減 對 整 體 的 勝 負 紀 錄 影 響 並 不 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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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援 投 手 可 能 在 單 局 的 中 間 出 場 ， 或 是 掉 了 前 一 位 投 手

送 上 壘 的 分 數 ， 但 失 分 記 在 前 任 投 手 ， 因 此 防 禦 率 可 能 無 法

代 表 他 的 真 正 表 現 ， 所 以 發 展 出 更 精 確 的 測 量 後 援 投 手 的 方

法。J a m e s  ( 1 9 7 7 )  用 單 場 被 安 打 數 ( H P G )和 單 場 保 送 數 ( W P G )

將 投 手 分 為 1 0 0 個 等 級 ， 再 將 每 個 等 級 區 分 為 先 發 投 手 及 後

援 投 手 ， 比 較 他 們 的 E R A； 刪 去 極 端 值 及 樣 本 不 足 的 等 級

後，發 現 剩 下 的 4 5 個 等 級 都 是 後 援 投 手 的 防 禦 率 較 低，平 均

比 先 發 投 手 低 了  . 1 5  ~  . 2 0，就 是 後 援 投 手 在 防 禦 率 上 的 優 勢

( E R A A d v a n t a g e )，所 以 J a m e s 建 議 要 比 較 先 發 及 後 援 投 手 的

防 禦 率，應 該 修 正  . 2 0。 B i r n b a u m  ( 2 0 0 1 )  也 指 出，當 後 援 投

手 和 先 發 投 手 的 能 力 相 同 時 ， 後 援 投 手 的 防 禦 率 應 該 會 較

低 ， 其 中 有 三 個 影 響 的 因 素 ： ( 1 )上 場 時 已 有 一 人 或 兩 人 出

局 ， 因 為 若 同 樣 被 打 六 支 安 打 ， 投 手 從 局 的 開 始 投 一 局 和 分

別 投 0 . 1 局 3 次，防 禦 率 的 差 別 很 大； ( 2 )再 見 安 打 後 壘 上 還

有 跑 者 ， 壘 上 的 跑 者 不 會 回 來 得 分 ， 投 一 整 局 的 投 手 則 可 能

再 失 分 ； ( 3 )故 意 四 壞 球 的 頻 率 ， 後 援 投 手 常 常 需 要 故 意 保

送 ， 形 成 潛 在 的 失 分 或 是 真 正 造 成 失 分 。 第 三 點 為 後 援 投 手

在 防 禦 率 上 的 劣 勢，其 餘 兩 點 為 其 優 勢。 B i r n b a u m 使 用 R u n  

P o t e n t i a l  t a b l e 和 P r o j e c t  S c o r e s h e e t 的 資 料 ， 針 對 以 上 三 點

算 出 1 9 8 7 年 美 聯 後 援 投 手 防 禦 率 的 優 勢 為  . 1 3 5， 國 聯 則

是  . 0 6。 和 B i l l  J a m e s 在 1 9 7 7 年 的 研 究 不 同 的 是 ， J a m e s 單

純 以 數 據 去 計 算 ， 得 到 後 援 投 手 的 防 禦 率 優 勢 有  . 2 0，

B i r n b a u m 則 是 假 設 先 發 和 後 援 投 手 的 能 力 相 同 ， 若 用 J a m e s

的 方 法 計 算 1 9 8 7 年 國 聯 的 數 據 ， 則 得 到  . 2 0 7， 和 J a m e s 的

結 果 接 近 。  
A n d r e c h e c k  ( 1 9 9 9 )  根 據 後 援 投 手 在 1 9 9 8 年 平 均 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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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 5 9 %的 壘 上 原 有 跑 者 回 到 本 壘 得 分，使 用 和 投 手 線 性 比 重

( P i t c h i n g  L i n e a r  We i g h t s )類 似 的 方 法 ， 發 展 出 後 援 投 手 的 防

禦 率 R E R A =
IP

IRStIRScIRScER ))(*3459.(*9 +−+
， I R S c 為 壘 上 原 有

跑 者 回 到 本 壘 得 分 的 數 量， I R S t 為 壘 上 原 有 跑 者 被 留 在 壘 上

的 數 量 。 R E R A 有 一 個 奇 怪 的 地 方 就 是 可 能 為 負 值 ， 過 去 的

防 禦 率 是 計 算 責 任 失 分 ， R E R A 則 是 包 含 了 投 手 本 身 的 責 失

分 與 阻 止 上 一 位 投 手 留 下 的 跑 者 得 分 的 能 力 。 經 過 球 場 因 素

校 正 以 後，可 以 看 到 排 行 在 前 面 的 都 是 隊 上 的 終 結 者 (表 3 )，

而 原 本 防 禦 率 就 很 低 的 投 手 其 R E R A 更 低 ， 因 為 R E R A 讓 好

的 投 手 更 有 價 值 ， 讓 較 差 的 投 手 價 值 更 低 ， 因 為 壘 上 原 有 的

跑 者 成 為 投 手 的 責 任 ， 使 得 R E R A 放 大 了 投 手 的 表 現 。

A n d r e c h e c k 認 為 R E R A 是 目 前 評 估 後 援 投 手 最 好 的 方 法，它

的 主 要 缺 點 是 每 位 投 手 上 場 時 面 對 壘 上 有 人 的 狀 況 不 同 ， 不

過 投 手 並 不 是 每 次 上 場 都 在 危 急 的 時 候 ， 這 樣 的 差 別 幾 乎 可

以 相 互 抵 銷 ， 所 以 每 位 投 手 阻 止 對 方 壘 上 跑 者 得 分 的 機 會 是

差 不 多 的，若 是 能 夠 依 據 每 次 擊 球 的 狀 況 ( p l a y - b y - p l a y )分 析

可 能 會 更 好 。  

有 了 上 述 關 於 評 量 後 援 投 手 的 新 方 法 後 ， 我 們 知 道 後 援

投 手 和 先 發 投 手 的 比 較 需 要 作 一 些 修 正 ， 不 過 後 援 投 手 的 使

用 就 是 要 幫 助 先 發 投 手 解 決 危 機 ， 幫 球 隊 贏 得 勝 利 ， 那 麼 何

時 是 使 用 王 牌 後 援 投 手 的 最 佳 時 機 呢 ？ J a z a y e r l i  ( 2 0 0 0 )  以

每 局 得 到 幾 分 的 機 率 來 計 算 各 個 情 況 球 隊 的 勝 率 (七 局 以

後 )，若 在 此 情 況 下 使 用 終 結 者 得 到 的 勝 率 減 去 原 本 的 勝 率 ，

就 是 終 結 者 產 生 的 影 響 。 得 到 越 接 近 平 手 的 時 候 越 應 該 派 上

終 結 者 ， 最 重 要 的 時 候 是 領 先 1 分 時 ， 接 著 是 平 手 的 時 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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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 平 手 時 派 上 終 結 者 的 影 響 只 比 領 先 1 分 時 的 影 響 略 小 ； 九

局 領 先 3 分 時 派 上 終 結 者 的 影 響 甚 至 比 一 局 上 0 : 0 時 的 影 響

還 小。不 過 J a z a y e r l i 並 未 對 球 場 作 修 正，而 是 使 用 客 隊 平 均

單 場 5 . 1 分 ( R / G )， 主 隊 5 . 4  R / G 來 計 算 。 Z u m s t e g  ( 2 0 0 4 )  也

指 出 ， 即 使 是 很 差 的 投 手 也 不 容 易 在 第 九 局 丟 超 過 3 分 ， 所

以 不 需 要 把 最 好 的 投 手 放 在 第 九 局 來 守 住 3 分 的 領 先。K e i t h  

Wo o l n e r  ( 2 0 0 0 )  的 研 究 指 出，最 好 的 後 援 投 手 ( c l o s e r )大 約 只

為 球 隊 多 貢 獻 4 勝 ， 一 個 普 通 的 打 者 或 是 先 發 投 手 大 概 就 值

4 至 5 勝 ， 最 好 的 後 援 投 手 應 該 在 越 接 近 平 手 的 時 候 上 場 。

Z u m s t e g 認 為 這 便 是 今 日 牛 棚 使 用 不 夠 有 效 率 的 原 因 ， 現 今

讓 終 結 者 上 場 就 是 為 了 拿 救 援 成 功 ， 並 搭 配 兩 個 “左 右 ”手 後

援 投 手，就 不 是 最 好 的 使 用 方 式。 P o s e r i n a  ( 2 0 0 5 )  使 用 自 己

定 義 的 救 援 成 功 計 算 方 式，指 出 危 機 通 常 出 現 在 第 七、八 局，

而 現 在 最 好 的 後 援 投 手 都 不 是 在 最 危 急 的 時 候 出 場 ； 應 該 重

新 定 義 救 援 成 功 的 規 則 。  

雖 然 已 經 有 許 多 後 援 投 手 的 相 關 研 究 ， 評 量 後 援 投 手 的

貢 獻 及 使 用 時 機 ， 也 有 許 多 新 的 想 法 針 對 後 援 投 手 作 改 進 ，

但 是 後 援 投 手 的 研 究 和 先 發 手 相 比 還 是 不 多 ， 對 於 後 援 投 手

的 保 護 之 相 關 文 獻 更 是 少 之 又 少 ， 本 研 究 將 參 考 上 述 文 獻 中

的 統 計 方 法 ， 作 為 評 量 指 標 的 篩 選 。  

 

第 四 節   適 合 評 估 球 員 的 數 據  

 

棒 球 長 久 發 展 以 來 ， 什 麼 樣 的 統 計 數 據 可 以 用 來 評 斷 一

個 球 員 的 能 力 一 直 是 爭 議 不 斷 的 話 題 ， 最 常 用 來 評 量 打 者 和

投 手 的 數 據 是 打 擊 率 和 防 禦 率 ， 但 打 擊 率 可 能 受 到 打 者 因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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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 氣 不 佳 造 成 的 出 局 或 是 運 氣 好 產 生 的 安 打 之 影 響 ， 防 禦 率

則 可 能 受 到 隊 友 守 備 能 力 或 接 著 上 場 的 投 手 能 力 之 影 響 。 因

此 許 多 專 家 試 著 找 出 影 響 球 員 成 績 的 真 正 原 因 ， 並 且 進 一 步

的 將 守 備 與 攻 擊 分 開 比 較 。 A l a m a r ,  M a ,  D e s j a r d i n s ,  與

R u p r e c h t  ( 2 0 0 6 )  使 用 N e t  E x p e c t e d  R u n  V a l u e  ( N E R V， 表 4 )

評 量 投 手 和 打 者 誰 對 得 分 的 影 響 較 大 ， N E R V 是 依 據 壘 上 有

人 的 2 4 種 情 況，分 析 後 得 到 的 預 期 分 數；並 以 各 項 統 計 數 據

的 標 準 化 係 數 (表 5 )，來 計 算 每 一 個 打 數 的 預 期 N E R V 改 變，

投 手 部 份 的 計 算 方 法 為 投 手 數 據 ( S t r i k e o u t s  p e r  H o m e r u n  

A l l o w e d， 每 被 擊 出 一 支 全 壘 打 可 三 振 的 打 者 數 ； O u t s  p e r  

B a s e  A l l o w e d， 每 被 攻 佔 一 個 壘 包 可 解 決 的 出 局 數 )的 係 數

和 ， 除 以 投 打 數 據 的 係 數 和 ， 打 者 的 部 分 則 以 打 者 數 據

( S t r i k e o u t s  p e r  P l a t e  A p p e a r a n c e，每 打 席 被 三 振 數；H o m e r u n s  

P e r  P l a t e  A p p e a r a n c e，每 打 席 全 壘 打 數 )的 係 數 和，除 以 投 打

數 據 的 係 數 和。得 到 投 手 和 打 者 對 於 一 個 p l a y 當 中，所 佔 的

影 響 比 例 為，打 者 佔 6 2 %，投 手 佔  3 8 %。接 著 以 這 個 影 響 比

例 和 2 0 0 4 年 的 每 個 打 數 作 比 較 後 發 現 ， 投 打 的 相 關 性 皆 很

高 ， 若 當 初 以 投 打 各 佔 5 0 %的 影 響 作 估 計 ， 則 投 手 的 影 響 變

大，結 果 較 不 準 確。 A l a m a r 等 指 出，過 去 的 N E R V 只 考 慮 出

局 數 及 壘 上 狀 況 ， 他 們 加 入 了 主 客 場 、 第 幾 局 、 打 線 中 的 位

置、是 否 面 對 相 同 (反 )慣 用 手 投 手、是 否 為 代 打、球 數 ( p i t c h  

c o u n t )和 球 場 因 素 ( p a r k  f a c t o r )的 影 響 ， 且 這 個 方 法 可 以 從 任

一 個 打 席 開 始 計 算 。 結 論 是 能 力 平 均 的 投 打 對 決 時 ， 打 者 對

於 結 果 有 較 大 的 控 制 能 力 。  
B A B I P  ( B a t t i n g  Av e r a g e  o n  B a l l s  I n  P l a y， 被 擊 出 球 的 打

擊 率 )這 個 統 計 數 據 可 看 出 ， 同 一 投 手 每 年 的 B A B I P 變 化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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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 大 ， 連 續 兩 年 之 間 的 相 關 性 很 低 ， 顯 示 投 手 對 於 被 擊 出 去

的 球 是 否 會 形 成 安 打 ， 沒 有 很 大 的 控 制 能 力 。 C r a m e r  ( 2 0 0 3 )  

使 用 H i t s  P r e v e n t e d 、  C o n v e n t i o n a l  f i e l d i n g 、 O f f e n s i v e  

( b a t t i n g )和 P i t c h i n g  s k i l l 相 互 比 較 。  

H i t s  P r e v e n t e d = L g . B A B I P HHRHRHKIP −+−+−×× )3( ， 其 中

L g . B A B I P  =
HRLgHLgKLgIPLg

HRLgHLg
....3

..
−+−×

−
， ( L g . -代 表 全 聯 盟 的 數

據 )， H i t s  P r e v e n t e d 是 用 來 計 算 投 手 和 聯 盟 平 均 相 比 之 下

B A B I P 的 差 別，得 到 的 數 據 若 為 正 表 示 隊 友 防 守 能 力 高 於 聯

盟 平 均 ， 若 為 負 就 表 示 隊 友 防 守 能 力 低 於 聯 盟 平 均 ；

C o n v e n t i o n a l  f i e l d i n g 是 一 個 計 算 守 備 能 力 的 公 式 ， 如 下 ：

)7.10(25.0)]
4.2192

(9.162[1)112(7.0 PBHBPBBHDPErrors −×+
++

×−×+−× ，  

( E r r o r s， 失 誤 ； D P， 雙 殺 守 備 ； P B， 捕 逸 )， 這 個 公 式 的 係

數 是 以 2 0 0 0 年 的 資 料 分 析 後 得 到 的 值，以 天 使 隊 為 例， 2 0 0 0

年 共 失 誤 1 3 4 次 ， 1 3 4  -  11 2 (聯 盟 平 均 失 誤 )  =  2 2， 因 此 天 使

隊 大 約 因 為 失 誤 掉 了 1 5 分 ( 0 . 7  ×  2 2 )； O f f e n s i v e 是 以 打 擊

率；而 P i t c h i n g  s k i l l 是 以 防 禦 率 作 為 計 算 數 據。C r a m e r 發 現

H i t s  P r e v e n t e d 和 C o n v e n t i o n a l  f i e l d i n g 的 相 關 性 最 高 ， 和 其

他 相 關 性 不 顯 著 ， 以 不 同 樣 本 比 較 後 得 到 的 結 果 都 和 之 前 做

過 的 研 究 相 符 ， 因 此 得 到 被 打 出 去 的 球 是 否 會 形 成 安 打 是 決

定 在 防 守 的 能 力 ， 也 就 是 說 影 響 B A B I P 較 大 的 是 野 手 。  

我 們 也 可 使 用 年 與 年 數 據 的 一 致 性 來 驗 證 這 個 結 果 。

C l i c k  ( 2 0 0 4 )  比 較 1 9 9 1 - 2 0 0 3 年 各 種 統 計 數 據 的 一 致 性 發

現：打 者 方 面，保 送 率 ( B B / PA )連 續 2 年 相 關 性 R - S q u a r e d 為

0 . 5 7 4 5、 三 振 率 連 續 2 年 相 關 性 R - S q u a r e d 為 0 . 6 8 8 4、 全 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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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 率 連 續 2 年 相 關 性 R - S q u a r e d 為 0 . 5 7 5 1， 這 些 和 防 守 無 關

的 數 據 ， 呈 現 相 當 高 的 一 致 性 ； 打 擊 率 ( AV G )連 續 2 年 相 關

性 R - S q u a r e d 為 0 . 1 7 6 1、 上 壘 率 ( O B P )連 續 2 年 相 關 性

R - S q u a r e d 為 0 . 3 8 2 0、長 打 率 ( S L G )連 續 2 年 相 關 性 R - S q u a r e d

為 0 . 4 1 7 1，這 些 和 防 守 相 關 的 數 據 則 一 致 性 較 低。投 手 方 面，

三 振 率 ( K / 9 )連 續 2 年 相 關 性 R - S q u a r e d 為 0 . 5 6 2 7、 滾 飛 比

( G B / F B )連 續 2 年 相 關 性 R - S q u a r e d 為 0 . 5 5 9 1，一 致 性 較 高 ，

也 是 不 受 防 守 影 響 的 數 據；防 禦 率 連 續 2 年 相 關 性 R - S q u a r e d

為 0 . 1 0 9 1、 W H I P 連 續 2 年 相 關 性 R - S q u a r e d 為 0 . 1 4 1 0， 這

些 數 據 則 一 致 性 較 低 ， 顯 示 防 禦 率 受 到 防 守 的 影 響 很 大 ；

W H I P 是 計 算 每 局 被 安 打 數 加 保 送 數 ， 但 是 被 安 打 率 ( H / 9 )連

續 2 年 相 關 性 R - S q u a r e d 為 0 . 1 7 5 4， 保 送 率 ( B B / 9 )連 續 2 年

相 關 性 R - S q u a r e d 為 0 . 3 4 1 3， 都 比 W H I P 的 高 ， 顯 示 W H I P

因 為 包 含 被 安 打 數 ， 也 是 受 到 守 備 影 響 的 數 據 。  

A l b e r t  ( 2 0 0 4 )  進 一 步 針 對 打 者 的 數 據 研 究，他 拿 打 擊 率

和 其 他 八 項 數 據 作 比 較 後 發 現 (圖 1 )，對 於 評 量 打 者 而 言，打

擊 率 的 確 是 個 不 好 的 數 據 ， 和 擊 出 的 球 打 擊 率 一 樣 ， 相 關 性

不 高 ， A l b e r t 建 議 評 量 打 者 的 時 候 應 該 使 用 三 振 率 、 保 送 率

和 全 壘 打 率 ， 因 為 數 據 相 關 性 較 高 ， 且 A l b e r t 用 b i n o m i a l  

m o d e l 分 析 的 結 果 和 相 關 性 分 析 的 結 果 皆 相 同 。 B i c k e l  與

S t o t z  ( 2 0 0 3 )  使 用 H P S  ( h i t s  p e r  s t r i k e，好 球 被 擊 出 的 安 打 數 )

和 I PA ( I n  P l a y  AV G， 將 球 擊 入 場 內 的 比 率 )， 說 明 打 者 在 不

同 球 數 的 情 況 下 ， 打 擊 率 和 長 打 率 的 不 同 ； 發 現 兩 好 球 後 的

I PA 比 非 兩 好 球 時 的 I PA 來 的 低，不 過 H P S 則 顯 示 兩 好 球 後

投 手 投 出 好 球 的 被 打 擊 率 ， 比 非 兩 好 球 時 投 出 好 球 的 被 打 擊

率 還 高 ， 得 到 打 者 在 兩 好 球 時 投 手 投 出 好 球 比 其 他 球 數 更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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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 擊 出 安 打 。 H P S 也 顯 示 打 者 在 球 數 領 先 、 落 後 和 相 同 時 ，

打 出 安 打 的 機 率 差 不 多。因 此 A l b e r t 認 為，打 擊 率 在 不 同 球

數 的 狀 況 有 所 不 同 ， 是 因 為 打 者 能 力 的 差 別 ， 而 不 是 因 為 球

數 領 先 或 落 後 ， A l b e r t 並 進 一 步 比 較 幾 位 具 代 表 性 的 打 者 結

果 也 相 同 ， 並 建 議 未 來 作 更 多 偉 大 打 者 的 分 析 。 A l b e r t  與

B e n n e t t  ( 2 0 0 1 )  在 其 著 作 “ C u r v e  B a l l ”當 中 的 研 究 也 有 類 似

的 結 果 。  

陳 冠 良 與 張 振 崗 （ 2 0 0 7） 比 較 台 灣 及 美 國 職 棒 各 項 攻 守

數 據 的 相 關 性 ， 若 同 一 球 員 某 項 統 計 數 據 連 續 兩 年 相 關 性 越

高 ， 代 表 此 數 據 越 可 能 代 表 此 球 員 的 能 力 ， 若 相 關 性 低 ， 則

顯 示 此 數 據 受 到 運 氣 的 影 響 較 大 ， 而 較 無 法 代 表 此 球 員 的 能

力 。 打 者 方 面 得 到 ， 大 聯 盟 1 9 9 6 - 2 0 0 4 年 間 ， 上 壘 率 連 續 2

年 相 關 性 R - S q u a r e d 為 0 . 3 1 2 2， 長 打 率 連 續 2 年 相 關 性

R - S q u a r e d 為 0 . 3 4 3 3， K / PA (每 打 席 三 振 數 )連 續 2 年 相 關 性

R - S q u a r e d 為 0 . 6 3 8 6，B B / PA (每 打 席 保 送 數 )連 續 2 年 相 關 性

R - S q u a r e d 為 0 . 5 2 6 4， 這 些 數 據 均 較 打 擊 率 連 續 2 年 相 關 性

R - S q u a r e d 的 0 . 1 4 0 2 為 高 ； 中 華 職 棒 1 9 9 6 - 2 0 0 5 年 間 ， 上 壘

率 連 續 2 年 相 關 性 R - S q u a r e d 為 0 . 2 8 4 1， 長 打 率 連 續 2 年 相

關 性 R - S q u a r e d 為 0 . 3 9 11， K / PA 連 續 2 年 相 關 性 R - S q u a r e d

為 0 . 4 9 9 6， B B / PA 連 續 2 年 相 關 性 R - S q u a r e d 為 0 . 3 4 5 0， 這

些 數 據 均 較 打 擊 率 連 續 2 年 相 關 性 R - S q u a r e d 的 0 . 1 6 2 3 為

高 。 K / PA 及 B B / PA 其 相 關 係 數 在 大 聯 盟 及 中 華 職 棒 都 比 打

擊 率 高 出 許 多 ， 顯 示 打 擊 率 可 能 因 為 對 方 的 守 備 或 運 氣 影 響

造 成 的 變 動 較 大 ， 而 三 振 及 保 送 則 較 能 反 應 打 者 的 能 力 ， 每

年 的 表 現 也 較 穩 定 。 上 壘 率 和 長 打 率 的 相 關 係 數 在 大 聯 盟 及

中 華 職 棒 也 比 打 擊 率 高 ， 雖 然 上 壘 率 及 長 打 率 也 含 有 運 氣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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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 但 因 為 上 壘 率 包 含 了 選 球 (保 送 )的 能 力 ， 長 打 率 則 能 反

應 打 者 出 現 長 打 的 比 率 ， 因 此 上 壘 率 和 長 打 率 也 能 反 應 打 者

的 能 力 或 打 擊 習 性 。  

投 手 方 面，大 聯 盟 1 9 9 6 - 2 0 0 4 年 間，K / 9  (每 9 局 三 振 數 )

連 續 2 年 相 關 性 R - S q u a r e d 為 0 . 6 0 3 1， B B / 9  (每 9 局 保 送 數 )

連 續 2 年 相 關 性 R - S q u a r e d 為 0 . 3 2 8 5， F I P 連 續 2 年 相 關 性

R - S q u a r e d 為 0 . 2 2 5 9，均 較 防 禦 率 連 續 2 年 相 關 性 R - S q u a r e d

的 0 . 1 0 8 9，以 及 B A B I P 連 續 2 年 相 關 性 R - S q u a r e d 的 0 . 0 2 9 4

為 高 ； 中 華 職 棒 1 9 9 6 - 2 0 0 5 年 間 ， K / 9 連 續 2 年 相 關 性

R - S q u a r e d 為 0 . 4 7 1 0， B B / 9 連 續 2 年 相 關 性 R - S q u a r e d 為

0 . 2 8 9 5， F I P 連 續 2 年 相 關 性 R - S q u a r e d 為 0 . 2 9 6 0，均 較 防 禦

率 連 續 2 年 相 關 性 R - S q u a r e d 的 0 . 1 0 6 8， 以 及 B A B I P 連 續 2

年 相 關 性 R - S q u a r e d 的 0 . 0 7 5 9 為 高。連 續 兩 年 間 的 防 禦 率 和

B A B I P 之 相 關 係 數 都 不 高，甚 至 有 數 年 呈 現 統 計 不 顯 著，顯

示 防 禦 率 受 到 投 手 本 身 以 外 的 因 素 影 響 很 大 ， 而 且 投 手 對 於

被 打 出 去 的 球 是 否 會 形 成 安 打 的 控 制 力 很 低 。 投 手 連 續 兩 年

三 振 和 保 送 的 相 關 性 很 高 ， 顯 示 此 二 數 據 較 可 代 表 投 手 的 能

力； F I P 相 關 係 數 在 大 聯 盟 及 中 華 職 棒 比 防 禦 率 高，顯 示 F I P

的 一 致 性 較 高 ， 未 來 可 用 來 評 估 投 手 。 這 些 投 打 數 據 的 相 關

性 ， 在 中 華 職 棒 與 美 國 職 棒 的 結 果 均 相 近 ， 顯 示 此 結 果 適 用

於 不 同 的 棒 球 環 境 。  

 

第 五 節   球 場 因 素 的 影 響  

 

若 要 更 精 確 的 計 算 球 員 的 表 現 ， 需 要 考 慮 的 另 一 個 因 素

是 各 球 場 造 成 的 成 績 差 異 ， 也 就 是 常 被 用 來 修 正 的 係 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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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a r k  F a c t o r。 在 1 9 9 3 年， M L B 進 行 了 自 1 9 7 7 年 以 來 的 第 一

次 新 球 隊 擴 編，有 兩 支 新 球 隊 加 入 國 家 聯 盟，分 別 是 F l o r i d a  

M a r l i n s 及 C o l o r a d o  R o c k i e s； R o c k i e s 過 往 被 討 論 最 多 的 不

是 他 們 隊 上 任 何 一 位 成 員 ， 也 不 是 他 們 創 造 新 球 隊 入 場 觀 眾

人 數 的 紀 錄 ， 而 是 他 們 的 比 賽 主 場  -  M i l e  H i g h  S t a d i u m  

( 1 9 9 3 - 1 9 9 4 年 )  與 C o o r s  F i e l d， 更 精 確 的 說 ， 是 在 這 兩 個 場

地 比 賽 對 攻 擊 和 得 分 造 成 的 效 應 ； 因 為 和 其 他 運 動 項 目 不 同

的 是 ， 棒 球 比 賽 每 座 球 場 的 設 計 不 盡 相 同 ， 可 能 影 響 攻 守 數

據 ， 必 須 修 正 ， 雖 然 因 為 球 場 造 成 的 效 應 已 在 棒 球 討 論 區 內

被 大 家 所 接 受 ， 但 還 是 有 很 多 球 迷 及 運 動 專 欄 作 家 ， 不 知 道

如 何 更 精 確 的 評 估 這 個 效 應  ( B a s e b a l l  P r o s p e c t u s  Te a m  o f  

E x p e r t s ,  2 0 0 6 )。  

B a s e b a l l  P r o s p e c t u s  Te a m  o f  E x p e r t s  ( 2 0 0 6 )  透 過 數 據 的

分 析，有 幾 點 發 現： ( 1 )落 磯 隊 的 投 手 群 防 禦 率 居 高 不 下，在

1 9 9 3 - 2 0 0 5 年 間 ， 只 有 兩 個 投 手 在 單 季 投 球 局 數 超 過 1 0 0 局

的 條 件 下，防 禦 率 低 於 4 . 0 0。 ( 2 )打 者 方 面，在 近 代 常 被 使 用

的 進 攻 數 據 O P S 上 ， 自 1 9 9 3 年 以 來 ， 單 季 超 過 5 0 0 個 打 席

的 打 者 中，有 6 2 %達 到 O P S  . 8 5 0 的 高 標 準，全 聯 盟 平 均 也 只

有 3 3 %的 打 者 達 到 這 個 標 準 。 因 此 必 須 獨 立 出 R o c k i e s 的 主

場 效 應 ( h o m e  p a r k  e f f e c t )， 才 能 合 理 的 與 其 他 球 隊 的 球 員 做

比 較 。 在 攻 擊 方 面 ， 最 常 被 用 來 當 作 P a r k  F a c t o r 評 量 基 準

的 ， 是 球 隊 整 體 得 分 表 現 ， 如 果 以 1 0 0 這 個 數 目 來 表 示 一 個

中 立 的 球 場 ( N e u t r a l  P a r k  F a c t o r )的 話，一 個 P a r k  F a c t o r  =  11 0

的 球 場 ， 就 表 示 在 這 個 球 場 比 賽 時 ， 此 球 場 有 助 球 隊 比 以 往

平 均 得 分 向 上 提 升 1 0 %； 反 之 ， 一 個 P a r k  F a c t o r  =  8 5 的 球

場 ， 就 是 把 得 分 成 績 往 下 拉 1 5 %， 以 球 隊 得 分 為 基 礎 計 算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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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a r k  F a c t o r， 往 往 就 包 含 了 球 場 對 打 者 的 整 體 影 響 ， 在 比 較

球 員 成 績 時 最 少 要 對 得 分 為 基 礎 的 P a r k  F a c t o r 作 修 正。2 0 0 7

年 以 得 分 為 基 礎 的 P a r k  F a c t o r， 最 高 的 是 紅 襪 隊 的 F e n w a y  

P a r k  ( P F  =  1 . 1 7 7 )， C o o r s  F i e l d 則 排 在 第 3  ( P F  =  1 . 1 6 0 )。

( h t t p : / / s p o r t s . e s p n . g o . c o m / m l b / s t a t s / p a r k f a c t o r / )。  

N a t i o n  ( 2 0 0 3 )  認 為 現 今 的 P a r k  F a c t o r 很 單 調 ， 所 以 進

行 不 同 的 分 析 ， 發 現 上 壘 率 和 P a r k  F a c t o r 的 關 係 與 得 分 不

同，得 分 和 P a r k  F a c t o r 呈 線 性 關 係，但 上 壘 率 和 P a r k  F a c t o r

呈 指 數 關 係 ， 在 經 過 X R  ( E x t r a p o l a t e d  R u n s )以 及 R C  ( R u n s  

C r e a t e d )的 運 算 後 得 到 ： 25.1
OBPR PFPF = ， 也 就 是 說 得 分 的 P a r k  

F a c t o r 是 上 壘 率 的 1 . 2 5 次 方 ， 最 大 的 理 由 是 減 少 出 局 數 (上

壘 )， 就 有 更 多 打 席 的 機 會 增 加 得 分 。 所 以 若 在 P a r k  F a c t o r

為 中 立 的 球 場 ， 增 加 1 0 %的 上 壘 率 大 約 增 加 1 3 %的 得 分 ； 若

在 145=OBPPF (偏 向 打 者 )的 球 場 ， 增 加 1 0 %的 上 壘 率 大 約 比 中

立 的 球 場 增 加 8 0 %的 得 分 。 過 去 針 對 C o o r s  F i e l d 給 R o c k i e s

的 建 議 都 是 尋 找 大 砲 加 入 ， 依 據 此 理 論 ， 反 而 可 能 需 要 選 擇

高 上 壘 率 的 打 者 。  

因 為 C o o r s  F i e l d 的 關 係，這 幾 年 針 對 環 境 影 響 比 賽 的 研

究 已 經 不 算 罕 見 ， P e r r y  ( 2 0 0 5 )  也 提 出 ， 過 去 以 得 分 為 基 礎

來 計 算 各 球 場 的 P a r k  F a c t o r， 忽 略 了 影 響 得 分 的 要 素 ， 例 如

AV G、 O B P 和 S L G； P e r r y 認 為 只 使 用 一 年 的 數 據 計 算 P a r k  

F a c t o r 並 不 適 當 ， 因 為 每 年 的 P a r k  F a c t o r 的 變 異 有 可 能 很

大 ， 因 此 至 少 需 要 三 年 的 數 據 得 到 的 結 果 才 有 意 義 ， 而 且 不

只 需 要 考 慮 影 響 得 分 的 要 素 ， 還 要 分 為 左 打 及 右 打 的 不 同 。

過 去 在 決 定 攻 守 名 單 時 ， 常 常 會 針 對 左 手 或 右 手 的 投 手 來 派

出 打 者，那 麼 我 們 也 可 以 針 對 球 場 來 派 出 左 打 或 右 打。 P e r r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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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用 全 壘 打 作 為 評 量 的 資 訊 ， 因 為 有 足 夠 的 樣 本 ； 統 計

2 0 0 2 - 2 0 0 4 年 在 各 球 場 左 /右 手 打 者 擊 出 的 全 壘 打 比 率 得 到 各

球 場 確 實 都 會 偏 向 其 中 一 個 慣 用 手 的 打 者 ， 差 距 都 在 1 5 %以

上 。 雖 然 很 多 人 都 知 道 球 場 對 某 一 慣 用 手 的 打 者 有 利 ， 但 是

卻 沒 見 到 在 攻 擊 名 單 上 的 改 變 ， 例 如 紅 襪 隊 的 F e n w a y  P a r k

對 右 打 者 有 利 。 除 了 建 議 在 打 線 上 針 對 球 場 作 調 整 外 ， 相 反

地 也 可 以 針 對 投 手 作 調 整 ， 也 許 可 以 考 慮 主 場 的 輪 值 、 客 場

的 輪 值 等 ， 至 少 該 把 最 重 要 的 因 素 考 慮 進 去 。 若 是 球 隊 的 球

場 是 個 極 度 偏 向 某 一 慣 用 手 的 球 場 ， 那 麼 在 選 擇 球 員 的 時 候

應 該 把 這 點 考 慮 進 去 。  

S c h e l l  ( 2 0 0 5 )  使 用 以 下 的 P a r k  F a c t o r 修 正 方 法 ， 針 對

不 同 球 場 對 攻 擊 及 防 守 的 數 據 之 影 響 作 修 正 ， 步 驟 如 下 ：  

1 .  樣 本 分 級 ：  

( 1 )  主 客 場 資 料 包 含 N F P s  ( n e t - f a c i n g  p i t c h e r s ,  

A B + B B + I B B + H B P )；  

( 2 )  主 客 場 資 料 不 包 含 N F P s；  

( 3 )  團 隊 打 擊 和 團 隊 投 球 資 料 ；  

( 4 )  團 隊 打 擊 資 料 。  

本 研 究 使 用 的 美 國 職 棒 樣 本 年 數 為 1 9 8 2 - 2 0 0 7 年 ， 都 可

由 第 1 級 資 料 中 取 得，資 料 範 圍 從 1 9 6 9 - 2 0 0 7， S c h e l l  ( 2 0 0 5 )  

指 出，得 分、全 壘 打 屬 於 第 2 級 資 料，因 為 不 需 要 考 慮 A B、

B B、 I B B、 H B P 等 數 據 ， 資 料 範 圍 涵 蓋 職 業 棒 球 的 歷 史 。  

2 .  估 計 第 ( 1 )、 第 ( 2 )級 資 料 的 球 場 效 應 ( P a r k  F a c t o r )：  

步 驟 ( 1 )  標 準 化 第 1、 第 2 級 資 料 ： 使 P F 有 統 一 的 表 示 法 。  

步 驟 ( 2 )  定 義 主 場 經 營 權 的 年 代 變 化 ： 球 隊 若 換 到 新 的 球

場， P F 可 能 會 不 同，因 此 要 找 出 改 變 的 那 一 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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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有 P F 的 改 變 。  

步 驟 ( 3 )  取 得 P F 改 變 之 後 的 攻 擊 數 據 ： 看 是 否 P F 的 改 變 確

實 有 影 響 。  

步 驟 ( 4 )  左 右 打 者 的 不 平 衡 全 壘 打 比 率 ： 定 義 球 場 適 合 左 打

或 右 打 。  

3 .  縮 減 球 場 估 計 的 效 應  

某 些 球 場 的 使 用 年 數 不 多，例 如 1 9 世 紀 的 球 場，所 以 球

場 效 應 的 離 散 值 會 較 大，因 此 需 要 使 P F 更 集 中，避 免 誤 差 。 

E S P N 網 站 從 2 0 0 1 年 開 始 列 出 3 0 個 球 場 的 P a r k  F a c t o r，

可 看 出 P a r k  F a c t o r 的 影 響 已 經 受 到 重 視 ， 公 式 為 ：

RoadGRoadRARoadRS
HomeGHomeRAHomeRSPF

/)(
/)(

+
+

=  

( H o m e R S 為 主 場 得 分 ， H o m e R A 為 主 場 失 分 ， R o a d R S 為 客

場 得 分，R o a d R A 為 客 場 失 分，H o m e G 為 主 場 比 賽 數，R o a d G

為 客 場 比 賽 數 )  

若 要 比 較 不 同 年 代 的 球 員 ， 除 了 需 針 對 不 同 球 場 的 成 績

修 正 外 ， 還 需 要 進 行 年 與 年 數 據 的 調 整 。 最 簡 單 的 方 法 就 是

根 據 聯 盟 平 均 進 行 修 正，C a i l l a u l t  ( 2 0 0 5 )  使 用 三 振 數 除 以 面

對 打 席 數 作 為 三 振 率 ， 找 出 哪 些 是 真 正 宰 制 打 者 的 投 手 ； 且

三 振 率 依 據 當 年 的 聯 盟 平 均 做 修 正 後 再 和 其 他 年 代 相 比 。

C a i l l a u l t 只 列 出 三 振 率 為 聯 盟 平 均 三 振 率 兩 倍 以 上 的 投 手 ，

由 先 發 投 手 的 表 中 可 發 現 ， 有 些 投 手 單 季 三 振 總 數 很 多 ， 但

卻 不 在 名 單 上，是 因 為 處 在 容 易 獲 得 三 振 的 年 代，例 如 R o g e r  

C l e m e n s、 T o m  S e a v e r、 S t e v e  C a r l t o n 和 S a n d y  K o u f a x，現 役

投 手 出 現 最 多 的 是 R a n d y  J o h n s o n  ( 5 次 )和 P e d r o  M a r t i n e z  ( 2

次 )， 生 涯 三 振 率 最 高 的 則 是 D a z z y  Va n c e  (表 6 )。 而 從 後 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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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 手 的 表 中 可 確 認 ， 後 援 投 手 的 頻 繁 使 用 為 近 幾 十 年 的 事 ，

因 為 5 9 季 的 資 料 中 ， 只 有 5 季 是 在 1 9 7 0 年 以 前 。  

年 與 年 數 據 的 調 整 也 有 一 些 較 複 雜 的 方 法 ， 可 以 進 行 更

精 確 的 比 較 。 8 0 年 代 ， S A B R 的 成 員 P e t e  P a l m e r 於 To t a l  

B a s e b a l l 這 本 書 中 使 用 To t a l  P l a y e r  R a t i n g  ( T P R )來 比 較 不 同

年 代、不 同 球 隊、以 及 不 同 守 備 位 置 的 棒 球 選 手 的 表 現。T P R

使 用 線 性 比 重 ( l i n e a r  w e u g h t s )作 計 算 ， 每 項 數 據 皆 有 其 對 得

分 的 貢 獻，例 如 保 送 和 觸 身 球 價 值  . 3 3 分、盜 壘 價 值  . 3 0 分、

一 壘 安 打 價 值  . 4 6 分， 計 算 後 每 位 球 員 都 有 打 擊、 投 球、 守

備 三 個 分 數 ， 並 經 過 P a r k  F a c t o r 修 正 ， 相 加 後 除 以 1 0， 得

到 的 這 個 數 字 和 「 平 均 」 的 球 員 比 較 ， 結 果 明 星 球 員 一 季 大

約 比 平 均 球 員 多 貢 獻 六 場 勝 利 ； T P R 除 以 每 場 比 賽 的 1 0 分

則 是 依 據 經 驗 和 年 代 不 同 計 算 出 來 的 大 約 結 果  

( Wi k i p e d i a )。 B i l l  J a m e s 在 2 0 0 2 年 出 版 了  Wi n  S h a r e s 這 本

書 ， Wi n  S h a r e s 可 用 來 估 計 單 一 球 員 對 球 隊 的 貢 獻 ， 投 球 、

打 擊 、 防 守 都 可 以 一 起 比 較 ， 並 且 對 球 場 、 聯 盟 和 年 代 作 修

正。若 球 隊 獲 得 一 勝 則 Wi n  S h a r e s 共 有 3 分，依 成 績 表 現 計

算 分 配 ， 數 字 越 高 代 表 對 球 隊 貢 獻 越 大 ， 也 可 加 總 計 算 ， 但

是 沒 有 負 值。Wi n  S h a r e s 和 T P R 不 同 的 是 它 的 基 準 為 球 隊 的

勝 場 數 ， 而 不 是 得 分  ( Wi k i p e d i a )。  

本 研 究 針 對 後 援 投 手 的 使 用 及 保 護 ， 將 依 據 以 上 文 獻 探

討 ， 定 義 合 理 的 樣 本 數 ， 比 較 後 援 投 手 在 大 量 投 球 局 數 下 的

成 績 表 現 、 前 一 季 投 球 局 數 的 多 寡 對 下 一 季 的 影 響 ， 試 圖 找

出 合 理 使 用 後 援 投 手 的 方 法 ， 並 希 望 進 一 步 研 究 出 後 援 投 手

每 次 出 賽 適 當 的 投 球 局 數 ， 和 每 次 出 賽 後 應 休 息 的 天 數 。 因

為 後 援 投 手 的 使 用 為 近 2 0 年 才 趨 於 頻 繁，所 以 暫 時 不 對 年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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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 行 修 正 ， 但 樣 本 年 代 將 分 為 1 9 8 2 - 2 0 0 7 以 及 1 9 9 0 - 2 0 0 7 兩

個 樣 本 作 比 較 ； 球 場 因 素 的 影 響 理 應 作 修 正 ， 但 是 後 援 投 手

的 出 賽 並 不 固 定 ， 先 發 投 手 及 打 者 因 為 有 固 定 的 出 賽 ， 在 主

客 場 的 出 賽 大 約 各 佔 一 半 ， 但 後 援 投 手 有 可 能 在 主 客 場 的 出

賽 不 平 均 ， 所 以 若 針 對 後 援 投 手 作 球 場 因 素 的 校 正 ， 有 可 能

會 產 生 更 多 的 誤 差 ， 因 此 也 不 對 球 場 因 素 進 行 修 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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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一 、 研 究 樣 本  

本 研 究 樣 本 分 為 美 國 職 棒 及 中 華 職 棒 兩 部 分 ：  

1 .  美 國 職 棒 以 1 9 8 2 - 2 0 0 7 年 間 ， 投 球 局 數 5 0 局 以 上 ，

且 完 全 以 後 援 投 手 的 身 分 上 場 的 投 手 ； 以 及 1 9 9 0 - 2 0 0 7 年

間，投 球 局 數 5 0 局 以 上，且 完 全 以 後 援 投 手 的 身 分 上 場 的 投

手 為 對 象 。 選 擇 以 1 9 8 2 年 為 樣 本 起 始 年 ， 原 因 為 8 0 年 代 完

投 的 比 率 大 幅 降 低 ， 後 援 投 手 的 使 用 率 相 對 開 始 增 加 ， 但 是

1 9 8 1 年 美 國 職 棒 罷 工 ， 當 年 的 比 賽 因 此 大 幅 縮 水 ， 所 以

8 0 - 8 1、 8 1 - 8 2 連 兩 年 的 數 據 必 須 排 除 ， 因 此 樣 本 起 始 年 定 為

1 9 8 2 年 。 此 外 受 到 1 9 9 4 罷 工 年 影 響 的 資 料 也 在 研 究 統 計 中

一 併 排 除，連 續 兩 年 的 樣 本，排 除 9 3 - 9 4、 9 4 - 9 5 兩 個 連 續 的

樣 本 年 代 ； 連 續 三 年 的 樣 本 ， 排 除 9 2 - 9 4、 9 3 - 9 5、 9 4 - 9 6 三

個 連 續 的 樣 本 年 代 ； 連 續 四 年 的 樣 本 ， 排 除 9 1 - 9 4、 9 2 - 9 5、

9 3 - 9 6、 9 4 - 9 7 四 個 連 續 的 樣 本 年 代 。  

選 擇 1 9 9 0 - 2 0 0 7 年 的 後 援 投 手 作 為 對 照 的 樣 本 年 代 ， 因

為 8 0 年 代 的 後 援 投 手 投 球 局 數 較 不 固 定，有 時 候 投 3 局，有

時 候 投 1 局，每 年 的 累 積 投 球 局 數 較 9 0 年 代 後 的 投 手 多，因

此 分 為 不 同 年 代 做 比 較 。  

明 星 賽 前 及 明 星 賽 後 的 樣 本 ， 以 明 星 賽 前 投 球 局 數 2 5

局 以 上 ， 且 完 全 以 後 援 投 手 的 身 分 上 場 的 投 手 為 對 象 。 資 料

從 B a s e b a l l  M u s i n g s  ( h t t p : / / w w w. b a s e b a l l m u s i n g s . c o m / )網 站

中，依 據 各 年 的 明 星 賽 日 期 做 搜 尋 後 取 得，並 使 用 M i c r o s o f t  

A c c e s s 做 球 員 資 料 的 合 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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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中 華 職 棒 (含 台 灣 大 聯 盟 T M L )以 1 9 9 0 - 2 0 0 7 年 間，投

球 局 數 5 0 局 以 上 ， 且 以 後 援 投 手 的 身 分 上 場 達 出 賽 次 數 的

6 0 %以 上 的 投 手 為 對 象 。 中 華 職 棒 於 1 9 9 0 年 開 打 ， 雖 然

1 9 9 0 - 1 9 9 2 年 間 僅 有 4 隊，單 季 所 有 出 賽 投 手 約 4 0 人，符 合

上 述 條 件 的 投 手 每 年 約 只 有 1 0 人，但 是 評 估 後 援 投 手 的 使 用

受 到 隊 伍 數 的 影 響 不 大 ， 且 連 兩 年 、 連 三 年 岀 賽 的 投 手 1 8

年 來 並 不 多 ， 因 此 樣 本 數 年 代 從 職 棒 元 年 開 始 列 入 計 算 ； 此

外 中 華 職 棒 的 投 手 分 工 並 不 嚴 格 ， 因 此 以 6 0 %後 援 出 賽 為 條

件 。 因 為 中 華 職 棒 無 法 取 得 明 星 賽 前 及 明 星 賽 後 的 數 據 ， 因

此 不 作 半 季 的 比 較 。  

 

二 、 資 料 來 源  

美 國 職 棒 大 聯 盟 ：  

1 .  單 一 球 季 數 據 ： B a s e b a l l 1  

( h t t p : / / w w w. b a s e b a l l 1 . c o m / )  

2 .  明 星 賽 前 及 明 星 賽 後 數 據 ： B a s e b a l l  M u s i n g s  

( h t t p : / / w w w. b a s e b a l l m u s i n g s . c o m / )  

3 .  I R S c  (壘 上 原 有 跑 者 回 到 本 壘 得 分 的 數 量 )及 I R S t  (壘

上 原 有 跑 者 被 留 在 壘 上 的 數 量 )： R e t r o  S h e e t  

( h t t p : / / w w w. r e t r o s h e e t . o r g / )  

4 .  中 華 職 棒 大 聯 盟 數 據 ： 中 華 職 棒 官 方 網 站

( h t t p : / / w w w. c p b l . c o m . t w / )  

5 .  台 灣 大 聯 盟 ( T M L )數 據 ： 台 灣 棒 球 資 訊 網

( h t t p : / / t w b a s e b a l l . i n f o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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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統 計 分 析 方 法  

本 研 究 使 用 S P S S  f o r  Wi n d o w s  1 2 . 0 版 統 計 套 裝 軟 體 進 行

分 析 ， 分 別 統 計 美 國 職 棒 第 一 年 投 球 局 數 達 到 5 0、 6 0、 7 0、

8 0、 9 0、 1 0 0 局 的 後 援 投 手 ， 後 一 年 和 後 兩 年 投 球 局 數 、 防

禦 率、K / 9、 B B / 9、 H / 9、W H I P、 F I P、 R E R A、 C E R A 的 改 變 ；

中 華 職 棒 第 一 年 投 球 局 數 達 到 5 0、 6 0、 7 0、 8 0、 9 0、 1 0 0 局

的 後 援 投 手，後 一 年 和 後 兩 年 投 球 局 數、防 禦 率、K / 9、B B / 9、

H / 9、 W H I P、 F I P、 C E R A 的 改 變；美 國 職 棒 前 半 季 投 球 局 數

達 到 2 5、 3 0、 3 5、 4 0、 4 5、 5 0 局 的 後 援 投 手，後 半 季 相 較 於

前 半 季 的 投 球 局 數、防 禦 率、 K / 9、 B B / 9、 H / 9、W H I P、 F I P、

R E R A、 C E R A 的 改 變；以 及 球 隊 終 結 者，連 續 2、 3、 4 年 和

明 星 賽 前 後 的 投 球 局 數、防 禦 率、 K / 9、 B B / 9、 H / 9、W H I P、

F I P、 R E R A、 C E R A 的 改 變 。  

 

四 、 研 究 使 用 指 標  

1 .  I P， 投 球 局 數  

2 .  E R A， 防 禦 率  

3 .  K / 9， 每 9 局 三 振 數  

4 .  B B / 9， 每 9 局 保 送 數  

5 .  H / 9， 每 9 局 被 安 打 數  

6 .  W H I P  =  ( H + B B )  /  I P  

7 . 2.32313
+

×−×+×
=

IP
SOBBHRFIP  

8 .
IP

IRStIRScIRScERRERA ))(*3459.(*9 +−+
=  

9 .  C E R A， 理 論 自 責 分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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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R S c：壘 上 原 有 跑 者 回 到 本 壘 得 分 的 數 量； I R S t：壘 上 原 有

跑 者 被 留 在 壘 上 的 數 量； 1 9 9 8年，後 援 投 手 平 均 讓 3 4 . 5 9 %的 壘

上 跑 者 回 到 本 壘 得 分 。 本 研 究 使 用 R e t r o  S h e e t網 站 上 下 載 之

p l a y - b y - p l a y數 據，以 M i c r o s o f t  E x c e l計 算 每 年 每 位 投 手 的 數 值

及 聯 盟 平 均 值；該 資 料 庫 是 以 每 一 個 投 打 狀 況 做 記 錄，所 以 要

判 斷 投 手 登 場 時 是 否 壘 上 有 跑 者、有 多 少 跑 者 以 及 多 少 壘 上 跑

者 回 到 本 壘 得 分 (圖 2 )，  

I R ( I R S c + I R S t ) = I F ( A N D ( B 2 < > B 1 , C 2 & D 2 & E 2 < > " " ) , 3 - C O U N T B L

A N K ( C 2 : E 2 ) , 0 )  

I S ( I R S c ) = C O U N T I F ( H 2 : J 2 , " > = 4 " )  

為 了 避 免 計 算 到 非 壘 上 的 跑 者 回 到 本 壘 的 得 分 ， 所 以 檢 視  I S  

是 否 大 於  I R  以 減 少 誤 差，之 後 再 統 計 每 年 的 數 值 及 聯 盟 平 均

值 。  

 

五 、 年 齡 的 修 正  

如 文 獻 探 討 提 及 ： 雖 然 已 經 有 許 多 後 援 投 手 的 相 關 研

究 ， 評 量 後 援 投 手 的 貢 獻 及 使 用 時 機 ， 但 是 後 援 投 手 的 研 究

和 先 發 手 相 比 還 是 不 多 ， 對 於 後 援 投 手 的 保 護 之 相 關 文 獻 更

是 少 之 又 少 。 因 此 針 對 後 援 投 手 的 年 齡 進 行 修 正 的 統 計 方 法

難 以 定 義 ， 且 後 援 投 手 並 不 是 每 年 都 以 後 援 身 分 出 賽 ， 資 料

不 連 續 且 不 足 ； 加 上 後 援 投 手 比 較 的 是 連 續 兩 年 的 表 現 ， 年

齡 造 成 的 影 響 應 該 不 會 有 太 大 的 差 別 ， 所 以 本 研 究 不 對 年 齡

進 行 修 正 。  

 

六 、 轉 換 聯 盟 的 影 響  

美 國 職 棒 的 選 手 常 常 因 為 交 易 而 轉 換 聯 盟 ， 國 家 聯 盟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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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沒 有 指 定 打 擊 ， 所 以 投 手 面 對 的 是 8 名 打 者 加 上 1 名 打 擊

較 差 的 投 手 ， 但 是 大 部 分 後 援 投 手 登 場 時 已 經 是 比 賽 後 半

段 ， 若 輪 到 投 手 打 擊 則 通 常 會 更 換 代 打 ， 所 以 因 為 轉 換 聯 盟

造 成 的 差 異 不 大 ， 且 大 聯 盟 各 隊 的 實 力 差 異 並 不 大 ， 並 不 像

小 聯 盟 與 獨 立 聯 盟 間 的 表 現 ， 需 要 經 由 係 數 的 轉 換 後 進 行 比

較 ， 因 此 本 研 究 不 對 聯 盟 的 轉 換 進 行 修 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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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果與討論  

 

第 一 節   結 果  

 

一 、 美 國 職 棒 1 9 8 2 - 2 0 0 7 年 ， 連 續 兩 年 投 球 表 現 比 較  

投 球 局 數 5 0 局 以 上 的 後 援 投 手，第 二 年 的 投 球 局 數 皆 顯

著 下 降 ， 且 投 球 局 數 越 多 ， 第 二 年 減 少 的 局 數 越 多 。 投 球 局

數 5 0 - 5 9 . 6 7 局 的 投 手 (表 9 )， 第 二 年 平 均 減 少 6 . 0 1 局 ； 投 球

局 數 6 0 - 6 9 . 6 7 局 的 投 手 (表 1 0 )，第 二 年 平 均 減 少 7 . 3 2 局；投

球 局 數 7 0 - 7 9 . 6 7 局 的 投 手 (表 11 )，第 二 年 平 均 減 少 1 0 . 4 2 局；

投 球 局 數 8 0 - 8 9 . 6 7 局 的 投 手 (表 1 2 )， 第 二 年 平 均 減 少 11 . 2 2

局 ； 投 球 局 數 9 0 - 9 9 . 6 7 局 的 投 手 (表 1 3 )， 第 二 年 平 均 減 少

1 7 . 3 0 局 ； 投 球 局 數 1 0 0 - 1 0 9 . 6 7 局 的 投 手 (表 1 4 )， 第 二 年 平

均 減 少 1 7 . 2 1 局 ； 投 球 局 數 11 0 局 以 上 的 投 手 (表 1 5 )， 第 二

年 平 均 減 少 1 7 . 9 8 局 。  

投 球 局 數 小 於 5 0 局 的 後 援 投 手 (表 7、 表 8 )， 第 二 年 的

各 項 數 據 除 K / 9 外，皆 顯 著 衰 退；投 球 局 數 5 0 局 以 上 的 後 援

投 手 ， 第 二 年 的 各 項 數 據 皆 顯 著 衰 退 ， 包 含 防 禦 率 、 K / 9、

B B / 9、 H / 9、 W H I P、 F I P、 R E R A、 C E R A； 投 球 局 數 9 0 局 以

上 的 投 手，K / 9 和 B B / 9 這 兩 項 數 據 雖 然 呈 現 顯 著 差 異，但 相

較 於 其 他 數 據，K / 9 和 B B / 9 的 顯 著 性 較 低，投 球 局 數 1 0 0 局

以 上 的 投 手 ， 這 兩 項 數 據 連 兩 年 無 顯 著 差 異 。  

連 續 2 季 皆 有 2 0 次 以 上 救 援 成 功 的 投 手 方 面 (表 1 6 )，第

二 年 投 球 局 數 顯 著 減 少 ， 防 禦 率 、 K / 9、 H / 9、 R E R A、 C E R A

等 數 據 皆 顯 著 衰 退， W H I P、 F I P 差 異 不 顯 著，但 其 p 值 接 近

統 計 顯 著 ， B B / 9 則 無 顯 著 差 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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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美 國 職 棒 1 9 8 2 - 2 0 0 7 年 ， 連 續 三 年 投 球 表 現 比 較  

投 球 局 數 5 0 - 5 9 . 6 7 局 的 後 援 投 手 (表 1 9 )，後 兩 年 的 平 均

投 球 局 數 和 第 一 年 無 顯 著 差 異；投 球 局 數 6 0 局 以 上 的 投 手 ，

後 兩 年 的 投 球 局 數 皆 呈 現 逐 年 顯 著 下 降 ， 且 投 球 局 數 越 多 ，

第 二 年 及 第 三 年 所 減 少 的 局 數 越 多。投 球 局 數 6 0 - 6 9 . 6 7 局 的

投 手 (表 2 0 )，第 二 年 和 第 三 年 分 別 比 第 一 年 平 均 減 少 3 . 2 1 和

6 . 5 7 局；投 球 局 數 7 0 - 7 9 . 6 7 局 的 投 手 (表 2 1 )，分 別 比 第 一 年

平 均 減 少 6 . 8 3 和 1 2 . 0 7 局 ； 投 球 局 數 8 0 - 8 9 . 6 7 局 的 投 手 (表

2 2 )， 分 別 比 第 一 年 平 均 減 少 7 . 6 3 和 1 3 . 6 8 局 ； 投 球 局 數

9 0 - 9 9 . 6 7 局 的 投 手 (表 2 3 )， 分 別 比 第 一 年 平 均 減 少 1 3 . 2 5 和

2 2 . 0 5 局 ； 投 球 局 數 1 0 0 - 1 0 9 . 6 7 局 的 投 手 (表 2 4 )， 分 別 比 第

一 年 平 均 減 少 1 5 . 2 5 和 2 4 . 4 7 局 ； 投 球 局 數 11 0 局 以 上 的 投

手 (表 2 5 )， 分 別 比 第 一 年 平 均 減 少 1 7 . 9 2 和 3 4 . 3 2 局 。  

投 球 局 數 小 於 5 0 局 的 後 援 投 手 (表 1 7、 表 1 8 )， 後 兩 年

的 數 據 除 H / 9、 C E R A 外 ， 皆 無 顯 著 差 異 ， 且 其 各 項 數 據 的

標 準 差 都 很 大 ， 逐 年 呈 現 越 來 越 離 散 的 現 象 ； 投 球 局 數

5 0 - 5 9 . 6 7 局 的 投 手 ， 防 禦 率 、 R E R A、 C E R A 逐 年 顯 著 衰 退 ，

K / 9 第 二、三 年 較 第 一 年 差，第 三 年 和 第 二 年 沒 有 差 異，H / 9、

W H I P 和 F I P 則 是 第 三 年 較 第 一 、 二 年 差 ， 第 二 年 和 第 一 年

沒 有 差 異， B B / 9 統 計 不 顯 著；投 球 局 數 6 0 - 6 9 . 6 7 局 的 投 手 ，

除 B B / 9 外 ， 各 項 數 據 皆 呈 現 顯 著 的 衰 退 ， K / 9、 F I P 逐 年 顯

著 衰 退，防 禦 率、 H / 9、 W H I P、 R E R A、 C E R A 呈 現 第 二、三

年 較 第 一 年 差，第 三 年 和 第 二 年 沒 有 差 異；投 球 局 數 7 0 - 7 9 . 6 7

局 的 投 手 ， K / 9 第 二 、 三 年 較 第 一 年 差 ， 第 三 年 和 第 二 年 沒

有 差 異， B B / 9 第 三 年 較 第 一 年 顯 著 衰 退，其 他 數 據 皆 為 逐 年

顯 著 衰 退；投 球 局 數 8 0 - 8 9 . 6 7 局 的 投 手， B B / 9、 H / 9、 W H I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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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 三 年 較 第 一 年 差 ， 第 三 年 和 第 二 年 沒 有 差 異 ， 其 他 數

據 皆 為 逐 年 顯 著 衰 退 ； 投 球 局 數 9 0 - 9 9 . 6 7 局 的 投 手 ， K / 9 第

三 年 較 第 一 年 顯 著 衰 退， H / 9、 R E R A 逐 年 顯 著 衰 退，其 他 數

據 皆 為 第 二 、 三 年 較 第 一 年 差 ， 第 三 年 和 第 二 年 沒 有 差 異 ；

投 球 局 數 1 0 0 - 1 0 9 . 6 7 局 的 投 手 ， K / 9 無 顯 著 差 異 ， 其 他 數 據

皆 為 第 二 、 三 年 較 第 一 年 差 ， 第 三 年 和 第 二 年 沒 有 差 異 ； 投

球 局 數 1 1 0 局 以 上 的 投 手，除 K / 9 第 三 年 較 第 一 年 顯 著 衰 退，

B B / 9 統 計 不 顯 著 外，其 餘 數 據 皆 為 第 二、三 年 較 第 一 年 差 ，

第 三 年 和 第 二 年 沒 有 差 異 。  

連 續 3 季 皆 有 2 0 次 以 上 救 援 成 功 的 投 手 (表 2 6 )，投 球 局

數 逐 年 顯 著 減 少，B B / 9、W H I P、 F I P 連 三 年 無 顯 著 差 異，K / 9

第 二、三 年 較 第 一 年 差，第 三 年 和 第 二 年 沒 有 差 異，防 禦 率 、

H / 9、 R E R A、 C E R A 則 是 第 三 年 較 第 一 、 二 年 差 ， 第 二 年 和

第 一 年 沒 有 差 異 。  

連 續 4 季 皆 有 2 0 次 以 上 救 援 成 功 的 投 手 (表 2 7 )，投 球 局

數 逐 年 顯 著 減 少，K / 9 第 三、四 年 較 第 一、二 年 差，H / 9、C E R A

則 是 第 四 年 較 第 一 、 二 、 三 年 差 ， 其 他 數 據 連 四 年 無 顯 著 差

異 。  

 

三 、 美 國 職 棒 1 9 9 0 - 2 0 0 7 年 ， 連 續 兩 年 投 球 表 現 比 較  

投 球 局 數 5 0 局 以 上 的 後 援 投 手，第 二 年 的 投 球 局 數 皆 顯

著 下 降 ， 且 投 球 局 數 越 多 ， 第 二 年 減 少 的 局 數 越 多 。 投 球 局

數 5 0 - 5 9 . 6 7 局 的 投 手 (表 3 0 )，第 二 年 平 均 減 少 6 . 5 1 局；投 球

局 數 6 0 - 6 9 . 6 7 局 的 投 手 (表 3 1 )，第 二 年 平 均 減 少 8 . 3 4 局；投

球 局 數 7 0 - 7 9 . 6 7 局 的 投 手 (表 3 2 )，第 二 年 平 均 減 少 1 0 . 8 1 局；

投 球 局 數 8 0 - 8 9 . 6 7 局 的 投 手 (表 3 3 )， 第 二 年 平 均 減 少 1 3 . 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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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 ； 投 球 局 數 9 0 - 9 9 . 6 7 局 的 投 手 (表 3 4 )， 第 二 年 平 均 減 少

2 1 . 2 7 局 ； 投 球 局 數 1 0 0 局 以 上 的 投 手 (表 3 5 )， 第 二 年 平 均

減 少 1 9 . 0 0 局 。  

投 球 局 數 小 於 5 0 局 的 後 援 投 手 (表 2 8、 表 2 9 )， 第 二 年

的 各 項 數 據 除 K / 9 外，皆 呈 現 顯 著 的 衰 退；投 球 局 數 5 0 局 以

上 的 後 援 投 手，第 二 年 的 各 項 數 據 皆 顯 著 下 降，包 含 防 禦 率、

K / 9、 B B / 9、 H / 9、 W H I P、 F I P、 R E R A、 C E R A； 但 是 投 球 局

數 9 0 局 以 上 的 投 手 ， K / 9 和 B B / 9 這 兩 項 數 據 連 兩 年 無 顯 著

差 異 ， 投 球 局 數 1 0 0 局 以 上 的 投 手 除 了 K / 9、 B B / 9 外 ， F I P

連 兩 年 的 差 異 也 呈 現 統 計 不 顯 著 。  

連 續 2 季 皆 有 2 0 次 以 上 救 援 成 功 的 投 手 方 面 (表 3 6 )，第

二 年 投 球 局 數 顯 著 減 少，防 禦 率、 H / 9、 R E R A 等 數 據 皆 顯 著

衰 退 ， 而 K / 9  (  p  =  0 . 0 5 8 )、 C E R A (  p  =  0 . 0 6 0 )  也 有 衰 退 的 趨

勢 ， B B / 9、 W H I P、 F I P 連 兩 年 無 顯 著 差 異 。  

 

四 、 美 國 職 棒 1 9 9 0 - 2 0 0 7 年 ， 連 續 三 年 投 球 表 現 比 較  

投 球 局 數 5 0 - 5 9 . 6 7 局 的 後 援 投 手 (表 3 9 )，後 兩 年 的 平 均

投 球 局 數 和 第 一 年 無 顯 著 差 異；投 球 局 數 6 0 局 以 上 的 投 手 ，

後 兩 年 的 投 球 局 數 皆 呈 現 逐 年 顯 著 下 降 ， 且 投 球 局 數 越 多 ，

第 二 年 及 第 三 年 所 減 少 的 局 數 越 多。投 球 局 數 6 0 - 6 9 . 6 7 局 的

投 手 (表 4 0 )，第 二 年 和 第 三 年 分 別 比 第 一 年 平 均 減 少 4 . 7 5 和

8 . 5 1 局；投 球 局 數 7 0 - 7 9 . 6 7 局 的 投 手 (表 4 1 )，分 別 比 第 一 年

平 均 減 少 7 . 7 4 和 1 3 . 6 3 局 ； 投 球 局 數 8 0 - 8 9 . 6 7 局 的 投 手 (表

4 2 )， 分 別 比 第 一 年 平 均 減 少 1 0 . 0 4 和 1 6 . 9 8 局 ； 投 球 局 數

9 0 - 9 9 . 6 7 局 的 投 手 (表 4 3 )， 分 別 比 第 一 年 平 均 減 少 1 7 . 6 4 和

2 5 . 7 6 局 ； 投 球 局 數 1 0 0 局 以 上 的 投 手 (表 4 4 )， 分 別 比 第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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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平 均 減 少 1 5 . 7 8 和 2 7 . 7 3 局 。  

投 球 局 數 小 於 5 0 局 的 後 援 投 手 (表 3 7、 表 3 8 )， 後 兩 年

的 數 據 除 H / 9、 C E R A 外 ， 皆 無 顯 著 差 異 ， 且 其 各 項 數 據 的

標 準 差 都 很 大 ， 逐 年 呈 現 越 來 越 離 散 的 現 象 ； 投 球 局 數

5 0 - 5 9 . 6 7 局 的 投 手，  R E R A、 C E R A 逐 年 顯 著 衰 退，防 禦 率 、

K / 9 第 二、三 年 較 第 一 年 差，第 三 年 和 第 二 年 沒 有 差 異，H / 9、

W H I P 和 F I P 則 是 第 三 年 較 第 一 、 二 年 差 ， 第 二 年 和 第 一 年

沒 有 差 異， B B / 9 無 顯 著 差 異；投 球 局 數 6 0 - 6 9 . 6 7 局 的 投 手 ，

K / 9、W H I P、 F I P 呈 現 逐 年 顯 著 衰 退，防 禦 率、 H / 9、 R E R A、

C E R A 呈 現 第 二 、 三 年 較 第 一 年 差 ， 第 三 年 和 第 二 年 沒 有 差

異 ， B B / 9 第 三 年 較 第 一 年 顯 著 衰 退 ； 投 球 局 數 7 0 - 7 9 . 6 7 局

的 投 手 ， K / 9 第 二 、 三 年 較 第 一 年 差 ， 第 三 年 和 第 二 年 沒 有

差 異， B B / 9 第 三 年 較 第 一 年 顯 著 衰 退，其 他 數 據 皆 為 逐 年 顯

著 衰 退 ； 投 球 局 數 8 0 - 8 9 . 6 7 局 的 投 手 ， K / 9 逐 年 顯 著 衰 退 ，

其 他 數 據 皆 為 第 二 、 三 年 較 第 一 年 差 ， 第 三 年 和 第 二 年 沒 有

差 異；投 球 局 數 9 0 - 9 9 . 6 7 局 的 投 手，K / 9、B B / 9 無 顯 著 差 異 ，

其 他 數 據 皆 為 第 二 、 三 年 較 第 一 年 差 ， 第 三 年 和 第 二 年 沒 有

差 異 ； 投 球 局 數 1 0 0 局 以 上 的 投 手 ， 除 H / 9 第 二 、 三 年 較 第

一 年 差，第 三 年 和 第 二 年 沒 有 差 異，及 W H I P、 C E R A 為 第 三

年 較 第 一 年 顯 著 衰 退 外 ， 其 他 數 據 皆 無 顯 著 差 異 。  

連 續 3 季 皆 有 2 0 次 以 上 救 援 成 功 的 投 手 (表 4 5 )，投 球 局

數 第 三 年 和 第 一 年 呈 現 顯 著 差 異，防 禦 率、H / 9、R E R A、C E R A

第 三 年 較 第 一 、 二 年 差 ， 第 二 年 和 第 一 年 沒 有 差 異 ， K / 9 第

二 、 三 年 較 第 一 年 差 ， 第 三 年 和 第 二 年 沒 有 差 異 ， B B / 9、

W H I P、 F I P 連 三 年 無 顯 著 差 異 。  

連 續 4 季 皆 有 2 0 次 以 上 救 援 成 功 的 投 手 (表 4 6 )，投 球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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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 第 四 年 較 第 一 、 二 年 顯 著 衰 退 ， K / 9 第 三 、 四 年 較 第 一 、

二 年 差 ， H / 9 第 四 年 較 第 一 、 二 、 三 年 差 ， 其 他 數 據 連 四 年

無 顯 著 差 異 。  

 

五 、 中 華 職 棒 1 9 9 0 - 2 0 0 7 年 ， 連 續 兩 年 投 球 表 現 比 較  

投 球 局 數 8 0 - 8 9 . 6 7 局 (表 5 0 )、1 0 0 - 1 0 9 . 6 7 局 (表 5 2 )、11 0

局 以 上 (表 5 3 )的 後 援 投 手 ， 第 二 年 的 平 均 投 球 局 數 顯 著 下

降，分 別 下 降 2 5 . 8 1 局、3 5 . 6 5 局、3 1 . 1 3 局，投 球 局 數 9 0 - 9 9 . 6 7

局 的 投 手 (表 5 1 )， 雖 然 第 二 年 投 球 局 數 略 有 減 少 ， 但 統 計 不

顯 著 。  

投 球 局 數 小 於 7 0 局 的 後 援 投 手 (表 4 7、 表 4 8 )， 各 項 數

據 連 兩 年 無 顯 著 差 異 ， 且 其 各 項 數 據 的 標 準 差 都 很 大 ； 投 球

局 數 7 0 - 7 9 . 6 7 局 的 投 手 (表 4 9 )，防 禦 率、 H / 9、 C E R A 有 顯 著

的 衰 退；投 球 局 數 8 0 - 8 9 . 6 7 局 的 投 手，各 項 數 據 無 顯 著 差 異；

投 球 局 數 9 0 - 9 9 . 6 7 局 的 投 手 ， 防 禦 率 、 H / 9、 W H I P、 C E R A

顯 著 衰 退；投 球 局 數 1 0 0 - 1 0 9 . 6 7 局 的 投 手，各 項 數 據 無 顯 著

差 異 ； 投 球 局 數 11 0 局 以 上 的 投 手 ， W H I P 顯 著 衰 退 。  

 

六 、 中 華 職 棒 1 9 9 0 - 2 0 0 7 年 ， 連 續 三 年 投 球 表 現 比 較  

投 球 局 數 8 0 - 8 9 . 6 7 局 (表 5 7 )、1 0 0 - 1 0 9 . 6 7 局 (表 5 9 )、11 0

局 以 上 (表 6 0 )的 後 援 投 手 ， 後 兩 年 的 投 球 局 數 和 第 一 年 有 顯

著 差 異 ， 第 二 、 三 年 較 第 一 年 少 ， 第 三 年 和 第 二 年 無 顯 著 差

異，投 球 局 數 9 0 - 9 9 . 6 7 局 的 投 手 (表 5 8 )，連 三 年 的 投 球 局 數

雖 然 逐 漸 減 少，但 無 顯 著 差 異。投 球 局 數 8 0 - 8 9 . 6 7 局 的 投 手，

第 二 年 及 第 三 年 分 別 比 第 一 年 平 均 減 少 2 3 . 3 4 和 3 1 . 3 1 局 ；

投 球 局 數 9 0 - 9 9 . 6 7 局 的 投 手 ， 分 別 比 第 一 年 平 均 減 少 7 . 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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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1 8 . 7 2 局 ； 投 球 局 數 1 0 0 - 1 0 9 . 6 7 局 的 投 手 ， 分 別 比 第 一 年

平 均 減 少 2 9 . 4 1 和 2 6 . 4 1 局 ； 投 球 局 數 11 0 局 以 上 的 投 手 ，

分 別 比 第 一 年 平 均 減 少 2 7 . 4 3 和 3 6 . 3 8 局 。  

投 球 局 數 5 0 - 5 9 . 6 7 局 的 投 手 (表 5 4 )，防 禦 率 第 三 年 較 第

二 年 顯 著 衰 退，其 他 數 據 無 顯 著 差 異；投 球 局 數 6 0 - 6 9 . 6 7 局

的 投 手 (表 5 5 )， H / 9 第 三 年 較 第 一 、 二 年 差 ， 第 二 年 和 第 一

年 無 顯 著 差 異 ， 其 他 數 據 連 三 年 皆 無 顯 著 的 差 異 ； 投 球 局 數

7 0 - 7 9 . 6 7 局 (表 5 6 )、 8 0 - 8 9 . 6 7 局 、 9 0 - 9 9 . 6 7 局 、 投 球 局 數

1 0 0 - 1 0 9 . 6 7 局 的 投 手 ， 各 項 數 據 無 顯 著 差 異 ； 投 球 局 數 11 0

局 以 上 的 投 手 ， W H I P、 F I P、 C E R A 第 三 年 較 第 一 年 差 ， 其

他 數 據 連 三 年 無 顯 著 差 異 。  

 

七 、 美 國 職 棒 1 9 8 2 - 2 0 0 7 年 ， 半 季 投 球 表 現 比 較  

美 國 職 棒 明 星 賽 前 投 球 局 數 小 於 2 5 局 之 後 援 投 手 (表

6 1 )，各 項 數 據 明 星 賽 前 及 明 星 賽 後 無 顯 著 差 異；明 星 賽 前 投

球 局 數 2 5 - 2 9 . 6 7 局 的 投 手 (表 6 2 )，明 星 賽 後 的 防 禦 率、H / 9、

W H I P、 R E R A、 C E R A 皆 較 明 星 賽 前 顯 著 退 步 ； 明 星 賽 前 投

球 局 數 3 0 - 3 4 . 6 7 局 的 投 手 (表 6 3 )，明 星 賽 後 的 防 禦 率、H / 9、

W H I P、 F I P、 R E R A、 C E R A 皆 較 明 星 賽 前 顯 著 退 步；明 星 賽

前 投 球 局 數 3 5 - 3 9 . 6 7 局 的 投 手 (表 6 4 )， 明 星 賽 後 的 防 禦 率 、

H / 9、 W H I P、 R E R A、 C E R A 皆 較 明 星 賽 前 顯 著 退 步；明 星 賽

前 投 球 局 數 4 0 - 4 4 . 6 7 局 (表 6 5 )以 及 4 5 - 4 9 . 6 7 局 (表 6 6 )的 投

手，明 星 賽 後 的 K / 9、 B B / 9 無 顯 著 差 異 外， 其 他 數 據 皆 較 明

星 賽 前 顯 著 退 步 ； 明 星 賽 前 投 球 局 數 5 0 - 5 4 . 6 7 局 的 投 手 (表

6 7 )， 除 K / 9 無 顯 著 差 異 外 ， 其 餘 數 據 皆 較 明 星 賽 前 顯 著 退

步；明 星 賽 前 投 球 局 數 5 5 局 以 上 的 投 手 (表 6 8 )，明 星 賽 後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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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 9、 B B / 9 無 顯 著 差 異 ， 其 他 數 據 皆 較 明 星 賽 前 顯 著 退 步 。  

美 國 職 棒 明 星 賽 前 後 皆 有 1 0 次 以 上 救 援 成 功 之 後 援 投

手 (表 6 9 )，明 星 賽 後 的 防 禦 率、 H / 9、 C E R A 較 明 星 賽 前 顯 著

退 步 ， 其 他 數 據 明 星 賽 前 後 無 顯 著 差 異 。  

中 華 職 棒 因 為 無 法 蒐 集 到 明 星 賽 前 後 或 上 下 半 季 分 開 的

資 料 ， 因 此 無 法 比 較 後 援 投 手 半 季 的 表 現 。  

 

第 二 節   討 論  

 

一 、 美 國 職 棒 後 援 投 手 連 續 2 - 3 年 的 表 現  

連 兩 年 的 投 球 局 數，1 9 8 2 - 2 0 0 7 年 和 1 9 9 0 - 2 0 0 7 年 的 樣 本

皆 為 超 過 5 0 局 後 開 始 下 降，且 投 球 局 數 越 多，第 二 年 減 少 的

局 數 越 多，另 外 投 球 局 數 9 0 局 以 上 的 投 手，相 對 於 投 球 局 數

小 於 9 0 局 的 投 手，在 兩 個 樣 本 年 代 中，投 球 局 數 皆 有 大 幅 減

少 的 跡 象；連 三 年 的 投 球 則 是 超 過 6 0 局 後，投 球 局 數 有 顯 著

的 下 降。相 同 的 是，投 球 局 數 9 0 局 以 上 的 投 手，相 對 於 投 球

局 數 小 於 9 0 局 的 投 手，在 兩 個 樣 本 年 代 中，後 兩 年 的 投 球 局

數 皆 有 大 幅 減 少 的 跡 象 。  

由 此 可 見，後 援 投 手 每 年 投 球 局 數 最 好 不 要 超 過 6 0 局 ，

大 部 分 投 手 投 球 超 過 5 0 局 後，下 一 年 的 投 球 局 數 就 有 顯 著 的

減 少，若 第 一 年 投 球 局 數 5 0 - 5 9 . 6 7 局 的 投 手，第 二 年 的 投 球

局 數 就 有 衰 退 的 現 象 者 ， 大 部 分 在 第 三 年 已 不 存 在 ， 這 些 消

失 的 投 手 ， 可 能 是 因 為 本 身 的 能 力 不 足 ， 平 均 的 表 現 較 投 球

局 數 多 的 投 手 差 ， 或 是 因 為 過 度 使 用 而 被 淘 汰 。 因 此 能 夠 在

三 年 中 穩 定 出 賽 的 後 援 投 手 ， 代 表 他 具 有 一 定 的 能 力 ， 才 能

獲 得 穩 定 出 賽 的 機 會。另 外，投 球 局 數 超 過 9 0 局 的 投 手，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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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 為 可 能 使 用 過 度 ， 因 為 接 下 來 不 管 是 一 年 或 兩 年 ， 投 球 局

數 皆 大 幅 衰 退 。  

單 季 的 投 球 局 數 和 投 手 的 表 現 大 致 呈 正 比 ， 投 球 局 數 越

多 的 投 手 表 現 越 好 ， 各 項 數 據 的 表 現 也 較 出 色 。 各 個 投 球 局

數 的 分 類 ， 在 1 9 8 2 - 2 0 0 7 年 和 1 9 9 0 - 2 0 0 7 年 兩 個 樣 本 中 ， 皆

可 明 顯 的 看 出 ， 能 力 較 好 的 投 手 因 為 受 到 重 用 ， 所 以 投 球 局

數 較 多 ， 不 管 是 第 一 年 或 第 二 年 的 數 據 ， 都 呈 現 投 球 局 數 越

多 ， 表 現 越 好 的 趨 勢 ； 連 三 年 的 樣 本 中 也 有 相 同 的 現 象 ， 單

季 投 球 局 數 越 多 ， 各 項 數 據 越 好 。 在 局 數 增 加 各 項 數 據 越 好

的 趨 勢 中，唯 一 例 外 的 是 投 球 局 數 9 0 - 9 9 . 6 7 局 的 投 手，各 項

數 據 比 投 球 局 數 8 0 - 8 9 . 6 7 局 的 投 手 還 差，連 兩 年 和 連 三 年 皆

如 此，對 照 投 球 局 數 的 比 較 結 果，可 以 說 投 球 局 數 9 0 局 以 上

的 投 手 ， 的 確 有 可 能 使 用 過 度 。  

投 球 局 數 小 於 5 0 局 的 投 手，連 兩 年 的 各 項 數 據 絕 大 部 分

無 顯 著 差 異 ， 連 三 年 的 統 計 結 果 中 ， 雖 然 H / 9、 C E R A 顯 著

衰 退 ， 但 是 大 部 分 數 據 皆 無 顯 著 差 異 ， 證 明 投 手 投 球 局 數 不

超 過 5 0 局 ， 其 能 力 不 受 太 大 的 影 響 ； 但 是 投 球 局 數 小 於 5 0

局 的 投 手 ， 各 項 數 據 的 標 準 差 都 很 大 ， 可 能 是 因 為 相 同 的 投

球 局 數 中 包 含 了 不 同 能 力 的 投 手 ， 因 此 數 據 的 離 散 程 度 較

大 ， 或 是 相 同 能 力 的 投 手 ， 有 些 人 因 為 短 期 失 常 而 喪 失 再 上

場 的 機 會 ， 有 些 人 則 是 因 為 短 期 運 氣 較 好 ， 之 後 恢 復 正 常 所

以 數 據 顯 示 退 步。因 此，投 球 局 數 小 於 5 0 局 的 投 手，由 於 平

均 表 現 較 差 ， 且 標 準 差 較 大 ， 顯 示 這 些 投 手 的 表 現 ， 個 別 差

異 較 大 。  

投 球 局 數 5 0 - 5 9 . 6 7 局 的 投 手，在 兩 個 樣 本 年 代 中 連 續 三

年 的 H / 9、 W H I P、 F I P 第 二 年 和 第 一 年 的 差 異 不 大 ， 第 三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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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 有 衰 退 的 現 象 ， 和 投 球 局 數 6 0 局 以 上 的 投 手 相 比 ， 6 0 局

以 上 的 投 手 ， 絕 大 部 分 數 據 為 第 二 年 就 衰 退 ， 可 見 投 球 局 數

超 過 6 0 局 就 可 能 有 使 用 過 度 的 現 象 ， 且 投 球 局 數 6 0 局 以 上

的 投 手 ， 第 三 年 的 表 現 和 第 二 年 的 差 異 不 顯 著 ， 顯 示 過 度 使

用 後 要 回 到 第 一 年 的 表 現 相 當 困 難 。  

各 項 數 據 在 投 球 局 數 5 0 局 以 上 的 投 手 中，第 二 年 較 第 一

年 的 表 現 皆 有 下 滑 的 趨 勢，除 了 K / 9 外。K / 9 在 兩 個 樣 本 中 ，

投 球 局 數 小 於 5 0 局 的 投 手 連 兩 年 皆 無 顯 著 差 異 ， 1 9 8 2 - 2 0 0 7

年 的 樣 本 中 ， 投 球 局 數 1 0 0 局 以 上 的 投 手 連 兩 年 無 顯 著 差

異， 1 9 9 0 - 2 0 0 7 年 的 樣 本 中，則 是 9 0 局 以 上 的 投 手 連 兩 年 無

顯 著 差 異。顯 示 投 球 局 數 小 於 5 0 局 的 投 手，因 為 沒 有 過 度 使

用 的 疑 慮 ， 所 以 三 振 能 力 並 沒 有 受 到 太 大 的 影 響 ， 隨 著 投 球

局 數 增 加 ， 第 二 年 的 各 項 數 據 表 現 下 滑 ， 明 顯 的 反 應 在 投 球

局 數 超 過 5 0 局 的 投 手 身 上 ， 但 是 能 夠 在 一 年 中 投 超 過 9 0 局

的 後 援 投 手 ， 通 常 具 有 一 定 的 壓 制 能 力 ， 教 練 常 會 在 比 賽 中

多 派 他 們 上 場，因 此 才 有 這 麼 多 的 投 球 局 數，且 三 振、保 送 、

被 全 壘 打 被 視 為 是 投 手 能 夠 控 制 的 能 力 ， 因 此 這 些 具 有 壓 制

力 的 投 手 ， 其 三 振 能 力 受 到 投 球 局 數 的 影 響 較 小 。  

近 代 的 後 援 投 手 ( 1 9 9 0 - 2 0 0 7 年 )除 了 K / 9 外 ， B B / 9 對 於

投 球 局 數 9 0 局 以 上 的 投 手 而 言，連 兩 年 無 顯 著 差 異，投 球 局

數 1 0 0 局 以 上 的 後 援 投 手 ， F I P 連 兩 年 也 無 顯 著 差 異 。 因 為

F I P 是 由 三 振 、 保 送 、 被 全 壘 打 等 數 據 ， 經 由 不 同 係 數 相 乘

換 算 得 到 ， 由 此 可 看 出 這 些 具 有 壓 制 力 的 投 手 ， 其 各 項 能 力

(三 振 、 保 送 、 被 全 壘 打 )受 到 投 球 局 數 增 加 的 影 響 較 小 ， 且

這 些 投 手 的 數 量 不 多 ； 陳 冠 良 與 張 振 崗 （ 2 0 0 7） 比 較 台 灣 及

美 國 職 棒 各 項 攻 守 數 據 相 關 性 的 結 果 也 證 實 ， K / 9、 B B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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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I P 連 兩 年 的 相 關 係 數 高 ， 表 示 該 數 據 較 穩 定 ， 較 能 代 表 投

手 的 能 力 ； H / 9 因 為 受 到 運 氣 的 影 響 較 大 ， 較 不 能 代 表 投 手

的 能 力 ， 連 續 兩 年 呈 現 顯 著 的 衰 退 。  

和 連 兩 年 的 數 據 類 似 的 是，近 代 ( 1 9 9 0 - 2 0 0 7 年 )投 球 局 數

9 0 局 以 上 的 投 手 ， 其 三 振 和 保 送 能 力 連 三 年 的 差 異 不 顯 著 ，

1 0 0 局 以 上 的 投 手 ， 防 禦 率 、 F I P、 R E R A 皆 無 顯 著 差 異 ， 且

W H I P、 C E R A 第 三 年 才 有 衰 退 的 現 象，可 以 看 出 這 些 少 數 具

有 壓 制 力 且 能 夠 投 長 局 數 的 投 手 ， 其 能 力 受 到 局 數 增 加 的 影

響 較 小 ， 但 是 這 樣 的 投 手 樣 本 數 不 多 ， 大 部 分 投 長 局 數 的 後

援 投 手 存 在 1 9 9 0 年 之 前 ， 樣 本 當 中 最 近 一 個 投 球 局 數 超 過

1 0 0 局 ， 且 存 在 連 三 年 數 據 的 投 手 為 2 0 0 4 年 S c o t  S h i e l d s 的

1 0 5 . 3 3 局， 2 0 0 0 年 後 共 有 4 個 樣 本。投 球 局 數 1 0 0 局 以 上 ，

且 存 在 連 兩 年 數 據 的 投 手 ， 1 9 8 2 - 2 0 0 7 年 有 1 3 2 個 樣 本 ，

1 9 9 0 - 2 0 0 7 年 只 有 3 1 個， 2 0 0 0 年 後 只 有 6 個 樣 本；投 球 局 數

1 0 0 局 以 上，且 存 在 連 三 年 數 據 的 投 手， 1 9 8 2 - 2 0 0 7 年 有 1 1 7

個 樣 本， 1 9 9 0 - 2 0 0 7 年 只 有 2 0 個， 2 0 0 0 年 後 只 有 4 個 樣 本 。

由 以 上 結 果 可 得 知 ， 能 夠 投 長 局 數 且 具 有 壓 制 能 力 的 投 手 相

當 稀 少，也 因 為 這 些 投 手 具 有 壓 制 力，才 被 如 此 大 量 的 使 用。 

在 連 三 年 的 各 項 數 據 中 發 現，B B / 9 在 1 9 8 2 - 2 0 0 7 年 為 投

球 局 數 超 過 7 0 局 後 ， 1 9 9 0 - 2 0 0 7 年 則 是 投 球 局 數 超 過 6 0 局

後，第 三 年 才 顯 著 比 第 一 年 衰 退， 1 9 8 2 - 2 0 0 7 年 投 球 局 數 1 1 0

局 以 上，以 及 1 9 9 0 - 2 0 0 7 年 投 球 局 數 9 0 局 以 上 的 投 手，B B / 9

連 三 年 無 顯 著 差 異 。 再 度 證 實 是 否 投 出 保 送 屬 於 投 手 的 能

力 ， 其 衰 退 受 到 局 數 增 加 的 影 響 較 小 ， 但 是 過 多 的 投 球 局 數

還 是 會 造 成 表 現 衰 退 ， 只 有 非 常 少 數 能 夠 投 長 局 數 的 投 手 ，

其 壓 制 力 不 受 到 局 數 的 影 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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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此 ， 大 部 分 投 手 的 表 現 ， 是 會 因 為 投 球 局 數 的 增 加 而

受 到 影 響 ， 投 球 局 數 最 好 不 要 超 過 6 0 局 ， 超 過 6 0 局 後 接 下

來 的 一 年 或 兩 年 ， 解 決 打 者 的 能 力 會 下 降 ， 少 數 投 手 具 有 投

長 局 數 的 壓 制 能 力 ， 其 能 力 受 到 投 球 局 數 增 加 的 影 響 較 小 。  

R E R A 的 計 算 ， 是 為 了 評 量 後 援 投 手 登 場 投 球 時 ， 對 於

壘 上 有 跑 者 的 投 球 能 力 ， 將 壘 上 的 跑 者 計 為 登 場 投 手 的 責

任 ， 若 R E R A 比 防 禦 率 低 ， 表 示 和 平 均 的 壘 上 有 人 被 得 分 率

相 比 ， 能 夠 讓 更 少 的 跑 者 回 到 本 壘 得 分 ， 具 有 化 解 危 機 的 能

力 ， 反 之 則 表 示 對 於 壘 上 有 人 的 危 機 處 理 能 力 較 差 。 在

1 9 8 2 - 2 0 0 7 年 和 1 9 9 0 - 2 0 0 7 年 兩 個 樣 本 中，所 有 投 手 第 一 年 的

R E R A 都 比 防 禦 率 低 ， 但 是 第 二 年 的 R E R A 和 防 禦 率 就 沒 有

太 大 的 差 別 ， 1 9 8 2 - 2 0 0 7 年 投 球 局 數 1 1 0 局 以 上 的 投 手 ， 第

二 年 的 R E R A 甚 至 比 防 禦 率 還 高 ， 唯 一 的 例 外 是 1 9 9 0 - 2 0 0 7

年 投 球 局 數 1 0 0 局 以 上 的 投 手 ， 第 二 年 的 R E R A 較 防 禦 率

低。雖 然 後 援 投 手 在 1 9 8 0 年 開 始 就 很 普 遍，但 是 使 用 方 式 和

近 代 有 些 許 的 不 同 ， 早 期 的 後 援 投 手 常 常 需 要 投 長 局 數 ， 由

1 9 9 0 - 2 0 0 7 年 的 樣 本 中 就 可 看 出 ， 連 兩 年 的 樣 本 ， 投 球 局 數

1 1 0 局 以 上 的 投 手 只 有 7 個 ， 連 三 年 的 樣 本 ， 投 球 局 數 1 1 0

局 以 上 的 投 手 只 有 4 個 ， 因 此 併 入 投 球 局 數 1 0 0 局 以 上 的 投

手 做 統 計 ； 上 述 結 果 可 知 ， 早 期 的 後 援 投 手 可 能 因 為 負 擔 過

多 的 局 數 ， 因 此 第 二 年 對 於 壘 上 有 人 的 壓 制 能 力 普 遍 降 低 ，

近 代 這 些 少 數 具 有 壓 制 力 且 可 投 長 局 數 的 後 援 投 手 ， 對 於 壘

上 有 人 的 危 機 解 除 能 力 較 不 受 投 球 局 數 增 加 的 影 響 。  

連 三 年 的 比 較 和 連 兩 年 的 比 較 相 同 ， 所 有 投 手 第 一 年 的

R E R A 都 比 防 禦 率 低 ， 第 二 年 的 R E R A 與 防 禦 率 相 比 ， 沒 有

太 大 的 差 別，第 一 年 投 球 局 數 6 0 局 以 上 的 投 手，到 了 第 三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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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R E R A 比 防 禦 率 還 高，第 一 年 投 球 局 數 9 0 局 以 上 的 投 手 ，

到 了 第 三 年 的 R E R A 比 防 禦 率 高 出 許 多 ， 唯 一 的 例 外 還 是

1 9 9 0 - 2 0 0 7 年 投 球 局 數 1 0 0 局 以 上 的 投 手 ， 第 二 年 和 第 三 年

的 R E R A 皆 較 防 禦 率 低 。 連 三 年 的 R E R A 可 得 出 和 前 述 相 同

的 結 果，投 球 局 數 9 0 局 以 上 的 投 手，有 過 度 濫 用 的 現 象，近

代 這 些 少 數 具 有 壓 制 力 且 可 投 長 局 數 的 後 援 投 手 ， 對 於 壘 上

有 人 的 危 機 解 除 能 力 較 不 受 投 球 局 數 的 影 響 ； 另 外 發 現

1 9 9 0 - 2 0 0 7 年 投 球 局 數 1 0 0 局 以 上 的 投 手 ， 其 第 一 年 的 E R A

和 R E R A 差 異 不 大 ， 後 兩 年 則 有 較 大 的 差 異 ， 有 可 能 是 因 為

這 些 投 手 大 部 分 第 一 年 是 S e t u p  M a n， 因 為 有 穩 定 的 表 現 ，

所 以 接 下 來 的 兩 年 常 在 壘 上 有 人 時 登 場 投 球 。  

各 項 數 據 連 兩 年 的 比 較 ， 在 兩 個 樣 本 年 代 及 各 個 投 球 局

數 分 類 中 皆 有 衰 退 的 現 象 ， 可 能 原 因 是 參 雜 了 許 多 只 在 大 聯

盟 投 了 兩 年 的 投 手 ， 他 們 的 表 現 較 不 穩 定 ， 因 此 到 了 第 三 年

還 在 投 球 的 樣 本 數 減 少 許 多 ， 經 由 連 三 年 的 數 據 來 輔 助 連 兩

年 的 數 據 ， 得 到 投 球 局 數 對 後 一 年 或 後 兩 年 投 球 表 現 的 影

響 。 連 兩 年 及 連 三 年 的 衰 退 ， 除 了 受 到 投 球 局 數 的 影 響 外 ，

有 可 能 是 因 為 年 紀 的 增 加 ， 造 成 各 項 表 現 下 滑 ， 之 後 的 研 究

可 將 年 紀 列 入 考 慮 。  

 

二 、 美 國 職 棒 終 結 者 ( C l o s e r )連 續 2 - 4 年 的 表 現  

連 續 數 年 皆 有 2 0 次 以 上 救 援 成 功 的 投 手，在 1 9 8 2 - 2 0 0 7

年 的 樣 本 中 ， 連 續 兩 年 、 三 年 、 四 年 的 投 球 局 數 皆 呈 現 逐 年

顯 著 衰 退 ， 1 9 9 0 - 2 0 0 7 年 的 樣 本 中 ， 則 是 連 續 兩 年 有 顯 著 差

異 外 ， 連 續 三 年 的 投 球 ， 第 三 年 較 第 一 年 所 投 的 局 數 少 ， 連

續 四 年 ， 第 四 年 較 第 一 、 二 年 所 投 的 局 數 少 。 可 見 近 代 的 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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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者 若 是 連 續 三 年 以 上 擔 任 隊 上 終 結 者 ， 到 了 第 三 年 的 投 球

局 數 才 有 顯 著 的 減 少 ， 前 兩 年 的 投 球 局 數 差 異 不 大 ， 連 續 兩

年 有 所 差 異 的 原 因 ， 可 能 是 因 為 許 多 年 輕 的 終 結 者 或 是 原 本

的 終 結 者 受 傷 而 代 班 的 投 手 ， 連 續 兩 年 的 表 現 較 不 穩 定 。  

B B / 9、W H I P、F I P 在 兩 個 樣 本 年 代 中，連 續 兩 年、三 年 、

四 年 皆 無 顯 著 差 異 。 由 此 可 知 ， 球 隊 的 終 結 者 必 須 有 讓 對 手

無 法 上 壘 的 能 力 ， 因 此 被 賦 予 結 束 比 賽 的 任 務 ， F I P 也 可 支

持 這 個 論 點 ， 因 為 F I P 主 要 是 由 三 振 、 保 送 、 被 全 壘 打 換 算

得 到 。  

統 計 結 果 較 意 外 的 是 K / 9 值 ， K / 9 在 1 9 8 2 - 2 0 0 7 年 的 終

結 者 中 ， 連 兩 年 呈 現 顯 著 衰 退 ， 1 9 9 0 - 2 0 0 7 年 的 樣 本 中 ， 連

兩 年 無 顯 著 差 異 ， 連 三 年 的 差 異 在 兩 個 樣 本 年 代 中 皆 為 第 二

年 開 始 衰 退 ， 第 二 年 和 第 三 年 無 顯 著 差 異 ， 連 四 年 則 為 第 三

年 開 始 衰 退 ， 第 三 、 四 年 較 第 一 、 二 年 差 。 雖 然 K / 9 連 續 數

年 呈 現 衰 退 的 現 象 ， 但 是 其 數 據 在 1 9 8 2 - 2 0 0 7 年 中 ， 最 差 的

平 均 值 也 有 8 . 3 0， 1 9 9 0 - 2 0 0 7 年 也 有 接 近 8 . 7 0 的 統 計 結 果 ，

可 以 說 雖 然 終 結 者 的 壓 制 力 不 如 第 一 年 ， 但 是 能 夠 穩 定 的 為

球 隊 每 年 守 下 2 0 場 以 上 勝 利 (有 些 非 救 援 機 會 )的 投 手，必 定

具 有 相 當 的 壓 制 能 力 ， 其 能 力 的 衰 退 也 較 不 明 顯 。  

其 他 各 項 數 據 在 1 9 8 2 - 2 0 0 7 年 的 終 結 者 中 ， 連 三 年 的 統

計 結 果 衰 退 較 明 顯 ， 包 含 防 禦 率 、 H / 9、 R E R A、 C E R A， 都

在 第 三 年 開 始 衰 退 ， 第 一 年 和 第 二 年 的 表 現 無 顯 著 差 異 ， 連

續 四 年 拿 到 2 0 次 以 上 救 援 成 功 的 投 手 ， 只 有 H / 9、 C E R A 呈

現 第 四 年 的 表 現 較 差 ； 1 9 9 0 - 2 0 0 7 年 的 終 結 者 中 ， 連 三 年 的

衰 退 也 相 當 類 似 ， 防 禦 率 、 H / 9、 R E R A、 C E R A， 都 在 第 三

年 開 始 衰 退 ， 第 一 年 和 第 二 年 的 表 現 無 顯 著 差 異 ， 連 續 四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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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 只 有 H / 9 在 第 四 年 的 表 現 較 差 。 由 以 上 可 知 ， 能 夠 連 續 四

年 拿 下 2 0 次 以 上 救 援 成 功 的 終 結 者 ， 其 具 有 一 定 的 壓 制 能

力 ， 且 能 夠 每 年 擔 任 球 隊 終 結 者 的 投 手 相 當 少 ， 一 方 面 是 一

支 球 隊 只 有 一 位 終 結 者 ， 另 一 方 面 則 是 後 援 投 手 要 維 持 對 打

者 的 壓 制 能 力 相 當 不 容 易 ， 1 9 9 0 年 後 只 有 7 0 個 樣 本 連 續 四

年 拿 下 2 0 次 以 上 救 援 成 功 。  

 

三 、 中 華 職 棒 後 援 投 手 連 續 2 - 3 年 的 表 現  

投 球 局 數 8 0 局 以 上 的 後 援 投 手，大 部 分 第 二 年 的 投 球 局

數 顯 著 衰 退；連 續 三 年 的 統 計 結 果，和 連 續 兩 年 的 結 果 相 同，

投 球 局 數 8 0 局 以 上 的 後 援 投 手，大 部 分 第 二 年 的 投 球 局 數 顯

著 衰 退，且 第 二、三 年 無 顯 著 差 異，投 球 局 數 9 0 - 9 9 . 6 7 局 的

投 手 ， 雖 然 投 球 局 數 逐 年 下 降 ， 但 是 無 顯 著 差 異 。 由 此 結 果

可 看 出，中 華 職 棒 後 援 投 手 的 單 季 投 球 局 數 上 限 約 為 8 0 局 ，

若 超 過 8 0 局 則 來 年 的 投 球 局 數 顯 著 下 降，投 球 局 數 9 0 - 9 9 . 6 7

局 的 投 手 ， 有 些 在 球 季 中 兼 任 先 發 和 後 援 ， 第 二 年 轉 為 全 職

先 發 ， 因 此 投 球 局 數 的 平 均 值 和 第 一 年 沒 有 太 大 的 差 別 。  

投 球 局 數 7 0 - 7 9 . 6 7 局 的 後 援 投 手 ， 連 兩 年 的 防 禦 率 、

H / 9、 C E R A 呈 現 顯 著 的 衰 退，但 是 連 三 年 的 各 項 數 據 則 無 顯

著 差 異，投 球 局 數 8 0 - 8 9 . 6 7 局 的 投 手，連 兩 年 和 連 三 年 的 表

現 皆 無 顯 著 差 異，投 球 局 數 9 0 - 9 9 . 6 7 局 的 投 手，連 兩 年 的 防

禦 率 、 H / 9、 W H I P、 C E R A 呈 現 顯 著 衰 退 ， 各 項 數 據 連 三 年

的 差 異 不 顯 著 。 和 投 球 局 數 的 統 計 結 果 相 比 後 ， 中 華 職 棒 投

球 局 數 超 過 8 0 局 的 投 手，可 能 有 過 度 使 用 的 現 象，雖 然 投 球

局 數 1 0 0 - 1 0 9 . 6 7 局 的 投 手 連 兩 年 和 連 三 年 的 差 異 不 顯 著，但

是 到 了 11 0 局 以 上 的 投 手 ， 連 兩 年 的 W H I P 和 連 三 年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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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H I P、 F I P、 C E R A 又 有 顯 著 的 衰 退 。 可 能 是 因 為 中 華 職 棒

的 後 援 投 手 登 場 時 投 球 局 數 較 不 固 定 ， 有 時 候 甚 至 是 投 了 半

場 比 賽 ， 和 美 國 職 棒 1 9 8 0 年 代 的 使 用 方 式 較 類 似 。  

中 華 職 棒 的 後 援 投 手 篩 選 條 件 和 美 國 職 棒 不 同 ， 美 國 職

棒 的 樣 本 條 件 為 第 一 年 完 全 以 後 援 投 手 身 分 出 賽 的 投 手 ， 這

些 投 手 接 下 來 的 一 年 或 兩 年 轉 為 先 發 的 相 當 少 ， 就 算 第 二 年

曾 經 先 發 ， 次 數 也 不 多 ； 中 華 職 棒 因 為 分 工 不 像 美 國 職 棒 這

麼 細 ， 因 此 樣 本 條 件 訂 為 第 一 年 以 後 援 投 手 身 分 出 賽 達 全 部

出 賽 次 數 的 6 0 %， 加 上 中 華 職 棒 第 二 年 轉 為 先 發 或 是 以 先 發

為 主 的 投 手 較 多 ， 若 要 將 條 件 限 制 為 第 二 年 也 是 6 0 %的 後 援

出 賽 ， 則 樣 本 數 將 會 很 少 ， 並 且 較 分 散 。 此 外 ， 後 援 投 手 樣

本 當 中 ， 本 土 投 手 佔 絕 大 部 分 ， 主 要 的 原 因 是 各 隊 都 希 望 將

洋 將 的 價 值 發 揮 到 最 大 ， 尋 找 洋 將 皆 以 先 發 投 手 為 主 ， 只 有

少 數 的 洋 將 擔 任 後 援 後 援 投 手 ， 且 都 是 專 職 的 終 結 者 ， 另 外

洋 將 的 流 動 率 較 高 ， 要 有 連 續 兩 年 的 數 據 較 少 ， 因 此 將 本 土

投 手 和 少 數 的 洋 將 放 在 一 起 比 較 。 若 接 下 來 的 數 年 後 ， 投 手

樣 本 漸 漸 増 多 並 且 分 工 較 確 實 的 時 候 ， 則 可 以 更 精 準 的 計 算

中 華 職 棒 後 援 投 手 的 表 現 。  

 

四 、 美 國 職 棒 後 援 投 手 明 星 賽 前 後 的 表 現  

美 國 職 棒 年 與 年 間 的 比 較 發 現，投 球 局 數 5 0 局 以 上 的 投

手 ， 第 二 年 的 各 項 表 現 就 有 下 滑 的 趨 勢 ， 投 手 單 季 投 球 局 數

最 好 不 要 超 過 6 0 局；半 季 的 表 現 則 是 從 2 5 局 以 後 開 始 下 滑，

明 星 賽 前 投 球 局 數 超 過 2 5 局 的 投 手，明 星 賽 後 的 大 部 分 數 據

都 較 前 半 季 差 。 K / 9、 B B / 9 這 兩 項 數 據 除 了 在 明 星 賽 前 投 球

局 數 5 0 - 5 4 . 6 7 局 的 投 手 呈 現 顯 著 衰 退 外，所 有 類 別 中 皆 無 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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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 差 異 ， 顯 示 投 手 的 能 力 較 不 受 到 短 期 投 球 局 數 的 影 響 ， 仍

然 可 以 維 持 。  

其 他 各 項 數 據 的 衰 退 ， 可 能 是 因 為 ：  

1 .  疲 勞：長 期 的 比 賽 到 了 下 半 季，球 員 的 體 力 及 耐 力 下

滑 ， 或 是 因 為 過 度 使 用 造 成 的 疲 勞 ；  

2 .  運 氣，若 明 星 賽 前 的 運 氣 較 好，則 數 據 上 看 起 來 的 表

現 較 好 ， 因 此 出 賽 機 會 多 ， 投 球 局 數 自 然 較 多 ， 投 手 的 表 現

超 過 實 力 ， 若 下 半 季 沒 有 一 樣 的 好 運 ， 則 數 據 就 會 呈 現 衰 退

的 現 象 ， 投 球 局 數 也 會 減 少 ； 若 明 星 賽 前 的 運 氣 較 差 ， 則 數

據 看 起 來 較 差 ， 有 些 投 手 可 能 會 被 送 回 小 聯 盟 ， 或 是 上 場 機

會 減 少 ， 因 此 投 球 局 數 較 少 ， 而 不 會 被 本 研 究 選 入 ， 就 算 是

明 星 賽 後 有 上 場 也 看 不 到 是 否 運 氣 變 好 ， 或 是 實 力 是 否 發

揮 ， 因 此 全 年 的 平 均 值 較 能 代 表 球 員 的 實 力 ， 年 與 年 的 表 現

是 否 穩 定 ， 較 半 季 的 表 現 準 確 。  

1 9 8 2 - 2 0 0 7 年，明 星 賽 前 後 皆 有 1 0 次 以 上 救 援 成 功 的 後

援 投 手，明 星 賽 前 後 的 各 項 表 現 差 異 不 大，雖 然 防 禦 率、H / 9、

C E R A 顯 著 衰 退 ， 但 是 數 據 上 看 起 來 的 差 異 並 不 明 顯 ， 這 些

終 結 者 還 是 具 有 一 定 的 壓 制 能 力 ， 才 能 在 明 星 賽 後 繼 續 為 球

隊 守 住 勝 利 。  

各 個 投 球 局 數 的 分 類 可 以 發 現 ， R E R A 在 明 星 賽 前 普 遍

較 防 禦 率 低 ， 明 星 賽 後 防 禦 率 和 R E R A 的 差 異 不 大 ， 可 能 也

是 因 為 長 期 比 賽 的 關 係 ， 終 結 者 的 部 分 則 沒 有 此 現 象 ， 其

R E R A 不 管 在 明 星 賽 前 或 明 星 賽 後 ， 皆 較 防 禦 率 還 低 ， 可 見

這 些 成 為 終 結 者 的 投 手 ， 因 為 具 有 一 定 的 壓 制 力 ， 才 會 被 選

為 結 束 比 賽 的 投 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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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 一 節   結 論  

 

美 國 職 棒 每 年 都 有 許 多 的 後 援 投 手 出 賽 ， 但 是 有 好 表 現

且 能 維 持 數 年 的 投 手 卻 不 多 ， 因 為 高 中 、 大 學 、 小 聯 盟 投 手

的 養 成 主 要 以 先 發 為 主，一 般 而 言，能 力 較 差 者 才 擔 任 後 援，

再 從 中 挑 出 表 現 較 好 的 投 手 養 成 球 隊 終 結 者 。 因 為 先 發 投 手

被 認 為 能 主 宰 比 賽 的 絕 大 部 分 ， 加 上 許 多 後 援 投 手 本 身 的 能

力 較 差 ， 所 以 這 些 後 援 投 手 先 天 就 較 不 受 重 視 ， 後 天 又 因 為

沒 有 像 先 發 投 手 投 一 休 四 的 使 用 機 制 ， 而 可 能 被 教 練 團 過 度

的 使 用 ， 在 各 隊 間 被 交 易 ， 甚 至 在 大 聯 盟 待 了 兩 三 個 球 季 就

被 淘 汰 消 失 的 也 不 在 少 數 。 近 代 雖 然 有 較 細 的 投 手 分 工 ， 但

是 後 援 投 手 被 使 用 過 度 ， 造 成 後 面 球 季 表 現 下 滑 甚 至 受 傷 的

例 子 也 不 少 。  

本 研 究 發 現 ， 美 國 職 棒 後 援 後 援 投 手 單 季 的 投 球 局 數 最

好 不 要 超 過 6 0 局，若 超 過 6 0 局 則 各 項 表 現 皆 有 明 顯 的 下 滑，

若 投 球 局 數 超 過 9 0 局，則 各 項 表 現 的 下 滑 更 大，雖 然 還 是 有

少 數 具 有 壓 制 力 且 能 夠 投 長 局 數 的 投 手 ， 較 不 受 到 投 球 局 數

增 加 的 影 響 ， 但 若 長 期 的 過 度 使 用 則 還 是 會 造 成 之 後 表 現 的

衰 退 。 近 代 也 許 是 因 為 投 手 分 工 更 細 ， 例 如 一 人 投 手 ， 還 有

保 護 投 手 的 觀 念 增 加 ， 所 以 投 長 局 數 的 後 援 投 手 已 經 不 多 ，

也 可 能 是 因 為 有 能 力 的 後 援 投 手 比 過 去 多 ， 教 練 不 再 需 要 固

定 使 用 少 數 有 能 力 的 投 手 ， 而 能 有 更 多 的 投 手 調 度 ， 因 此 投

長 局 數 的 後 援 投 手 越 來 越 少 。  

美 國 職 棒 後 援 投 手 半 季 的 投 球 局 數 ， 明 星 賽 前 最 好 不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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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 過 2 5 局，否 則 會 造 成 下 半 季 的 表 現 下 滑。三 振 和 保 送 能 力

雖 然 不 受 到 短 期 的 影 響 (半 季 )，但 還 是 會 受 到 長 期 (年 與 年 之

間 )的 影 響 。  

美 國 職 棒 的 終 結 者 是 較 具 壓 制 能 力 的 投 手 ， 各 項 表 現 都

較 所 有 的 樣 本 好 ， 投 手 能 力 (三 振 、 保 送 、 被 全 壘 打 )的 衰 退

也 不 明 顯 ， 每 年 出 賽 的 局 數 也 相 差 不 多 ， 可 說 是 較 沒 有 被 濫

用 的 一 群 投 手 。  

中 華 職 棒 因 為 賽 程 較 不 密 集 ， 平 均 一 週 只 有 三 到 四 場 比

賽 ， 後 援 投 手 相 對 獲 得 休 息 的 天 數 也 較 多 ， 因 此 單 季 適 當 的

投 球 局 數 比 美 國 職 棒 多，投 球 局 數 約 為 8 0 局；另 外 因 為 中 華

職 棒 分 工 較 不 仔 細 ， 後 援 投 手 常 因 為 表 現 很 好 在 下 半 季 就 被

叫 去 先 發 ， 或 是 在 第 二 年 就 轉 為 先 發 ， 或 是 因 為 各 種 原 因 在

職 棒 一 兩 年 後 就 消 失 不 見 ， 因 此 樣 本 的 誤 差 較 大 ， 較 難 看 出

長 期 數 據 的 變 化 。  

 

第 二 節   建 議  

 

本 研 究 最 主 要 的 目 的 是 找 出 後 援 投 手 適 當 的 使 用 方 法 ，

希 望 能 更 有 效 的 運 用 這 些 對 球 隊 有 貢 獻 但 常 常 被 遺 忘 的 一 群

投 手 。  

美 國 職 棒 因 為 密 集 的 賽 事 ， 後 援 投 手 的 出 賽 常 常 不 固

定，以 單 季 投 球 局 數 6 0 局 來 看，大 約 每 三 場 比 賽 (三 或 四 天 )

出 賽 一 次 ， 每 次 投 球 一 局 ， 若 平 均 每 次 投 球 1 . 5 局 則 投 球 局

數 是 9 0 局，在 這 樣 的 條 件 之 下，推 測 投 手 大 概 可 以 獲 得 兩 天

的 休 息，而 能 有 較 好 的 表 現。未 來 若 能 夠 針 對 連 續 兩 天 出 賽、

連 續 三 天 出 賽 的 投 手 進 行 統 計 ， 將 可 以 更 準 確 的 知 道 休 息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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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 對 後 援 投 手 的 影 響 。 此 外 ， 因 為 投 手 並 不 像 打 者 在 主 場 出

賽 的 次 數 那 麼 固 定 ， 所 以 沒 有 修 正 球 場 造 成 的 差 距 ， 以 及 聯

盟 造 成 的 差 距 ， 未 來 若 能 針 對 這 些 誤 差 做 調 整 ， 則 可 以 得 到

更 精 確 的 數 據 。  

中 華 職 棒 因 為 樣 本 的 誤 差 較 大 ， 較 難 看 出 數 據 的 長 期 變

化 ， 若 接 下 來 的 數 年 後 ， 投 手 樣 本 漸 漸 増 多 並 且 分 工 較 確 實

的 時 候 ， 可 以 將 後 援 投 手 的 標 準 訂 的 更 嚴 格 ， 以 更 精 準 的 計

算 後 援 投 手 的 表 現 。 此 外 ， 若 能 有 每 一 個 投 打 的 記 錄 ， 將 能

針 對 後 援 後 援 投 手 做 類 似 R E R A 的 數 據 統 計 ， 來 評 量 後 援 投

手 對 於 壘 上 有 人 的 危 機 處 理 能 力 。  

職 棒 球 隊 若 能 妥 善 的 使 用 後 援 投 手 ， 則 能 提 供 球 隊 穩 定

的 戰 力 ， 對 於 管 理 部 門 而 言 ， 也 不 需 要 不 斷 的 找 一 些 普 通 的

投 手 來 頂 替 ， 過 去 後 援 投 手 的 汰 換 率 這 麼 高 ， 有 一 部 分 原 因

也 許 是 能 力 達 到 職 棒 水 準 的 投 手 不 多 ， 但 是 很 大 的 一 個 原 因

可 能 是 因 為 過 度 的 使 用 。 職 棒 球 隊 使 用 後 援 投 手 應 該 像 使 用

先 發 投 手 一 樣 謹 慎 ， 小 心 控 制 投 球 局 數 ， 保 護 投 手 ， 避 免 密

集 出 賽 而 造 成 受 傷 ， 維 持 後 援 投 手 的 投 球 水 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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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o s e r i n a ,  J .  ( 2 0 0 5 ) .  S a v i n g  f a c e :  R e c o n s i d e r i n g  r e l i e f  

p i t c h i n g .  T h e  B a s e b a l l  R e s e a rc h  J o u r n a l ,  3 3 ,  7 1 - 8 0 .  

S c h e l l ,  M .  ( 2 0 0 5 ) .  B a s e b a l l ' s  a l l - t i m e  b e s t  s l u g g e r s :  A d j u s t e d  

b a t t i n g  p e r f o r m a n c e  f r o m  s t r i k e o u t s  t o  h o m e  r u n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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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r i n c e t o n ,  N J :  P r i n c e t o n  U n i v e r s i t y  P r e s s .  

S c h w a r z ,  A .  ( 2 0 0 2 ) .  M a n a g i n g  w i t h  M a r k o v :  B a s e b a l l  f a n  -  

a n d  a n a l y s t  -  C a r l  M o r r i s  s h o w s  a  s t a t i s t i c a l  p a t h  t o  m o r e  

r u n s  s c o r e d .  R e t r i e v e d  D e c e m b e r  3 0 ,  2 0 0 7 ,  f r o m  H a r v a r d  

M a g a z i n e :  

h t t p : / / h a r v a r d m a g a z i n e . c o m / 2 0 0 2 / 0 5 / m a n a g i n g - w i t h - m a r

k o v . h t m l  

S c h w a r z ,  A .  ( 2 0 0 4 ) .  T h e  n u m b e r s  g a m e :  B a s e b a l l ' s  l i f e l o n g  

f a s c i n a t i o n  w i t h  s t a t i s t i c s  ( 1 s t  e d . ) .  N e w  Yo r k ,  N Y:  

T h o m a s  D u n n e  B o o k s .  

S c u l l y,  G.  W.  ( 1 9 7 4 ) .  P a y  a n d  p e r f o r m a n c e  i n  m a j o r  l e a g u e  

b a s e b a l l .  T h e  A m e r i c a n  E c o n o m i c  R e v i e w,  6 4  ( 6 ) ,  

9 1 5 - 9 3 0 .  

S h e e h a n ,  J .  P.  ( 2 0 0 7 ,  O c t o b e r  2 6 ) .  P i t c h  f r e q u e n c y.  T h e  

B a s e b a l l  A n a l y s t s .  R e t r i e v e d  N o v e m b e r  3 ,  2 0 0 7 ,  f r o m  

h t t p : / / b a s e b a l l a n a l y s t s . c o m / a r c h i v e s / 2 0 0 7 / 1 0 / s e q . p h p  

Wo o l n e r ,  K .  ( 2 0 0 0 ,  M a r c h  4 ) .  A n a l y t i c  m o d e l  c r e a t i o n  c o n t e s t :  

D e v e l o p  y o u r  o w n  a n a l y t i c  m o d e l  a n d  w i n  s t u f f !  B a s e b a l l  

P r o s p e c t u s .  R e t r i e v e d  N o v e m b e r  1 ,  2 0 0 7 ,  f r o m  

h t t p : / / w w w . b a s e b a l l p r o s p e c t u s . c o m / a r t i c l e . p h p ? a r t i c l e i d

= 4 7 2  

Z i m b a l i s t ,  A .  ( 1 9 9 4 ) .  B a s e b a l l  a n d  b i l l i o n s :  A  p r o b i n g  l o o k  

i n s i d e  t h e  b u s i n e s s  o f  o u r  n a t i o n a l  p a s t i m e  ( U p d a t e d  e d . ) .  

N e w  Yo r k ,  N Y:  B a s i c  B o o k s .  

Z u m s t e g ,  D .  ( 2 0 0 4 ,  F e b r u a r y  2 6 ) .  B a s e b a l l  p r o s p e c t u s  b a s i c s :  

H o w  t o  r u n  a  b u l l p e n .  B a s e b a l l  P r o s p e c t u s .  R e t r i e v e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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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o v e m b e r  1 ,  2 0 0 7 ,  f r o m  

h t t p : / / w w w. b a s e b a l l p r o s p e c t u s . c o m / a r t i c l e . p h p ? a r t i c l e i d

= 2 6 0 3  

E S P N .  P a r k  F a c t o r.  R e t r i e v e d  J a n u a r y  5 ,  2 0 0 8 ,  f r o m  

h t t p : / / s p o r t s . e s p n . g o . c o m / m l b / s t a t s / p a r k f a c t o r  

Wi k i p e d i a .  C o m p o n e n t  E R A .  R e t r i e v e d  M a r c h  2 9 ,  2 0 0 8 ,  f r o m  

h t t p : / / e n . w i k i p e d i a . o r g / w i k i / C o m p o n e n t _ E R A  

Wi k i p e d i a .  To t a l  P l a y e r  R a t i n g .  R e t r i e v e d  D e c e m b e r  1 5 ,  2 0 0 7 ,  

f r o m  h t t p : / / e n . w i k i p e d i a . o r g / w i k i / To t a l _ p l a y e r _ r a t i n g  

Wi k i p e d i a .  Wi n  S h a re s .  R e t r i e v e d  D e c e m b e r  1 5 ,  2 0 0 7 ,  f r o m  

h t t p : / / e n . w i k i p e d i a . o r g / w i k i / Wi n _ s h a r e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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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投手濫用點風險分類表 (Pitcher Abuse Points, Five Risk Factor Categories) 

分類 投球數範圍 失分 (RA) 
變化百分比 

面對打席 (Batter Faced)
變化百分比 短期衰退風險 

I 0~100 0.47 1.10 低風險 
(Small Risk) 

II 101~109 1.62 1.13 微風險 
(Minimal Risk)

III 110~121 2.31 -1.11 中度風險 
(Moderate Risk)

IV 122~132 2.95 -2.01 顯著風險 
(Significant Risk)

V 133+ 4.08 -3.82 高風險 
(High Risk) 

Baseball Prospectus Team of Experts (2006) 
此表比較投手高球數先發的前三個禮拜跟後三個禮拜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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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休息三天和休息四天的投手成績比較  

項目  休息三天  休息四天  四天比三天  

勝率  .525 .539 增加 2.60% 

三振率* ─ ─ 減少 0.44% 

防禦率 (ERA) 3.62 3.54 低 2.4% 

失分率 (RA) 4.01 3.93 低 2.2% 

四壞率  ─ ─ 低 0.70% 

每局被全壘打率  ─ ─ 低 4.1% 

被打擊率  .254 .254 

被上壘率  .306 .305 

被長打率  .269 .274 

平均局數  6.90 6.86 

幾乎沒有差別  

樣本數從 1972 年開始，至少各有 8 次休息三天和休息四天的
先發投手，共有 175名投手 408季  (Baseball Prospectus Team of 
Experts, 2006)；  
*除三振率外，其餘項目皆為休息四天表現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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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1998年調整過後的 RERA排行前 20位的後援投手 

Name Team IP ER IR 
scored

IR 
stranded

Runs 
Saved ERA RERA Adj 

Mike Jackson Cle 64 11 4 20 4.3 1.55 0.94 0.84
Trevor Hoffman SD 73 12 4 22 5 1.48 0.86 0.93
Ugeth Urbina Mtl 69.1 10 2 12 2.8 1.30 0.93 0.94
Mariano Rivera NYA 61.1 13 4 20 4.3 1.91 1.28 1.18
Robb Nen SF 88.2 15 5 14 1.6 1.52 1.36 1.39
John Rocker Atl 38 9 6 18 2.3 2.13 1.58 1.80
Tom Gordon Bos 79.1 24 8 30 5.2 2.72 2.14 1.91
Doug Brocail Det 62.1 19 11 33 4.2 2.74 2.13 1.93
Paul Assenmacher Cle 47 17 9 33 5.5 3.26 2.19 1.95
John Wetteland Tex 62 14 7 8 -1.8 2.03 2.29 2.00
Bob Howry ChiA 54.1 19 2 21 6 3.15 2.16 2.05
Jim Corsi Bos 66 19 9 23 2.1 2.59 2.31 2.06
Jason Christiansen Pit 64.2 18 11 26 2.5 2.51 2.16 2.10
Dan Plesac Tor 50 21 15 50 7.5 3.78 2.43 2.23
Jeff Shaw LA 85 20 11 23 0.8 2.12 2.04 2.23
Dave Veres Col 76.1 24 12 27 1.5 2.83 2.65 2.24
Greg Olson Ari 68.2 23 0 16 5.5 2.02 2.29 2.27
Greg Swindell Bos 90.1 26 5 39 10.2 3.59 2.57 2.29
Jim Mecir TB 84 29 11 34 4.6 3.11 2.62 2.30
Rudy Seanez Atl 36 11 1 7 1.8 2.75 2.31 2.33
挑出每隊使用率最高的四名投手比較後得到此排行前 20位的後援投手； 
完整的表格見 Andrecheck (1999) 
IP：投球局數；ER：責失分；IR scored：壘上跑者回到本壘得分； 
IR stranded：壘上跑者被留在壘上；Runs Saved：為球隊保住的可能失分； 
RERA：後援投手的防禦率；Adj：依球場因素校正的後援投手防禦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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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Net Expected Run Value 

 壘上有人的情況  

 0 1 2 3 1,2 1,3 2,3 1,2,3 

0 0.537 0.907 1.138 1.349 1.515 1.762 1.957 2.399 

1 0.294 0.544 0.720 0.920 0.968 1.140 1.353 1.617 

出  

局  

數  2 0.114 0.239 0.347 0.391 0.486 0.522 0.630 0.830 

Steve Anderson 製表，資料為 2001 年美聯數據  (Schwarz,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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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比重最小平方法針對 Net Expected Run Value的預期改變 

Variable Coefficient Prob. 

Strikeouts per Plate Appearance (-) 0.3684 <0.001 

Homeruns Per Plate Appearance 0.5069 <0.001 

Strikeouts per Homerun Allowed (-) 0.3189 <0.001 

Outs per Base Allowed (-) 0.2153 <0.001 

Constant 1.8242 <0.001 

N 593,201  

R-squared 0.366  

Weighted Least Squares Regression of Expected NERV Change 

(Weighted by Expected NERV change)，Alamar等 (2006) 

括號中的負號，代表此數據和得分為負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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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先發投手三振率依聯盟平均調整後排名 (Caillault, 2005) 

Rank Pitcher Year G/GS IP BFP K K/9 K/BFP LK/BFP Ratio

1 Dazzy Vance 1924 35/34 308.1 1221 262 7.65 .215 .072 2.99

2 Rube Waddell 1902 33/27 276.1 1099 210 6.84 .191 .065 2.93

3 Dazzy Vance 1925 31/31 265.1 1089 221 7.50 .203 .071 2.86

4 Dazzy Vance 1926 24/22 169.0 713 140 7.46 .196 .071 2.76

5 Lefty Grove 1926 45/33 258.0 1072 194 6.77 .181 .072 2.51

6 Dazzy Vance 1928 38/32 280.1 1126 200 6.42 .178 .071 2.50

7 Cy Seymour 1898 45/43 356.2 1598 239 6.03 .150 .061 2.45

8 Rube Waddell 1900 29/22 208.2 865 130 5.61 .150 .062 2.42

9 Pedro Martinez 1999 31/29 213.1 835 313 13.20 .375 .157 2.39

10 Dazzy Vance 1923 37/35 280.1 1187 197 6.32 .166 .071 2.35

11 Johnny Vander Meer 1941 33/32 226.1 945 202 8.03 .214 .093 2.30

12 Rube Waddell 1903 39/38 324.0 1307 302 8.39 .231 .103 2.25

13 Lefty Grove 1927 51/28 262.1 1106 174 5.97 .157 .071 2.23

14 Dazzy Vance 1927 34/32 273.1 1123 184 6.06 .164 .074 2.22

15 Herb Score 1955 33/32 227.1 978 245 9.70 .251 .113 2.21

 Nolan Ryan 1976 39/39 284.1 1196 327 10.35 .273 .124 2.21

 Randy Johnson 1995 30/30 214.1 866 294 12.35 .339 .154 2.21

18 Bob Feller 1939 39/35 296.2 1243 246 7.46 .198 .090 2.20

 Pedro Martinez 2000 29/29 217.0 817 284 11.78 .348 .158 2.20

20 Lefty Grove 1928 39/31 261.2 1075 183 6.29 .170 .078 2.19

 Nolan Ryan 1978 31/31 234.2 1008 260 9.97 .258 .118 2.19

共有 60季三振率為聯盟三振率的 2倍，本表列出前 20季 
G/GS：出賽數/先發次數；BFP：面對打席；K/9：每 9局三振數；K/BFP：每打席三振數； 
LK/BFP：聯盟平均每打席三振數；Ratio：K/BFP除以 LK/B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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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美國職棒後援投手連續 2年之表現 (1982-2007, Year 1投球局數 30-39.67

局, n = 253) 

 Year 1 Year 2 p-value
IP 34.92 ± 2.97 41.77 ± 32.30 0.001** 

ERA 4.29 ± 1.54 6.63 ± 12.54 0.004** 

BFP 153.1 ± 16.4 182.3 ± 136.5 0.001** 

K/9 6.78 ± 1.93 6.55 ± 2.46 0.134 

BB/9 4.12 ± 1.34 5.19 ± 8.08 0.037* 

H/9 8.90 ± 1.98 10.55 ± 7.63 0.001** 

WHIP 1.45 ± 0.27 1.75 ± 1.60 0.003** 

FIP 4.48 ± 1.03 5.12 ± 3.51 0.007** 

RERA 4.13 ± 1.88 6.86 ± 15.70 0.006** 

CERA 4.46 ± 1.64 6.47 ± 9.79 0.001**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表 8  美國職棒後援投手連續 2年之表現 (1982-2007, Year 1投球局數 40-49.67

局, n = 345) 

 Year 1 Year 2 p-value
IP 45.14 ± 2.88 45.38 ± 28.11 0.876 

ERA 4.08 ± 1.30 5.43 ± 6.51 < 0.001***

BFP 196.9 ± 15.8 197.9 ± 117.9 0.889 

K/9 7.10 ± 1.91 6.92 ± 2.28 0.084 

BB/9 4.05 ± 1.36 4.49 ± 2.73 0.003** 

H/9 8.75 ± 1.62 9.92 ± 5.28 < 0.001***

WHIP 1.42 ± 0.23 1.60 ± 0.77 < 0.001***

FIP 4.36 ± 0.88 4.83 ± 2.10 < 0.001***

RERA 3.98 ± 1.52 5.41 ± 6.63 < 0.001***

CERA 4.26 ± 1.34 5.61 ± 6.03 < 0.001***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82

表 9  美國職棒後援投手連續 2年之表現 (1982-2007, Year 1投球局數 50-59.67

局, n = 393) 

 Year 1 Year 2 p-value
IP 54.77 ± 2.86 48.76 ± 27.69 < 0.001***

ERA 3.91 ± 1.23 4.83 ± 3.80 < 0.001***

BFP 236.4 ± 18.0 210.7 ± 115.9 < 0.001***

K/9 7.23 ± 1.86 6.82 ± 2.37 < 0.001***

BB/9 3.83 ± 1.24 4.09 ± 2.25 0.025* 

H/9 8.50 ± 1.47 9.40 ± 3.98 < 0.001***

WHIP 1.37 ± 0.21 1.50 ± 0.60 < 0.001***

FIP 4.18 ± 0.82 4.58 ± 1.82 < 0.001***

RERA 3.83 ± 1.48 4.83 ± 4.13 < 0.001***

CERA 3.96 ± 1.18 4.97 ± 4.30 < 0.001***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表 10  美國職棒後援投手連續 2年之表現 (1982-2007, Year 1投球局數 60-69.67

局, n = 488) 

 Year 1 Year 2 p-value
IP 65.03 ± 2.96 57.71 ± 28.57 < 0.001***

ERA 3.67 ± 1.06 4.51 ± 3.10 < 0.001***

BFP 278.4 ± 17.8 248.0 ± 119.1 < 0.001***

K/9 7.51 ± 1.98 7.19 ± 2.28 < 0.001***

BB/9 3.70 ± 1.13 3.99 ± 2.87 0.028* 

H/9 8.31 ± 1.47 9.19 ± 3.55 < 0.001***

WHIP 1.33 ± 0.20 1.46 ± 0.58 < 0.001***

FIP 4.01 ± 0.82 4.40 ± 1.58 < 0.001***

RERA 3.57 ± 1.25 4.55 ± 3.51 < 0.001***

CERA 3.76 ± 1.12 4.67 ± 3.77 < 0.001***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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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美國職棒後援投手連續 2年之表現 (1982-2007, Year 1投球局數 70-79.67

局, n = 459) 

 Year 1 Year 2 p-value
IP 74.77 ± 2.83 64.35 ± 29.28 < 0.001***

ERA 3.43 ± 1.00 4.13 ± 1.93 < 0.001***

BFP 316.3 ± 18.3 275.3 ± 123.0 < 0.001***

K/9 7.45 ± 2.09 7.19 ± 2.22 0.001** 

BB/9 3.48 ± 1.07 3.69 ± 1.48 0.002** 

H/9 8.14 ± 1.33 8.88 ± 2.16 < 0.001***

WHIP 1.29 ± 0.20 1.40 ± 0.32 < 0.001***

FIP 3.84 ± 0.79 4.22 ± 1.13 < 0.001***

RERA 3.35 ± 1.18 4.14 ± 2.13 < 0.001***

CERA 3.49 ± 1.03 4.22 ± 2.00 < 0.001***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表 12  美國職棒後援投手連續 2年之表現 (1982-2007, Year 1投球局數 80-89.67

局, n = 290) 

 Year 1 Year 2 p-value
IP 84.14 ± 2.84 72.92 ± 27.99 < 0.001***

ERA 3.17 ± 0.84 3.78 ± 1.43 < 0.001***

BFP 352.1 ± 17.9 310.9 ± 115.2 < 0.001***

K/9 7.24 ± 2.10 7.02 ± 2.18 0.014* 

BB/9 3.30 ± 0.97 3.54 ± 1.23 < 0.001***

H/9 7.93 ± 1.27 8.71 ± 1.78 < 0.001***

WHIP 1.25 ± 0.18 1.36 ± 0.26 < 0.001***

FIP 3.71 ± 0.72 4.04 ± 0.99 < 0.001***

RERA 3.08 ± 1.03 3.84 ± 1.74 < 0.001***

CERA 3.23 ± 0.89 3.94 ± 1.56 < 0.001***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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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美國職棒後援投手連續 2年之表現 (1982-2007, Year 1投球局數 90-99.67

局, n = 161) 

 Year 1 Year 2 p-value
IP 94.57 ± 2.96 77.27 ± 28.16 < 0.001***

ERA 3.21 ± 0.91 3.96 ± 1.98 < 0.001***

BFP 397.4 ± 20.9 328.7 ± 114.5 < 0.001***

K/9 6.92 ± 2.06 6.68 ± 2.09 0.033* 

BB/9 3.40 ± 1.00 3.59 ± 1.35 0.037* 

H/9 8.05 ± 1.35 8.77 ± 1.97 < 0.001***

WHIP 1.27 ± 0.18 1.37 ± 0.27 < 0.001***

FIP 3.82 ± 0.71 4.22 ± 1.21 < 0.001***

RERA 3.19 ± 1.05 3.94 ± 2.11 < 0.001***

CERA 3.31 ± 0.97 4.04 ± 1.93 < 0.001***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表 14  美國職棒後援投手連續 2年之表現 (1982-2007, Year 1投球局數

100-109.67局, n = 81) 

 Year 1 Year 2 p-value
IP 104.28 ± 2.57 87.07 ± 28.44 < 0.001***

ERA 2.96 ± 0.75 3.51 ± 1.23 0.001** 

BFP 433.4 ± 16.9 370.8 ± 119.8 < 0.001***

K/9 6.74 ± 1.84 6.73 ± 1.75 0.968 

BB/9 3.22 ± 0.96 3.54 ± 1.12 0.002** 

H/9 7.83 ± 0.88 8.53 ± 1.47 < 0.001***

WHIP 1.23 ± 0.14 1.34 ± 0.21 < 0.001***

FIP 3.70 ± 0.59 3.95 ± 0.71 0.003** 

RERA 2.83 ± 0.80 3.52 ± 1.37 < 0.001***

CERA 3.02 ± 0.64 3.66 ± 1.17 < 0.001***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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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美國職棒後援投手連續 2年之表現 (1982-2007, Year 1投球局數 110局以

上, n = 51) 

 Year 1 Year 2 p-value
IP 121.83 ± 12.39 103.85 ± 28.61 < 0.001***

ERA 2.79 ± 0.67 3.60 ± 1.00 < 0.001***

BFP 497.9 ± 49.0 439.4 ± 115.3 0.001** 

K/9 6.21 ± 1.74 5.93 ± 1.86 0.146 

BB/9 2.94 ± 0.96 3.05 ± 0.94 0.338 

H/9 7.70 ± 0.90 8.73 ± 1.36 < 0.001***

WHIP 1.18 ± 0.13 1.31 ± 0.18 < 0.001***

FIP 3.62 ± 0.54 4.04 ± 0.69 < 0.001***

RERA 2.69 ± 0.74 3.72 ± 1.21 < 0.001***

CERA 2.82 ± 0.63 3.59 ± 1.00 < 0.001***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表 16  美國職棒終結者連續 2年之表現 (1982-2007, 連續 2季 20次以上救援成

功, n = 296) 

 Year 1 Year 2 p-value
IP 75.38 ± 16.73 72.32 ± 14.68 < 0.001***

ERA 2.81 ± 0.86 3.02 ± 0.99 0.004** 

BFP 310.9 ± 67.2 300.5 ± 60.1 < 0.001***

K/9 8.59 ± 2.24 8.41 ± 2.24 0.033* 

BB/9 3.12 ± 1.17 3.13 ± 1.19 0.980 

H/9 7.47 ± 1.25 7.68 ± 1.42 0.010* 

WHIP 1.18 ± 0.20 1.20 ± 0.21 0.059 

FIP 3.36 ± 0.76 3.46 ± 0.82 0.055 

RERA 2.69 ± 0.96 2.91 ± 1.10 0.007** 

CERA 2.88 ± 0.92 3.04 ± 1.02 0.014*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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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  美國職棒後援投手連續 3年之表現 (1982-2007, Year 1投球局數 30-39.67

局, n = 148) 

 Year 1 Year 2 Year 3 p-value 事後比較 

IP 34.81 ± 3.07 50.55 ± 33.44 47.21 ± 40.78 < 0.001*** 1 < 2, 1 < 3
ERA 4.22 ± 1.56 5.57 ± 7.16 4.68 ± 2.43 0.050  

K/9 6.89 ± 1.99 6.76 ± 2.28 6.79 ± 2.36 0.772  

BB/9 4.25 ± 1.35 4.71 ± 3.69 4.16 ± 1.72 0.090  

H/9 8.70 ± 1.96 9.93 ± 6.36 9.45 ± 3.03 0.052  

WHIP 1.44 ± 0.26 1.63 ± 0.99 1.51 ± 0.38 0.052  

FIP 4.45 ± 1.08 4.76 ± 2.45 4.58 ± 1.56 0.294  

RERA 4.07 ± 1.82 5.49 ± 7.51 4.82 ± 2.96 0.058  

CERA 4.35 ± 1.57 5.69 ± 7.09 4.94 ± 2.64 0.057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表 18  美國職棒後援投手連續 3年之表現 (1982-2007, Year 1投球局數 40-49.67

局, n = 228) 

 Year 1 Year 2 Year 3 p-value 事後比較 

IP 45.20 ± 2.89 51.57 ± 27.22 49.68 ± 33.75 0.008** 1 < 2, 1 < 3
ERA 4.12 ± 1.33 4.54 ± 2.60 5.57 ± 10.90 0.079  

K/9 7.29 ± 1.95 7.20 ± 2.28 7.00 ± 2.63 0.158  

BB/9 4.11 ± 1.42 4.21 ± 2.24 4.53 ± 7.38 0.475  

H/9 8.64 ± 1.66 9.05 ± 2.74 9.70 ± 4.38 0.001** 1 < 2 < 3 

WHIP 1.42 ± 0.25 1.47 ± 0.39 1.58 ± 1.20 0.072  

FIP 4.32 ± 0.90 4.42 ± 1.36 4.69 ± 2.83 0.092  

RERA 3.99 ± 1.57 4.36 ± 2.61 5.67 ± 14.54 0.119  

CERA 4.21 ± 1.39 4.61 ± 2.46 5.36 ± 6.47 0.019* 1 < 2, 1 < 3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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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9  美國職棒後援投手連續 3年之表現 (1982-2007, Year 1投球局數 50-59.67

局, n = 264) 

 Year 1 Year 2 Year 3 p-value 事後比較 

IP 54.58 ± 2.83 54.81 ± 27.37 51.94 ± 33.11 0.227  
ERA 3.85 ± 1.21 4.26 ± 2.37 5.00 ± 4.21 < 0.001*** 1 < 2 < 3 

K/9 7.46 ± 1.82 7.24 ± 2.14 7.01 ± 2.25 0.003** 1 > 2, 1 > 3

BB/9 3.93 ± 1.26 3.98 ± 1.67 4.05 ± 2.22 0.651  

H/9 8.38 ± 1.47 8.67 ± 2.25 9.69 ± 4.58 < 0.001*** 1 < 3, 2 < 3

WHIP 1.37 ± 0.22 1.41 ± 0.36 1.53 ± 0.65 < 0.001*** 1 < 3, 2 < 3

FIP 4.14 ± 0.82 4.24 ± 1.17 4.62 ± 2.13 0.001** 1 < 3, 2 < 3

RERA 3.71 ± 1.46 4.13 ± 2.62 4.98 ± 5.02 < 0.001*** 1 < 2 < 3 

CERA 3.91 ± 1.19 4.22 ± 2.17 5.25 ± 5.36 < 0.001*** 1 < 2 < 3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表 20  美國職棒後援投手連續 3年之表現 (1982-2007, Year 1投球局數 60-69.67

局, n = 366) 

 Year 1 Year 2 Year 3 p-value 事後比較 

IP 65.06 ± 2.96 61.85 ± 27.98 58.49 ± 33.34 < 0.001*** 1 > 2 > 3 
ERA 3.65 ± 1.05 4.29 ± 3.06 4.72 ± 5.88 0.003** 1 < 2, 1 < 3

K/9 7.63 ± 2.02 7.39 ± 2.20 6.97 ± 2.39 < 0.001*** 1 > 2 > 3 

BB/9 3.72 ± 1.15 3.90 ± 3.05 4.21 ± 4.67 0.100  

H/9 8.28 ± 1.47 8.91 ± 2.95 9.33 ± 4.49 < 0.001*** 1 < 2, 1 < 3

WHIP 1.33 ± 0.21 1.42 ± 0.56 1.50 ± 0.84 0.001** 1 < 2, 1 < 3

FIP 3.98 ± 0.85 4.27 ± 1.60 4.54 ± 2.09 < 0.001*** 1 < 2 < 3 

RERA 3.56 ± 1.24 4.28 ± 3.47 4.76 ± 6.07 0.001** 1 < 2, 1 < 3

CERA 3.74 ± 1.15 4.40 ± 3.46 4.91 ± 5.46 0.001** 1 < 2, 1 < 3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88

表 21  美國職棒後援投手連續 3年之表現 (1982-2007, Year 1投球局數 70-79.67

局, n = 354) 

 Year 1 Year 2 Year 3 p-value 事後比較 

IP 74.77 ± 2.82 67.94 ± 25.90 62.70 ± 33.32 < 0.001*** 1 > 2 > 3 
ERA 3.33 ± 0.96 3.80 ± 1.34 4.26 ± 2.02 < 0.001*** 1 < 2 < 3 

K/9 7.59 ± 2.03 7.31 ± 2.16 7.17 ± 2.31 < 0.001*** 1 > 2, 1 > 3

BB/9 3.51 ± 1.09 3.64 ± 1.35 3.75 ± 1.69 0.027* 1 < 3 

H/9 8.01 ± 1.27 8.54 ± 1.70 8.99 ± 2.28 < 0.001*** 1 < 2 < 3 

WHIP 1.28 ± 0.20 1.35 ± 0.27 1.42 ± 0.34 < 0.001*** 1 < 2 < 3 

FIP 3.78 ± 0.74 4.07 ± 0.93 4.34 ± 1.36 < 0.001*** 1 < 2 < 3 

RERA 3.22 ± 1.12 3.79 ± 1.62 4.29 ± 2.29 < 0.001*** 1 < 2 < 3 

CERA 3.40 ± 0.98 3.90 ± 1.48 4.38 ± 2.17 < 0.001*** 1 < 2 < 3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表 22  美國職棒後援投手連續 3年之表現 (1982-2007, Year 1投球局數 80-89.67

局, n = 241) 

 Year 1 Year 2 Year 3 p-value 事後比較 

IP 84.18 ± 2.82 76.55 ± 26.50 70.50 ± 35.97 < 0.001*** 1 > 2 > 3 
ERA 3.11 ± 0.83 3.66 ± 1.32 3.97 ± 1.91 < 0.001*** 1 < 2 < 3 

K/9 7.36 ± 2.12 7.09 ± 2.22 6.76 ± 2.18 < 0.001*** 1 > 2 > 3 

BB/9 3.24 ± 0.93 3.50 ± 1.18 3.58 ± 1.49 < 0.001*** 1 < 2, 1 < 3

H/9 7.85 ± 1.26 8.58 ± 1.63 8.85 ± 2.09 < 0.001*** 1 < 2, 1 < 3

WHIP 1.23 ± 0.17 1.34 ± 0.24 1.38 ± 0.30 < 0.001*** 1 < 2, 1 < 3

FIP 3.66 ± 0.71 4.00 ± 0.93 4.16 ± 1.09 < 0.001*** 1 < 2 < 3 

RERA 3.01 ± 1.02 3.66 ± 1.50 4.02 ± 2.19 < 0.001*** 1 < 2 < 3 

CERA 3.15 ± 0.87 3.83 ± 1.38 4.12 ± 1.79 < 0.001*** 1 < 2 < 3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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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美國職棒後援投手連續 3年之表現 (1982-2007, Year 1投球局數 90-99.67

局, n = 137) 

 Year 1 Year 2 Year 3 p-value 事後比較 

IP 94.64 ± 2.97 81.39 ± 26.19 72.59 ± 36.56 < 0.001*** 1 > 2 > 3 
ERA 3.17 ± 0.86 3.82 ± 1.84 4.21 ± 2.20 < 0.001*** 1 < 2, 1 < 3

K/9 7.11 ± 2.09 6.88 ± 2.08 6.61 ± 2.20 0.002** 1 > 3 

BB/9 3.42 ± 0.98 3.66 ± 1.36 3.81 ± 2.41 0.086  

H/9 7.98 ± 1.29 8.59 ± 1.70 9.03 ± 2.19 < 0.001*** 1 < 2 < 3 

WHIP 1.27 ± 0.18 1.36 ± 0.25 1.43 ± 0.40 < 0.001*** 1 < 2, 1 < 3

FIP 3.79 ± 0.70 4.15 ± 1.21 4.27 ± 1.32 < 0.001*** 1 < 2, 1 < 3

RERA 3.13 ± 1.00 3.82 ± 1.98 4.42 ± 2.64 < 0.001*** 1 < 2 < 3 

CERA 3.28 ± 0.93 3.91 ± 1.74 4.35 ± 2.68 < 0.001*** 1 < 2, 1 < 3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表 24  美國職棒後援投手連續 3年之表現 (1982-2007, Year 1投球局數

100-109.67局, n = 70) 

 Year 1 Year 2 Year 3 p-value 事後比較 

IP 104.53 ± 2.56 89.28 ± 28.18 80.06 ± 33.95 < 0.001*** 1 > 2 > 3 
ERA 2.95 ± 0.73 3.45 ± 1.23 3.65 ± 1.28 0.001** 1 < 2, 1 < 3

K/9 6.83 ± 1.89 6.85 ± 1.58 6.74 ± 1.97 0.789  

BB/9 3.25 ± 0.98 3.56 ± 1.16 3.64 ± 1.22 0.014* 1 < 2, 1 < 3

H/9 7.80 ± 0.88 8.41 ± 1.30 8.48 ± 1.66 0.002** 1 < 2, 1 < 3

WHIP 1.23 ± 0.14 1.33 ± 0.22 1.35 ± 0.25 < 0.001*** 1 < 2, 1 < 3

FIP 3.69 ± 0.60 3.93 ± 0.69 4.12 ± 0.88 < 0.001*** 1 < 2, 1 < 3

RERA 2.82 ± 0.76 3.44 ± 1.33 3.62 ± 1.50 < 0.001*** 1 < 2, 1 < 3

CERA 3.01 ± 0.63 3.58 ± 1.14 3.73 ± 1.35 < 0.001*** 1 < 2, 1 < 3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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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美國職棒後援投手連續 3年之表現 (1982-2007, Year 1投球局數 110局以

上, n = 47) 

 Year 1 Year 2 Year 3 p-value 事後比較 

IP 122.62 ± 12.58 104.70 ± 29.61 88.30 ± 30.60 < 0.001*** 1 > 2 > 3 
ERA 2.82 ± 0.68 3.58 ± 1.01 3.79 ± 1.06 < 0.001*** 1 < 2, 1 < 3

K/9 6.19 ± 1.78 5.83 ± 1.85 5.60 ± 1.71 0.025* 1 > 3 

BB/9 2.95 ± 0.96 3.04 ± 0.96 3.10 ± 1.12 0.577  

H/9 7.70 ± 0.92 8.68 ± 1.34 8.86 ± 1.31 < 0.001*** 1 < 2, 1 < 3

WHIP 1.18 ± 0.14 1.30 ± 0.18 1.33 ± 0.17 < 0.001*** 1 < 2, 1 < 3

FIP 3.64 ± 0.53 4.07 ± 0.68 4.17 ± 0.81 < 0.001*** 1 < 2, 1 < 3

RERA 2.72 ± 0.73 3.69 ± 1.21 3.81 ± 1.22 < 0.001*** 1 < 2, 1 < 3

CERA 2.83 ± 0.64 3.56 ± 1.00 3.73 ± 1.00 < 0.001*** 1 < 2, 1 < 3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表 26  美國職棒終結者連續 3年之表現 (1982-2007, 連續 3季 20次以上救援成

功, n = 185) 

 Year 1 Year 2 Year 3 p-value 事後比較 

IP 76.21 ± 16.40 73.38 ± 14.50 70.77 ± 14.36 < 0.001*** 1 > 2 > 3 
ERA 2.79 ± 0.83 2.82 ± 0.86 3.05 ± 0.98 0.004** 1 < 3, 2 < 3

K/9 8.78 ± 2.19 8.54 ± 2.17 8.39 ± 2.04 0.004** 1 > 2, 1 > 3

BB/9 3.18 ± 1.11 3.11 ± 1.22 3.14 ± 1.15 0.675  

H/9 7.35 ± 1.23 7.47 ± 1.28 7.70 ± 1.39 0.004** 1 < 3, 2 < 3

WHIP 1.17 ± 0.19 1.17 ± 0.20 1.20 ± 0.21 0.059  

FIP 3.32 ± 0.71 3.37 ± 0.79 3.48 ± 0.82 0.050  

RERA 2.67 ± 0.95 2.69 ± 0.95 2.94 ± 1.10 0.009** 1 < 3, 2 < 3

CERA 2.82 ± 0.89 2.88 ± 0.93 3.05 ± 1.03 0.008** 1 < 3, 2 < 3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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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  美國職棒終結者連續 4年之表現 (1982-2007, 連續 4季 20次以上救援成功, n = 113) 

 Year 1 Year 2 Year 3 Year 4 p-value 事後比較 

IP 77.53 ± 
16.02 

74.87 ± 
14.83 

72.52 ± 
13.96 

68.84 ± 
13.59 < 0.001*** 1 > 2 > 3 > 4 

ERA 2.79 ± 0.81 2.76 ± 0.85 2.83 ± 0.91 3.02 ± 0.91 0.058  

K/9 8.83 ± 2.08 8.74 ± 2.01 8.42 ± 1.95 8.32 ± 1.86 0.004** 1 < 3, 1 < 4, 2 < 3, 2 < 4

BB/9 3.20 ± 1.08 3.11 ± 1.08 3.03 ± 1.10 3.05 ± 1.11 0.327  

H/9 7.26 ± 1.18 7.31 ± 1.28 7.41 ± 1.26 7.74 ± 1.35 0.002** 1 < 4, 2 < 4, 3 < 4 

WHIP 1.16 ± 0.19 1.16 ± 0.20 1.16 ± 0.20 1.20 ± 0.19 0.107  

FIP 3.32 ± 0.72 3.28 ± 0.72 3.38 ± 0.79 3.48 ± 0.83 0.070  

RERA 2.65 ± 0.95 2.66 ± 0.97 2.68 ± 0.99 2.92 ± 0.99 0.090  

CERA 2.78 ± 0.90 2.75 ± 0.91 2.82 ± 0.94 3.04 ± 0.97 0.016* 1 < 4, 2 < 4, 3 < 4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表 28  美國職棒後援投手連續 2年之表現 (1990-2007, Year 1投球局數 30-39.67

局, n = 209) 

 Year 1 Year 2 p-value
IP 34.85 ± 2.95 41.48 ± 31.28 0.003** 

ERA 4.37 ± 1.54 6.96 ± 13.73 0.007** 

BFP 153.4 ± 16.7 181.4 ± 133.1 0.003** 

K/9 6.94 ± 1.98 6.68 ± 2.58 0.132 

BB/9 4.17 ± 1.39 5.47 ± 8.84 0.037* 

H/9 8.94 ± 1.95 10.64 ± 8.33 0.004** 

WHIP 1.46 ± 0.27 1.79 ± 1.75 0.007** 

FIP 4.54 ± 1.05 5.17 ± 3.73 0.020* 

RERA 4.22 ± 1.89 7.20 ± 17.21 0.014* 

CERA 4.57 ± 1.63 6.73 ± 10.68 0.004**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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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9  美國職棒後援投手連續 2年之表現 (1990-2007, Year 1投球局數 40-49.67

局, n = 293) 

 Year 1 Year 2 p-value
IP 45.16 ± 2.88 43.34 ± 25.35 0.222 

ERA 4.14 ± 1.31 5.57 ± 6.98 < 0.001***

BFP 197.5 ± 15.9 189.9 ± 107.2 0.236 

K/9 7.22 ± 1.92 7.05 ± 2.31 0.159 

BB/9 4.10 ± 1.38 4.61 ± 2.86 0.003** 

H/9 8.76 ± 1.62 10.04 ± 5.57 < 0.001***

WHIP 1.43 ± 0.24 1.63 ± 0.82 < 0.001***

FIP 4.38 ± 0.89 4.87 ± 2.16 < 0.001***

RERA 4.01 ± 1.55 5.54 ± 7.09 < 0.001***

CERA 4.32 ± 1.35 5.79 ± 6.39 < 0.001***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表 30  美國職棒後援投手連續 2年之表現 (1990-2007, Year 1投球局數 50-59.67

局, n = 336) 

 Year 1 Year 2 p-value
IP 54.72 ± 2.85 48.21 ± 27.68 < 0.001***

ERA 3.95 ± 1.20 4.90 ± 3.97 < 0.001***

BFP 236.6 ± 17.6 209.0 ± 116.3 < 0.001***

K/9 7.35 ± 1.85 6.89 ± 2.36 < 0.001***

BB/9 3.83 ± 1.23 4.18 ± 2.37 0.007** 

H/9 8.55 ± 1.45 9.45 ± 4.18 < 0.001***

WHIP 1.38 ± 0.21 1.51 ± 0.64 < 0.001***

FIP 4.19 ± 0.82 4.61 ± 1.79 < 0.001***

RERA 3.87 ± 1.47 4.89 ± 4.31 < 0.001***

CERA 4.01 ± 1.17 5.09 ± 4.54 < 0.001***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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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美國職棒後援投手連續 2年之表現 (1990-2007, Year 1投球局數 60-69.67

局, n = 409) 

 Year 1 Year 2 p-value
IP 65.02 ± 2.93 56.68 ± 26.74 < 0.001***

ERA 3.70 ± 1.09 4.53 ± 3.13 < 0.001***

BFP 278.4 ± 17.8 243.5 ± 111.7 < 0.001***

K/9 7.73 ± 1.92 7.38 ± 2.30 < 0.001***

BB/9 3.69 ± 1.11 3.91 ± 1.81 0.009** 

H/9 8.28 ± 1.48 9.13 ± 3.61 < 0.001***

WHIP 1.33 ± 0.21 1.45 ± 0.49 < 0.001***

FIP 3.99 ± 0.83 4.38 ± 1.48 < 0.001***

RERA 3.59 ± 1.28 4.57 ± 3.62 < 0.001***

CERA 3.77 ± 1.14 4.66 ± 3.64 < 0.001***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表 32  美國職棒後援投手連續 2年之表現 (1990-2007, Year 1投球局數 70-79.67

局, n = 368) 

 Year 1 Year 2 p-value
IP 74.61 ± 2.77 63.80 ± 28.60 < 0.001***

ERA 3.45 ± 1.00 4.24 ± 1.99 < 0.001***

BFP 316.1 ± 18.6 273.5 ± 120.5 < 0.001***

K/9 7.70 ± 2.08 7.40 ± 2.22 0.001** 

BB/9 3.50 ± 1.07 3.68 ± 1.45 0.014* 

H/9 8.14 ± 1.35 8.93 ± 2.22 < 0.001***

WHIP 1.29 ± 0.20 1.40 ± 0.33 < 0.001***

FIP 3.83 ± 0.80 4.23 ± 1.19 < 0.001***

RERA 3.40 ± 1.16 4.24 ± 2.17 < 0.001***

CERA 3.53 ± 1.04 4.30 ± 2.10 < 0.001***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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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美國職棒後援投手連續 2年之表現 (1990-2007, Year 1投球局數 80-89.67

局, n = 204) 

 Year 1 Year 2 p-value
IP 84.03 ± 2.74 71.00 ± 26.77 < 0.001***

ERA 3.19 ± 0.87 3.92 ± 1.51 < 0.001***

BFP 351.0 ± 18.7 303.9 ± 110.8 < 0.001***

K/9 7.58 ± 2.14 7.33 ± 2.24 0.026* 

BB/9 3.26 ± 1.03 3.54 ± 1.26 0.001** 

H/9 7.86 ± 1.31 8.78 ± 1.87 < 0.001***

WHIP 1.24 ± 0.19 1.37 ± 0.27 < 0.001***

FIP 3.66 ± 0.73 4.02 ± 1.07 < 0.001***

RERA 3.09 ± 1.06 4.04 ± 1.82 < 0.001***

CERA 3.23 ± 0.92 4.04 ± 1.65 < 0.001***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表 34  美國職棒後援投手連續 2年之表現 (1990-2007, Year 1投球局數 90-99.67

局, n = 74) 

 Year 1 Year 2 p-value
IP 94.43 ± 2.82 73.16 ± 24.25 < 0.001***

ERA 3.35 ± 0.93 4.40 ± 2.32 < 0.001***

BFP 398.6 ± 21.4 314.2 ± 98.2 < 0.001***

K/9 7.02 ± 2.09 6.81 ± 2.09 0.187 

BB/9 3.28 ± 0.94 3.54 ± 1.44 0.086 

H/9 8.29 ± 1.48 9.21 ± 2.15 < 0.001***

WHIP 1.29 ± 0.19 1.42 ± 0.30 < 0.001***

FIP 3.82 ± 0.74 4.35 ± 1.46 0.001** 

RERA 3.32 ± 1.07 4.48 ± 2.47 < 0.001***

CERA 3.50 ± 1.00 4.48 ± 2.29 < 0.001***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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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美國職棒後援投手連續 2年之表現 (1990-2007, Year 1投球局數 100局以

上, n = 31) 

 Year 1 Year 2 p-value
IP 106.28 ± 5.87 87.28 ± 21.60 < 0.001***

ERA 2.85 ± 0.83 3.44 ± 1.12 0.008** 

BFP 438.0 ± 24.3 370.3 ± 87.3 < 0.001***

K/9 7.33 ± 1.84 7.42 ± 2.06 0.738 

BB/9 3.11 ± 0.90 3.25 ± 0.96 0.374 

H/9 7.57 ± 0.91 8.55 ± 1.81 0.002** 

WHIP 1.19 ± 0.14 1.31 ± 0.23 0.005** 

FIP 3.51 ± 0.71 3.74 ± 0.77 0.075 

RERA 2.80 ± 0.90 3.33 ± 1.25 0.042* 

CERA 2.88 ± 0.72 3.64 ± 1.25 0.002**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表 36  美國職棒終結者連續 2年之表現 (1990-2007, 連續 2季 20次以上救援成

功, n = 215) 

 Year 1 Year 2 p-value
IP 69.99 ± 11.35 68.36 ± 10.91 0.047* 

ERA 2.84 ± 0.90 3.07 ± 1.04 0.010* 

BFP 289.4 ± 46.5 284.8 ± 45.6 0.159 

K/9 8.95 ± 2.17 8.76 ± 2.21 0.058 

BB/9 3.18 ± 1.21 3.17 ± 1.25 0.876 

H/9 7.43 ± 1.31 7.65 ± 1.52 0.022* 

WHIP 1.18 ± 0.21 1.20 ± 0.22 0.129 

FIP 3.34 ± 0.81 3.42 ± 0.86 0.233 

RERA 2.72 ± 1.01 2.97 ± 1.13 0.012* 

CERA 2.93 ± 0.98 3.08 ± 1.10 0.060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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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  美國職棒後援投手連續 3年之表現 (1990-2007, Year 1投球局數 30-39.67

局, n = 118) 

 Year 1 Year 2 Year 3 p-value 事後比較 

IP 34.67 ± 2.97 49.59 ± 32.01 44.17 ± 39.34 < 0.001*** 1 < 2, 1 < 3
ERA 4.30 ± 1.57 5.85 ± 7.92 4.91 ± 2.56 0.075  

K/9 7.09 ± 2.07 6.90 ± 2.40 7.01 ± 2.50 0.708  

BB/9 4.38 ± 1.39 4.95 ± 4.04 4.29 ± 1.77 0.091  

H/9 8.67 ± 1.93 10.02 ± 7.05 9.67 ± 3.26 0.078  

WHIP 1.45 ± 0.26 1.66 ± 1.09 1.55 ± 0.40 0.078  

FIP 4.55 ± 1.11 4.81 ± 2.47 4.70 ± 1.66 0.497  

RERA 4.17 ± 1.83 5.75 ± 8.29 5.06 ± 3.14 0.087  

CERA 4.46 ± 1.56 5.93 ± 7.80 5.26 ± 2.78 0.095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表 38  美國職棒後援投手連續 3年之表現 (1990-2007, Year 1投球局數 40-49.67

局, n = 193) 

 Year 1 Year 2 Year 3 p-value 事後比較 

IP 45.22 ± 2.87 48.95 ± 22.96 48.87 ± 30.48 0.114  
ERA 4.17 ± 1.36 4.62 ± 2.70 5.74 ± 11.82 0.108  

K/9 7.46 ± 1.95 7.38 ± 2.28 7.17 ± 2.70 0.230  

BB/9 4.15 ± 1.46 4.29 ± 2.30 4.75 ± 7.99 0.366  

H/9 8.65 ± 1.67 9.12 ± 2.78 9.78 ± 4.69 0.003** 1 < 2, 1 < 3

WHIP 1.42 ± 0.25 1.49 ± 0.39 1.61 ± 1.30 0.074  

FIP 4.33 ± 0.93 4.45 ± 1.41 4.71 ± 3.04 0.161  

RERA 4.00 ± 1.62 4.45 ± 2.65 5.86 ± 15.78 0.144  

CERA 4.27 ± 1.42 4.73 ± 2.52 5.54 ± 6.99 0.028* 1 < 2, 1 < 3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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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9  美國職棒後援投手連續 3年之表現 (1990-2007, Year 1投球局數 50-59.67

局, n = 224) 

 Year 1 Year 2 Year 3 p-value 事後比較 

IP 54.56 ± 2.85 54.32 ± 27.14 51.37 ± 31.57 0.194  
ERA 3.92 ± 1.15 4.34 ± 2.46 4.97 ± 4.28 0.002** 1 < 2, 1 < 3

K/9 7.54 ± 1.84 7.25 ± 2.12 7.01 ± 2.27 0.001** 1 > 2, 1 > 3

BB/9 3.95 ± 1.23 4.07 ± 1.74 4.07 ± 2.28 0.613  

H/9 8.45 ± 1.44 8.74 ± 2.31 9.62 ± 4.65 < 0.001*** 1 < 3, 2 < 3

WHIP 1.38 ± 0.21 1.42 ± 0.37 1.52 ± 0.67 0.005** 1 < 3, 2 < 3

FIP 4.16 ± 0.81 4.31 ± 1.17 4.69 ± 2.19 0.002** 1 < 3, 2 < 3

RERA 3.79 ± 1.42 4.19 ± 2.67 4.93 ± 5.15 0.005** 1 < 2 < 3 

CERA 3.98 ± 1.16 4.34 ± 2.25 5.28 ± 5.58 0.002** 1 < 2 < 3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表 40  美國職棒後援投手連續 3年之表現 (1990-2007, Year 1投球局數 60-69.67

局, n = 304) 

 Year 1 Year 2 Year 3 p-value 事後比較 

IP 65.06 ± 2.93 60.31 ± 25.54 56.55 ± 31.09 < 0.001*** 1 > 2 > 3 
ERA 3.67 ± 1.08 4.32 ± 3.17 4.86 ± 6.38 0.006** 1 < 2, 1 < 3

K/9 7.89 ± 1.92 7.62 ± 2.20 7.19 ± 2.41 < 0.001*** 1 > 2 > 3 

BB/9 3.71 ± 1.12 3.80 ± 1.55 4.32 ± 5.09 0.039* 1 < 3 

H/9 8.25 ± 1.47 8.85 ± 2.93 9.37 ± 4.82 < 0.001*** 1 < 2, 1 < 3

WHIP 1.33 ± 0.21 1.41 ± 0.41 1.52 ± 0.91 0.001** 1 < 2 < 3 

FIP 3.96 ± 0.86 4.25 ± 1.45 4.58 ± 2.25 < 0.001*** 1 < 2 < 3 

RERA 3.58 ± 1.27 4.33 ± 3.69 4.92 ± 6.58 0.003** 1 < 2, 1 < 3

CERA 3.76 ± 1.17 4.38 ± 3.20 5.06 ± 5.93 0.001** 1 < 2, 1 < 3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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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美國職棒後援投手連續 3年之表現 (1990-2007, Year 1投球局數 70-79.67

局, n = 276) 

 Year 1 Year 2 Year 3 p-value 事後比較 

IP 74.61 ± 2.76 66.87 ± 24.55 60.98 ± 32.24 < 0.001*** 1 > 2 > 3 
ERA 3.35 ± 0.95 3.92 ± 1.39 4.39 ± 2.07 < 0.001*** 1 < 2 < 3 

K/9 7.86 ± 2.00 7.51 ± 2.17 7.43 ± 2.38 0.001** 1 > 2, 1 > 3

BB/9 3.52 ± 1.08 3.63 ± 1.25 3.78 ± 1.73 0.036* 1 < 3 

H/9 8.00 ± 1.29 8.59 ± 1.74 9.03 ± 2.32 < 0.001*** 1 < 2 < 3 

WHIP 1.28 ± 0.20 1.36 ± 0.26 1.42 ± 0.35 < 0.001*** 1 < 2 < 3 

FIP 3.78 ± 0.75 4.08 ± 0.98 4.31 ± 1.22 < 0.001*** 1 < 2 < 3 

RERA 3.27 ± 1.10 3.91 ± 1.67 4.42 ± 2.34 < 0.001*** 1 < 2 < 3 

CERA 3.44 ± 0.99 3.98 ± 1.51 4.45 ± 2.13 < 0.001*** 1 < 2 < 3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表 42  美國職棒後援投手連續 3年之表現 (1990-2007, Year 1投球局數 80-89.67

局, n = 164) 

 Year 1 Year 2 Year 3 p-value 事後比較 

IP 84.03 ± 2.69 73.99 ± 25.56 67.05 ± 34.10 < 0.001*** 1 > 2 > 3 
ERA 3.12 ± 0.86 3.84 ± 1.41 4.04 ± 1.96 < 0.001*** 1 < 2, 1 < 3

K/9 7.73 ± 2.18 7.42 ± 2.30 7.06 ± 2.22 < 0.001*** 1 > 2 > 3 

BB/9 3.17 ± 0.97 3.54 ± 1.24 3.55 ± 1.45 < 0.001*** 1 < 2, 1 < 3

H/9 7.81 ± 1.33 8.70 ± 1.76 8.90 ± 2.25 < 0.001*** 1 < 2, 1 < 3

WHIP 1.22 ± 0.18 1.36 ± 0.26 1.38 ± 0.31 < 0.001*** 1 < 2, 1 < 3

FIP 3.60 ± 0.72 4.01 ± 1.02 4.13 ± 1.14 < 0.001*** 1 < 2, 1 < 3

RERA 3.01 ± 1.07 3.92 ± 1.58 4.10 ± 2.30 < 0.001*** 1 < 2, 1 < 3

CERA 3.16 ± 0.91 3.99 ± 1.49 4.20 ± 1.89 < 0.001*** 1 < 2, 1 < 3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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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美國職棒後援投手連續 3年之表現 (1990-2007, Year 1投球局數 90-99.67

局, n = 59) 

 Year 1 Year 2 Year 3 p-value 事後比較 

IP 94.56 ± 2.79 76.92 ± 22.98 68.80 ± 42.06 < 0.001*** 1 > 2, 1 > 3
ERA 3.29 ± 0.81 4.21 ± 2.17 4.56 ± 2.43 < 0.001*** 1 < 2, 1 < 3

K/9 7.30 ± 2.14 7.06 ± 2.09 6.84 ± 2.33 0.173  

BB/9 3.32 ± 0.91 3.67 ± 1.48 4.13 ± 3.35 0.097  

H/9 8.16 ± 1.38 8.96 ± 1.88 9.25 ± 2.28 0.003** 1 < 2, 1 < 3

WHIP 1.28 ± 0.18 1.40 ± 0.29 1.49 ± 0.53 0.009** 1 < 2, 1 < 3

FIP 3.78 ± 0.74 4.31 ± 1.54 4.55 ± 1.65 0.001** 1 < 2, 1 < 3

RERA 3.24 ± 0.93 4.29 ± 2.36 4.98 ± 3.17 < 0.001*** 1 < 2, 1 < 3

CERA 3.44 ± 0.94 4.34 ± 2.17 4.94 ± 3.62 0.007** 1 < 2, 1 < 3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表 44  美國職棒後援投手連續 3年之表現 (1990-2007, Year 1投球局數 100局以

上, n = 20) 

 Year 1 Year 2 Year 3 p-value 事後比較 

IP 106.80 ± 6.61 91.02 ± 16.91 79.07 ± 18.29 < 0.001*** 1 > 2 > 3 
ERA 2.90 ± 0.75 3.19 ± 1.03 3.49 ± 1.18 0.155  

K/9 7.88 ± 1.81 8.01 ± 1.49 7.29 ± 1.96 0.143  

BB/9 3.29 ± 0.94 3.29 ± 1.04 3.38 ± 0.90 0.869  

H/9 7.38 ± 0.80 8.13 ± 1.55 8.36 ± 1.37 0.019* 1 < 2, 1 < 3

WHIP 1.19 ± 0.15 1.27 ± 0.24 1.30 ± 0.21 0.043* 1 < 3 

FIP 3.50 ± 0.77 3.60 ± 0.66 3.84 ± 0.70 0.060  

RERA 2.88 ± 0.74 2.91 ± 0.94 3.44 ± 1.27 0.129  

CERA 2.88 ± 0.70 3.38 ± 1.19 3.58 ± 1.04 0.019* 1 < 3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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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美國職棒終結者連續 3年之表現 (1990-2007, 連續 3季 20次以上救援成

功, n = 126) 

 Year 1 Year 2 Year 3 p-value 事後比較 

IP 70.50 ± 11.60 69.03 ± 10.00 66.99 ± 10.84 0.007** 1 > 3 
ERA 2.79 ± 0.88 2.82 ± 0.89 3.12 ± 1.04 0.005** 1 < 3, 2 < 3

K/9 9.15 ± 2.13 8.88 ± 2.18 8.70 ± 2.01 0.003** 1 > 2, 1 > 3

BB/9 3.23 ± 1.13 3.15 ± 1.29 3.21 ± 1.21 0.727  

H/9 7.26 ± 1.27 7.38 ± 1.36 7.66 ± 1.48 0.005** 1 < 3, 2 < 3

WHIP 1.17 ± 0.20 1.17 ± 0.21 1.21 ± 0.22 0.061  

FIP 3.29 ± 0.74 3.35 ± 0.83 3.47 ± 0.86 0.087  

RERA 2.69 ± 1.01 2.71 ± 0.97 3.05 ± 1.15 0.005** 1 < 3, 2 < 3

CERA 2.83 ± 0.95 2.88 ± 1.00 3.10 ± 1.11 0.017* 1 < 3, 2 < 3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表 46  美國職棒終結者連續 4年之表現 (1990-2007, 連續 4季 20次以上救援成功, n = 70) 

 Year 1 Year 2 Year 3 Year 4 p-value 事後比較 

IP 70.83 ± 
12.53 

69.83 ± 
11.04 

68.38 ±  
9.70 

66.43 ± 
11.86 0.041* 1 > 4, 2 > 4 

ERA 2.78 ± 0.85 2.74 ± 0.89 2.83 ± 0.97 2.99 ± 0.99 0.294  

K/9 9.28 ± 1.95 9.18 ± 1.94 8.80 ± 1.86 8.69 ± 1.76 0.009** 1 > 3, 1 > 4, 2 > 3, 2 > 4

BB/9 3.26 ± 1.16 3.17 ± 1.16 3.07 ± 1.16 3.02 ± 1.12 0.326  

H/9 7.12 ± 1.23 7.12 ± 1.33 7.23 ± 1.34 7.57 ± 1.45 0.033* 1 < 4, 2 < 4, 3 < 4 

WHIP 1.15 ± 0.21 1.14 ± 0.21 1.14 ± 0.21 1.18 ± 0.21 0.562  

FIP 3.26 ± 0.73 3.23 ± 0.74 3.35 ± 0.82 3.41 ± 0.87 0.354  

RERA 2.64 ± 1.04 2.67 ± 1.02 2.72 ± 1.05 2.91 ± 1.04 0.358  

CERA 2.76 ± 0.98 2.70 ± 0.99 2.78 ± 1.02 2.98 ± 1.05 0.207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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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中華職棒後援投手連續 2年之表現 (1990-2007, Year 1投球局數 50-59.67

局, n = 43) 

 Year 1 Year 2 p-value
IP 55.29 ± 2.93 65.75 ± 38.02 0.073 

ERA 4.02 ± 1.50 4.83 ± 3.84 0.184 

BFP 241.9 ± 18.8 288.6 ± 163.9 0.062 

K/9 5.62 ± 1.93 5.48 ± 2.16 0.559 

BB/9 3.16 ± 1.02 3.29 ± 1.55 0.552 

H/9 9.59 ± 1.84 10.99 ± 7.15 0.209 

WHIP 1.42 ± 0.24 1.59 ± 0.75 0.157 

FIP 4.06 ± 0.94 3.94 ± 0.94 0.400 

CERA 4.37 ± 1.45 5.43 ± 5.65 0.233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表 48  中華職棒後援投手連續 2年之表現 (1990-2007, Year 1投球局數 60-69.67

局, n = 30) 

 Year 1 Year 2 p-value
IP 64.52 ± 2.73 62.50 ± 37.25 0.764 

ERA 4.15 ± 1.42 4.08 ± 1.30 0.751 

BFP 279.3 ± 18.9 273.0 ± 160.6 0.830 

K/9 5.95 ± 2.01 6.23 ± 2.20 0.388 

BB/9 3.27 ± 1.19 3.05 ± 1.09 0.321 

H/9 9.28 ± 1.76 9.38 ± 2.01 0.783 

WHIP 1.39 ± 0.24 1.38 ± 0.26 0.783 

FIP 3.98 ± 0.92 3.78 ± 0.80 0.173 

CERA 4.15 ± 1.27 4.06 ± 1.41 0.746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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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  中華職棒後援投手連續 2年之表現 (1990-2007, Year 1投球局數 70-79.67

局, n = 30) 

 Year 1 Year 2 p-value
IP 74.28 ± 2.87 68.46 ± 46.44 0.506 

ERA 3.98 ± 1.44 4.81 ± 1.99 0.034* 

BFP 323.9 ± 22.5 297.7 ± 193.1 0.478 

K/9 5.39 ± 2.06 5.25 ± 2.37 0.668 

BB/9 3.21 ± 1.32 3.29 ± 1.46 0.795 

H/9 9.50 ± 1.65 10.55 ± 2.39 0.017* 

WHIP 1.41 ± 0.27 1.54 ± 0.35 0.057 

FIP 4.02 ± 0.99 4.29 ± 0.98 0.111 

CERA 4.22 ± 1.54 5.02 ± 2.00 0.023*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表 50  中華職棒後援投手連續 2年之表現 (1990-2007, Year 1投球局數 80-89.67

局, n = 19) 

 Year 1 Year 2 p-value
IP 84.76 ± 2.88 58.95 ± 26.23 0.001** 

ERA 3.29 ± 0.99 3.58 ± 1.43 0.499 

BFP 362.0 ± 20.2 254.6 ± 107.2 0.001** 

K/9 6.38 ± 2.57 6.20 ± 2.58 0.644 

BB/9 3.10 ± 1.25 3.13 ± 1.02 0.913 

H/9 8.68 ± 1.52 9.41 ± 1.76 0.178 

WHIP 1.31 ± 0.21 1.39 ± 0.26 0.264 

FIP 3.75 ± 0.98 3.63 ± 1.03 0.571 

CERA 3.68 ± 1.13 4.05 ± 1.52 0.380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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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中華職棒後援投手連續 2年之表現 (1990-2007, Year 1投球局數 90-99.67

局, n = 26) 

 Year 1 Year 2 p-value
IP 93.74 ± 2.81 85.68 ± 49.30 0.406 

ERA 3.30 ± 1.01 4.06 ± 1.09 0.025* 

BFP 395.0 ± 14.9 369.8 ± 207.7 0.529 

K/9 5.77 ± 1.81 5.65 ± 2.32 0.608 

BB/9 2.78 ± 0.83 2.81 ± 1.14 0.891 

H/9 8.54 ± 1.06 9.92 ± 1.46 < 0.001***

WHIP 1.26 ± 0.13 1.41 ± 0.21 0.003** 

FIP 3.63 ± 0.72 3.98 ± 1.07 0.113 

CERA 3.28 ± 0.81 4.37 ± 1.34 0.002**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表 52  中華職棒後援投手連續 2年之表現 (1990-2007, Year 1投球局數

100-109.67局, n = 16) 

 Year 1 Year 2 p-value
IP 104.40 ± 2.49 68.75 ± 33.93 0.001** 

ERA 3.48 ± 0.86 3.77 ± 1.50 0.434 

BFP 448.1 ± 18.4 291.9 ± 141.4 0.001** 

K/9 5.90 ± 1.79 6.81 ± 2.53 0.060 

BB/9 3.02 ± 1.07 3.88 ± 3.20 0.275 

H/9 9.12 ± 1.26 8.95 ± 2.14 0.788 

WHIP 1.35 ± 0.17 1.43 ± 0.57 0.596 

FIP 3.71 ± 0.72 4.09 ± 1.26 0.138 

CERA 3.79 ± 0.93 4.23 ± 2.68 0.518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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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中華職棒後援投手連續 2年之表現 (1990-2007, Year 1投球局數 110局以

上, n = 26) 

 Year 1 Year 2 p-value
IP 127.90 ± 16.82 96.77 ± 44.59 0.001** 

ERA 2.91 ± 0.83 3.84 ± 2.73 0.091 

BFP 531.4 ± 64.3 409.7 ± 183.1 0.002** 

K/9 5.87 ± 1.80 5.64 ± 1.82 0.387 

BB/9 2.41 ± 0.91 2.62 ± 1.52 0.272 

H/9 8.53 ± 1.03 9.51 ± 3.25 0.099 

WHIP 1.22 ± 0.13 1.35 ± 0.33 0.044* 

FIP 3.47 ± 0.60 3.77 ± 0.82 0.069 

CERA 3.13 ± 0.71 3.93 ± 2.53 0.105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表 54  中華職棒後援投手連續 3年之表現 (1990-2007, Year 1投球局數 50-59.67

局, n = 26) 

 1st 2nd 3rd p-value 事後比較 

IP 56.19 ± 2.67 78.54 ± 36.07 59.54 ± 43.78 0.012* 1 < 2, 2 > 3
ERA 4.16 ± 1.67 4.00 ± 1.33 5.09 ± 2.31 0.032* 2 < 3 

K/9 5.25 ± 1.50 5.58 ± 1.87 4.90 ± 1.93 0.180  

BB/9 3.20 ± 0.99 3.19 ± 1.61 2.99 ± 1.31 0.671  

H/9 9.69 ± 1.94 9.44 ± 1.65 10.48 ± 2.71 0.144  

WHIP 1.43 ± 0.24 1.40 ± 0.23 1.50 ± 0.37 0.382  

FIP 4.26 ± 0.88 3.95 ± 1.03 4.26 ± 1.67 0.283  

CERA 4.47 ± 1.44 4.21 ± 1.30 4.98 ± 2.79 0.259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105

表 55  中華職棒後援投手連續 3年之表現 (1990-2007, Year 1投球局數 60-69.67

局, n = 20) 

 1st 2nd 3rd p-value 事後比較 

IP 64.60 ± 2.64 69.38 ± 36.40 56.13 ± 40.15 0.273  
ERA 4.03 ± 1.26 4.00 ± 1.16 4.92 ± 2.98 0.159  

K/9 5.98 ± 2.06 5.94 ± 2.39 5.76 ± 2.15 0.871  

BB/9 3.27 ± 1.41 3.10 ± 1.03 3.05 ± 1.67 0.808  

H/9 9.21 ± 1.87 9.44 ± 1.91 10.79 ± 2.82 0.010* 1 < 3, 2 < 3

WHIP 1.39 ± 0.26 1.39 ± 0.25 1.54 ± 0.41 0.097  

FIP 4.09 ± 0.91 3.84 ± 0.81 4.04 ± 1.51 0.569  

CERA 4.18 ± 1.25 4.13 ± 1.40 5.21 ± 2.91 0.093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表 56  中華職棒後援投手連續 3年之表現 (1990-2007, Year 1投球局數 70-79.67

局, n = 17) 

 1st 2nd 3rd p-value 事後比較 

IP 74.14 ± 2.58 83.63 ± 46.89 69.67 ± 39.72 0.501  
ERA 4.24 ± 1.58 4.31 ± 1.81 5.78 ± 3.33 0.135  

K/9 4.96 ± 1.65 4.94 ± 1.76 4.94 ± 1.63 0.998  

BB/9 3.31 ± 1.16 3.22 ± 1.63 3.20 ± 1.37 0.953  

H/9 9.64 ± 1.67 10.28 ± 2.36 11.16 ± 4.02 0.261  

WHIP 1.44 ± 0.26 1.50 ± 0.36 1.60 ± 0.40 0.390  

FIP 4.18 ± 0.91 4.32 ± 0.84 4.74 ± 1.00 0.098  

CERA 4.33 ± 1.51 4.76 ± 2.01 5.79 ± 3.11 0.184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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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7  中華職棒後援投手連續 3年之表現 (1990-2007, Year 1投球局數 80-89.67

局, n = 15) 

 1st 2nd 3rd p-value 事後比較 

IP 84.27 ± 2.96 60.93 ± 27.98 52.96 ± 24.92 0.001** 1 > 2, 1 > 3
ERA 3.47 ± 0.87 3.67 ± 1.43 4.50 ± 1.40 0.090  

K/9 5.54 ± 1.20 5.51 ± 1.71 5.79 ± 2.02 0.689  

BB/9 3.22 ± 1.30 3.30 ± 1.03 2.91 ± 1.44 0.534  

H/9 8.95 ± 1.40 9.60 ± 1.74 10.20 ± 2.10 0.143  

WHIP 1.35 ± 0.17 1.43 ± 0.24 1.46 ± 0.27 0.502  

FIP 3.97 ± 0.68 3.82 ± 0.83 3.98 ± 0.85 0.788  

CERA 3.88 ± 1.03 4.26 ± 1.49 4.65 ± 1.60 0.349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表 58  中華職棒後援投手連續 3年之表現 (1990-2007, Year 1投球局數 90-99.67

局, n = 20) 

 1st 2nd 3rd p-value 事後比較 

IP 93.70 ± 2.74 86.40 ± 53.87 74.98 ± 49.37 0.221  
ERA 3.43 ± 1.04 4.13 ± 1.06 3.90 ± 1.56 0.147  

K/9 5.42 ± 1.74 5.33 ± 2.10 5.56 ± 1.68 0.714  

BB/9 2.94 ± 0.72 2.94 ± 1.24 2.94 ± 1.14 1.000  

H/9 8.56 ± 1.10 9.75 ± 1.11 9.27 ± 2.48 0.106  

WHIP 1.28 ± 0.13 1.41 ± 0.20 1.36 ± 0.25 0.106  

FIP 3.82 ± 0.65 4.16 ± 1.07 4.04 ± 0.83 0.335  

CERA 3.39 ± 0.84 4.38 ± 1.30 4.07 ± 1.63 0.059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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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9  中華職棒後援投手連續 3年之表現 (1990-2007, Year 1投球局數

100-109.67局, n = 13) 

 1st 2nd 3rd p-value 事後比較 

IP 104.95 ± 2.25 75.54 ± 27.62 78.54 ± 39.32 0.010* 1 > 2, 1 > 3
ERA 3.54 ± 0.78 3.51 ± 1.17 3.69 ± 0.90 0.790  

K/9 5.62 ± 0.93 6.00 ± 1.65 5.68 ± 1.60 0.634  

BB/9 2.94 ± 1.11 3.14 ± 0.89 2.83 ± 0.84 0.635  

H/9 9.22 ± 1.24 8.57 ± 1.39 9.51 ± 1.14 0.098  

WHIP 1.35 ± 0.16 1.30 ± 0.22 1.37 ± 0.16 0.481  

FIP 3.72 ± 0.55 3.91 ± 0.87 4.04 ± 0.82 0.400  

CERA 3.81 ± 0.86 3.58 ± 1.22 4.13 ± 0.90 0.236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表 60  中華職棒後援投手連續 3年之表現 (1990-2007, Year 1投球局數 110局以

上, n = 24) 

 1st 2nd 3rd p-value 事後比較 

IP 128.64 ± 17.31 101.21 ± 41.88 92.26 ± 45.76 0.001** 1 > 2, 1 > 3
ERA 2.85 ± 0.83 3.26 ± 0.99 3.93 ± 2.09 0.050  

K/9 5.98 ± 1.82 5.72 ± 1.86 5.62 ± 2.10 0.449  

BB/9 2.51 ± 0.88 2.76 ± 1.48 3.04 ± 1.35 0.133  

H/9 8.38 ± 0.90 8.78 ± 1.05 9.19 ± 1.71 0.058  

WHIP 1.21 ± 0.14 1.28 ± 0.19 1.36 ± 0.26 0.035* 1 < 3 

FIP 3.46 ± 0.63 3.67 ± 0.72 4.08 ± 1.28 0.046* 1 < 3 

CERA 3.07 ± 0.72 3.40 ± 0.93 4.02 ± 1.65 0.030* 1 < 3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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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  美國職棒後援投手明星賽前後之表現 (1982-2007, 明星賽前投球局數

20-24.67局, n = 297) 

 明星賽前 明星賽後 p-value
IP 22.38 ± 1.45 22.12 ± 11.81 0.707 

ERA 4.36 ± 1.84 4.84 ± 5.48 0.145 

K/9 6.79 ± 2.31 6.75 ± 2.68 0.795 

BB/9 4.06 ± 1.62 4.56 ± 5.22 0.108 

H/9 9.14 ± 2.40 9.43 ± 5.69 0.386 

WHIP 1.47 ± 0.33 1.55 ± 0.90 0.095 

FIP 4.54 ± 1.18 4.72 ± 2.44 0.221 

RERA 4.24 ± 2.25 5.00 ± 7.93 0.104 

CERA 4.64 ± 1.94 5.24 ± 5.84 0.078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表 62  美國職棒後援投手明星賽前後之表現 (1982-2007, 明星賽前投球局數

25-29.67局, n = 323) 

 明星賽前 明星賽後 p-value
IP 27.33 ± 1.46 23.33 ± 10.32 < 0.001***

ERA 4.04 ± 1.61 4.49 ± 3.03 0.019* 

K/9 7.14 ± 2.17 6.97 ± 2.54 0.201 

BB/9 4.04 ± 1.58 4.17 ± 2.13 0.303 

H/9 8.77 ± 1.87 9.25 ± 3.53 0.026* 

WHIP 1.42 ± 0.28 1.49 ± 0.53 0.036* 

FIP 4.27 ± 1.07 4.43 ± 1.59 0.128 

RERA 3.86 ± 1.91 4.49 ± 3.49 0.004** 

CERA 4.25 ± 1.6 4.79 ± 3.34 0.007**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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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3  美國職棒後援投手明星賽前後之表現 (1982-2007, 明星賽前投球局數

30-34.67局, n = 445) 

 明星賽前 明星賽後 p-value
IP 32.44 ± 1.46 25.81 ± 9.96 < 0.001***

ERA 3.85 ± 1.44 4.29 ± 2.30 0.001** 

K/9 7.19 ± 2.17 7.10 ± 2.40 0.354 

BB/9 3.78 ± 1.39 3.88 ± 1.65 0.262 

H/9 8.52 ± 1.91 9.12 ± 2.97 < 0.001***

WHIP 1.37 ± 0.27 1.44 ± 0.41 0.001** 

FIP 4.13 ± 0.99 4.31 ± 1.30 0.015* 

RERA 3.75 ± 1.72 4.34 ± 2.66 < 0.001***

CERA 3.96 ± 1.49 4.54 ± 2.48 < 0.001***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表 64  美國職棒後援投手明星賽前後之表現 (1982-2007, 明星賽前投球局數

35-39.67局, n = 482) 

 明星賽前 明星賽後 p-value
IP 37.30 ± 1.47 28.85 ± 9.90 < 0.001***

ERA 3.66 ± 1.40 4.20 ± 3.05 < 0.001***

K/9 7.50 ± 2.23 7.49 ± 2.51 0.939 

BB/9 3.66 ± 1.37 3.77 ± 1.87 0.183 

H/9 8.28 ± 1.77 9.03 ± 3.72 < 0.001***

WHIP 1.33 ± 0.26 1.42 ± 0.48 < 0.001***

FIP 3.99 ± 0.99 4.10 ± 1.76 0.172 

RERA 3.60 ± 1.65 4.20 ± 3.43 < 0.001***

CERA 3.74 ± 1.41 4.42 ± 3.47 < 0.001***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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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5  美國職棒後援投手明星賽前後之表現 (1982-2007, 明星賽前投球局數

40-44.67局, n = 425) 

 明星賽前 明星賽後 p-value
IP 42.12 ± 1.38 32.36 ± 9.86 < 0.001***

ERA 3.43 ± 1.20 3.88 ± 2.02 < 0.001***

K/9 7.13 ± 2.28 7.16 ± 2.35 0.783 

BB/9 3.49 ± 1.24 3.59 ± 1.48 0.152 

H/9 8.17 ± 1.65 8.71 ± 2.73 < 0.001***

WHIP 1.30 ± 0.23 1.37 ± 0.37 < 0.001***

FIP 3.94 ± 0.94 4.08 ± 1.15 0.018* 

RERA 3.33 ± 1.45 3.86 ± 2.38 < 0.001***

CERA 3.56 ± 1.24 4.04 ± 2.39 < 0.001***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表 66  美國職棒後援投手明星賽前後之表現 (1982-2007, 明星賽前投球局數

45-49.67局, n = 294) 

 明星賽前 明星賽後 p-value
IP 47.15 ± 1.44 34.02 ± 10.12 < 0.001***

ERA 3.11 ± 1.13 3.82 ± 1.90 < 0.001***

K/9 7.17 ± 2.05 7.31 ± 2.21 0.189 

BB/9 3.39 ± 1.13 3.49 ± 1.48 0.267 

H/9 7.75 ± 1.52 8.64 ± 2.28 < 0.001***

WHIP 1.24 ± 0.21 1.35 ± 0.33 < 0.001***

FIP 3.75 ± 0.84 3.99 ± 1.28 0.001** 

RERA 3.03 ± 1.35 3.77 ± 2.17 < 0.001***

CERA 3.19 ± 1.10 3.94 ± 2.01 < 0.001***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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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7  美國職棒後援投手明星賽前後之表現 (1982-2007, 明星賽前投球局數

50-54.67局, n = 186) 

 明星賽前 明星賽後 p-value
IP 51.92 ± 1.54 35.85 ± 10.52 < 0.001***

ERA 3.17 ± 1.08 3.95 ± 3.19 0.002** 

K/9 6.74 ± 2.10 6.64 ± 2.34 0.423 

BB/9 3.21 ± 0.94 3.44 ± 1.49 0.040* 

H/9 7.94 ± 1.51 9.00 ± 3.33 < 0.001***

WHIP 1.24 ± 0.21 1.38 ± 0.47 < 0.001***

FIP 3.82 ± 0.74 3.98 ± 1.01 0.039* 

RERA 3.13 ± 1.30 3.88 ± 2.96 0.001** 

CERA 3.25 ± 1.04 4.08 ± 2.89 < 0.001***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表 68  美國職棒後援投手明星賽前後之表現 (1982-2007, 明星賽前投球局數 55

局以上, n = 181) 

 明星賽前 明星賽後 p-value
IP 61.38 ± 6.24 41.31 ± 12.74 < 0.001***

ERA 2.90 ± 0.90 3.53 ± 1.50 < 0.001***

K/9 6.76 ± 2.03 6.67 ± 2.03 0.401 

BB/9 3.26 ± 1.14 3.38 ± 1.40 0.266 

H/9 7.65 ± 1.30 8.39 ± 1.96 < 0.001***

WHIP 1.21 ± 0.18 1.31 ± 0.28 < 0.001***

FIP 3.72 ± 0.76 4.03 ± 0.96 < 0.001***

RERA 2.79 ± 1.04 3.58 ± 1.78 < 0.001***

CERA 3.00 ± 0.94 3.64 ± 1.55 < 0.001***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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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9  美國職棒終結者明星賽前後之表現 (1982-2007, 明星賽前後皆 10次以上

救援成功, n = 375) 

 明星賽前 明星賽後 p-value
IP 41.13 ± 9.63 33.89 ± 8.01 < 0.001***

ERA 2.85 ± 1.20 3.02 ± 1.31 0.047* 

K/9 8.53 ± 2.31 8.53 ± 2.43 0.986 

BB/9 3.15 ± 1.44 3.04 ± 1.38 0.175 

H/9 7.41 ± 1.55 7.75 ± 1.84 0.002** 

WHIP 1.17 ± 0.25 1.20 ± 0.27 0.097 

FIP 3.42 ± 0.93 3.42 ± 1.00 0.897 

RERA 2.70 ± 1.37 2.86 ± 1.46 0.097 

CERA 2.92 ± 1.21 3.12 ± 1.36 0.014*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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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2002-2003 年打者數據的相關性  (Albert, 2004) 

 

SO RATE：三振率；  

BB RATE：保送率；  

IP HR RATE：擊出的球成為全壘打率；  

OBP：上壘率；  

IP AVG：擊出的球打擊率；  

AVG：打擊率；  

IP 2+3 RATE：擊出的球二壘安打加三壘安打率；  

IP S RATE 擊出的球一壘安打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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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2006 年洛杉磯天使隊 IR (Inherited runners, Runners on base 

when a relief pitcher enters a game)公式範例  

 

 

 


